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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紀錄
立法院第10屆第3會期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第1次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0年3月25日（星期四）9時1分至15時17分
地　　點　本院紅樓302會議室
主　　席　黃委員世杰
主席：出席委員21人，已足法定人數，現在開會。
進行今日議程。
討　論　事　項
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第三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二)委員趙天麟等28人擬具「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三)委員羅致政等18人擬具「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增訂第三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四)委員王美惠等20人擬具「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增訂第三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五)委員王定宇等16人擬具「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六)委員呂玉玲等20人擬具「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今天排定的議程是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第三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等6案。現在進行提案說明與報告，每位發言時間為3分鐘。
請王委員定宇進行提案說明。
王委員定宇：有關中科院的設置條例，本席在第9屆的時候，大概2018年、2019年就已經提出了，因為屆期不連續的關係，應該早就要完成的修法，一直延宕到現在，本席在此約略做一下提案說明。在實務上，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培養科技軍官，目前軍職人員在中科院的比例已經大幅下降，不到八分之一，而且逐年會歸零，這會產生什麼影響？第一，研發端跟使用端所謂的綜效或連結，我們最大的客戶，甚至可以講唯一的客戶就是國防部所屬的各單位，我們的軍職人員在使用的經驗上跟研發人員的經驗與專業的交流上一旦阻斷，對於我們軍事武器的科研是有影響的。
第二，我們的理工學院現在已經跟國立交通大學簽約，培養出這麼優秀的科技軍官，將來他們沒辦法被中科院所運用，這是很荒謬的情形，我曾經在上一屆的時候提過一個案例，本人遇到從法國跟英國進修回來年輕一代的軍官，結果因為當時設置條例裡面彈性運用的漏洞沒有把它做好，將來他們根本都沒辦法到中科院繼續貢獻所長。
第三，在實務上，第三十三條的修法有一個最重要的前提，我必須在此強調，在不影響非軍職人員的員額、升遷、職缺的前提下我們來進行修法，也就是說，現在中科院裡面的文職人員、非軍職人員不可以受到這個修法的影響，所以我們在修法草案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裡面特別載明，科技軍官、科技軍職人員的員額不得超過2014年4月16日設置中科院行政法人時的科技軍職人員編制員額數，而這個員額數就是850名以內，也就是不去影響其他文職人員的職缺、升遷，我想這也要讓很辛苦為國家付出的非軍職人員、中科院的同仁們能夠了解。
第二個部分，有關修法的法源跟設計，母法是來自於行政法人法，關於行政法人法，我在上個會期除了提案修正第三十三條以外，也一併提了行政法人法第二十條的修法，當時有經過協調，我印象很深，人事行政總處說中科院需要科技軍官，可是如果把行政法人法第二十條變動了，變成所有的行政法人都可以比照辦理，這會產生混亂，所以在上一屆的時候，經過協調，本席撤回行政法人法的修正草案，我們改採行政部門認為可以處理的方式，就是修正草案第三十三條第一項最後一句文字「不受行政法人法第二十條第一項之限制」，之所以這樣載明就是針對科技軍官設計的彈性運用，絕對不會擴散到其他的行政法人團體，把它的目標限縮在中科院的設置條例，以上就實務上以及修法的法源跟設計上向主席以及聯審的各位委員同仁做報告。
最後請主席跟司法委員會聯審的各位同仁能夠儘速完成，因為每慢一年，我們的科技軍官就會減少，再也補不回來，我們現在已經遠低於當時設計的員額了，人力一旦流失，光從理工學院培育就要4年，然後軍隊歷練完再回到中科院，這對國家的損失是以10年左右來計算，所以如果都協調完了，沒有特殊的疑義，我們也不去動行政法人法，我們儘速完成中科院設置條例第三十三條等條文修正草案，以上說明，謝謝。
主席：請羅委員致政進行提案說明。
羅委員致政：詢答時再說明。
主席：因為提案人趙委員天麟、王委員美惠和呂委員玉玲均不在場，所以現在直接請國防部張副部長報告。
張副部長冠群：主席、各位委員先進。首先感謝各位委員對國防科技研發、科技人才培育及國家機密維護的關心與指導，使相關法律更臻周延完備，謹藉此機會表達敬意與謝意。
大院委員先進提案修正「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通過後，可彰顯董、監事、績效評鑑委員性別主流化、落實績效評鑑作為、擴展科技軍官發展管道及完備中科院人員境管法制。
另本部遵大院第9屆第8會期提案決議，完成中科院設置條例第三十三條之一增修條文，敬請各位委員多予指教及支持。
接續由本部軍備局局長吳慶昌中將，就「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向各位委員依序報告與說明，謝謝。
主席：請國防部軍備局吳局長報告。
吳局長慶昌：主席、各位委員先進。大院委員提案「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本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計有5項及本部研擬1項修正草案，謹依修正條文順序重點報告如后：
壹、趙天麟委員等28人提案修正第七、八條：
一、因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已更銜為科技部，爰提案修正本條例第七條條文；條文修正主要內容，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修正為科技部次長」。
二、為符合政府推動性別主流化，爰提案修正本條例第七、八條條文；條文修正的主要內容，在「本條文修正施行十年內不受行政法人法第五條第五項之限制，惟單一性別董、監事應為一人以上。」
三、國防部意見：
(一)有關委員提案修正本條例第七條條文更銜為科技部，考量行政院刻正辦理科技部改組為「國家科學與技術委員會」，建議暫時維持原條文。
(二)餘委員提案修正部分，本部敬表同意。
貳、趙天麟委員等28人提案修正第二十一條：
一、中科院負責國軍重要武器研產任務，允應加強績效評鑑作業及配合政府推動性別主流化，爰提案修正本條例第二十一條條文。
二、條文修正內容：
(一)增訂第一項，「有關委員所持評鑑理據之形成，需經至該院各受評鑑單位實地查證之程序，並將查證內容與評鑑理據之因果關係顯明於評鑑報告，不得僅以提交之書面資料為據」。
(二)增訂第二項，「評鑑委員組成之單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三)增訂第三項，「績效評鑑之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會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定之」。
三、國防部意見：
(一)有關委員提案增訂第一項，中科院績效評鑑係依任務區分「研究發展」等6大面向，由各評鑑單位依協議書工項及營運計畫訂定評鑑表，每年約近300案項，均以實地查察評核方式辦理，本部績效評鑑委員以外聘政府機關代表與專家學者組成，實地至各受評鑑單位查證有其實質困難，建議仍以本部各評鑑單位實地評鑑為主，績效評鑑委員則於複評階段，依評鑑作業需要，擇定相關執行單位或項目實施複查，除驗證本部評鑑單位評核結果，並實地暸解各受評鑑單位專案執行成效，藉複式查察方式落實監督機關對中科院的績效評鑑作為。
(二)委員提案增訂第二項，本部敬表同意。
(三)委員提案增訂第三項部分，中科院績效評鑑作業，概依「行政法人績效評鑑參考原則」訂定，其評鑑方式經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6年度行政法人訪視查驗，均獲正向評價及肯定，建議保留由「國防部定之」的原條文。
(四)綜上，建議依原條文酌作修正：「第一項績效評鑑人員單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評鑑人員應就國防部至各受評鑑單位初評結果實施複評，並得視需要實地查證，將查證內容與評鑑依據及理由載明於評鑑報告」。
參、王定宇委員等16人及呂玉玲委員等20人提案修正第三十三條：
一、王定宇委員等16人提案
增訂第一項，「為因應國防自主及國軍武器系統研究發展需要，本院設立後受僱之新進人員，得於不逾設立時科技軍職人員編制員額數內任用具科技專業之軍職人員，準用隨同移轉本院軍職人員相關法規，不受行政法人法第二十條第一項之限制」。
二、呂玉玲委員等20人提案
(一)增訂第三項，「本院得視任務需要，任用具科技專長軍職人員，其相關權利、義務事項，適用軍職人員相關法規，不受行政法人法第二十條第一項之限制」。
(二)增訂第四項，「前項所任用之軍職人員，其任用員額不得逾本院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四月十六日設立時軍職員額編制」。
三、國防部意見：
有關王定宇及呂玉玲委員提案內容，本部均敬表同意。
肆、本部增修第三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
一、中科院為國家最高國防科研單位，須對該院人員出國（境）予以嚴格管制。本部遵照大院第9屆第8會期提案決議，完成第三十三條之一增修條文。
二、條文主要內容：「本院人員應經本院核准，始得出國（境）」，目的在完備中科院人員境管要求法制作業。
三、本部將於修正條文發布後，依國家機密保護法等相關法律，及參照本部現行「從事國防事務現職及退離職人員申請進入大陸地區作業規定」，從嚴認定，訂定中科院人員出國辦法。
四、另大院趙天麟、羅致政及王美惠等委員，同時提案修正條文，本部敬表尊重，建議依行政院版本通過。
報告完畢　恭請指導，敬請委員支持
[image: image49.jpg]333

BB R G R T ATIAATIER =2 & EFERRAER o K
TER AR Fo 2 - AR > HAER A [ 35 I 1R AR A4k
R N N - BAE R 2 EA
ERE—BEZ - B o HAm B A A

Sl

B EIR O E
A FE A B 48
ER R RAT
RN R
£ —IEMR T Z R
] o

— wm&wl_mwﬁ»%xtum
B 1EsLF 2 I
it # 7 2 F =R

v A o5 B 3 3
F BB o

EY=

A e

b

[N
o~

I EF =R
"EAN
, . A7
Z \; a\ A :




[image: image2.jpg][ F — 2 g3
(£%) Y¥EE
YE£EVYHE
W=+7T=r¥
EEHLED
Kl g
Wele s ==
N NEY
B¥287T4
Har+3r0O—
e L&
(& Fb %4 3 Ly
WY T T
BEXHYHE T
o Xsle Tk Y
THEFHTFE
@@m%%&

o [ = 20U 3 I Hr
THEE T E Y
Ly X G F
%Mw%\t
—=¥
THY @«%m ETH
Y& EZTHSE
o —ZYUTHY
VEETHYEER
THTEE M
s FY SR
EXYZE Yy
EEEeEL

YHTE -

cTUY -RUES
[43%=

M F—ar g
UWHMET EY
FEHRYHFTL X

Y+ HHIT
[ A F

%MN%\&

L"i‘ R

—=

THY @«%W@
%%ww&%

TEEZHEY

ﬁ%%@ B
TW T EE
s FY SR
EXYZE EYYy
EEEEEL

XYERUT L4 EFEWEIEE T EWEINY =
TWEE % - EE N Fo cEEFH
Ha ¥z Xy FUHEE X3z e




[image: image3.jpg]FYUYEQ
(%) #YH
WHEE  Hip
YEELE
20 el
WS Y E¥
T+ TEEH
FEUNETHY
by uw by &
I e =2 TR
Bk [ F—
T YWY
W E Y HYE
Lol by g
Bl EsE®
B b %A
CUWE LF

HE =Y
=Y kg
U iz 4l He %2 YL FUEY X Flr il [




[image: image4.jpg]— T (7
) (B
WEYE A —
Fdp bR ) £
EWH R YT
H—-Hx4+¥%
MEYE  TY
FEYTYH
ol (¥H)
Y Ry e
FURTHY
Wiy g
Er—2&=
SR B [ F
—HEBEZ
W E W
%Y Ry Ly
B e gyl
LwEigeyy

U iz 4l

SN

3

¥

RS2 4




[image: image5.jpg]XHeERR
WY W T
YR EETR
fLva [y Lo W
LT Fla
Yt — 3% 95 [¢
MEFL Y & 2o
oY ¥MWHF
TEFalddk
G Bk 4l E
cWEEE X
WYY
THE G EL
BEHEIELET
HEEY (K
Ly B Gy 7 W F
E Mg — %

B3k B
VHEEOO
Yz Ha e XLy EUEY X FlaE




[image: image6.jpg]- T
wY —-% %%
FMH—FY
Ei I N TA 0
A [HHEE

RerE+EgL
YT G LG
Y iz Ha % Ly EUET X Rz il




[image: image7.jpg]WYL Ly B
oo —ZE =k
Vg F—F TR
WY WE LY R
Ly it 2
l@grz @
WU YWE G
HH o —ZE T
N [ AL T —
EFE(£E)YHEESE
YEEVYHEBH=Z
4+ T ZTE B E e
ETHFEH L
el Tz v
+ZT¥H &7
EZ+H+EF0O
—k 2B E £ f I
Ty Ly g o T

o 9 =W
WY T T & H
YHEL E L g
[CHEB o — %

o B
YY-BTY£SE

cEE W F
#H = W w @
IZR B S L

EE - FF
T e L
o ¥
b B Y BB . —
[l
d¢  Endhd T E &K
Yy Yl e

THXFYH4 T

[CHEZT YU —%
cEBYYL
YY-FLU4EE
cEE - F
& = W B ¥
el HH =
“EEEHH
T R Y E
o ¥
b P B B s —
S C R =
@l FEHEY
UYL e
HY e ¥de 4l @
B« YEEYZTH

ArMmE Yy | FEYMLBRY| TEUY BvE
WREN (EHE YTEIYT4 ¥
UTHEFT | YR EHEWYR |TTUY % ¥ BYNE Y FWYH
Yz 4 e ¥l ¥HEY K eFis i E




[image: image8.jpg]VH¥FEOQO—W
T (sl )
(GET MR el —
FarlFH O EEY
WEYTH —F
‘U@ E  TY
FEYTFEE L
(&) yypwly
EEUYRTK YW
Ly Bz
T T B
H—a£BETY
WY WU F Y H
WL & U
ThEHS U F
WUYRA(EE)
HYREHE ¥ ¥
de Y Hw Ly g
G Y R
W8 HF¥— 4
THESHETUE

o TWY —F W

=B EFH—=H ¢
WrHUG MY T
T Y RO
LEYME D%

U iz 4l

SN

FHET

XY EFlr




[image: image9.jpg]TV —HUEE
MF— B 2T s
B ) va < [a] b
FRTHE LU
THLGUX R
R g Y W&
TYHEEFEN
Y [ X el W R TE
oWl —HEYE
MIAF % g n
YEMEFZTEY
T bd olg 47 B Bk 4
B-WaEE XU
THETHTEHG
rEEHIYELT
ERACk ARG

0 0 W A (4 —
F o fF A4 B
RSl TR X9 L% LUET X e




[image: image10.jpg]gy« WH g X
HNHREFWY T
o — T T

4k [ 1Y
H—FEY®
EEEH WY
b UK < Bk
CWmREUY F
YT w8 H
WhEFH ¥
BY  BREE
Yl B Mg
AUl

HEEHT &
BT E Y
BIHEEWEY
se | - EE
U U P F B
XEHYB LYY
BEYEYY  H
¥ Y ¥4 =x
WHESEYFE
4§ Wiz 4 B #
U4 | WIEF
d (FHHEE
LT E o\
O—& T
RN =l g
—HVO-—) %

cHrEMENY &
o e H

THHEFHYY T
o B4

TEYEHE
WREHEEEUY T
o BT
WHWEH Uy « —

=

Y MW
o TR
YER R zdE
MermE B
Y=Bywhal
EAE W U
W FYTZERY

HIEF— & T Y
Y Emslr

o HbE
HEBZEZTTHY
YuEE Y ¥
T2 SA Hu B B 3K
M=%EBLEL
MEBFHT « HF
TEEMETEE
X EUYTFH R
CWHTHET
HUWEFHY B
W YUY E
e FYTZEH
WEhEFH - ¥Y
MW g mYde

cHrEMWENY &
o W H

THHEFHYEUY T
o B2

TEYEHHE
WG EYUYy -~
o M ETK
WHWEH FU Y~ —

s

Y M TR

o X Xz 4l [

B Yrd By

MNEYHE YL
T4 W Y M

c WRWEHETUYE

W« FYTZERY

CTHIF  — | VA HWHLT — | SR FH EVUW | U B+ [T FVUW
RN+ HREWR W TU Y E SRR 20 EE
ST HEHRUE|Y G E WY R H—+—f Y E Y FRYH H—tT¥%

YR RUE LK XHUH $HEY X R T




[image: image11.jpg]o EMETE ALK Ha
WREY Y
WA WY NME
T BEHE
FEUWET 42
B E ke
W=z gwmE
T EEHLEEY
Fdle W B WY
HY %34l
WMTHELE &
W B 4 4 Hm
MREXDH
HHEHT BY

EH S UWeH
T U BY
W ZgMHEL
FTEREEE
YHEBEEY
BEF¥T « ¥—
SHMIFE X
EVE
FEALH Moz
4 |4 e T
N AT 204
W By
YELEME F
¥ g g8 F
I I
T4 W B Y
hlEide Y EF
T BEYX ¥
EVR 2K A5

Yk YW

¥
THHETUY T
o B4

TEYEHH
WYWHGEUY -~
B EFTK
WHWH FUY ~ —

R
Y M TS
s TXYW
WL E YUYWL
&zl BB «
o MY E
WHEH FLZTH
LWEY — ¥

0 —

B R AR A

o WEER AL Hi

P OE W Y 4

HLMEGH 28

MEFEUWEHT « 32

TR LSRG

TaBHLdy iz

HAEEWE YEAL

o —ETHL B

MAETE - EY

WA RE -

U iz 4l

SN

FHET

RS2 4




[image: image12.jpg]T 4 % B F
Y FWHE
K He ¥R M K
M= Ew
WY MET
T HEHZEF
™E T E A
FYU%LeH
HTHhEET
W WA
BEE Y
FHE A « Yr
— % ¥ — 4+
—TETHR [
¥hEw W
ERCE T
T ¥uew
Wy T

Wi % el F
YRzl Ha ¥z ¥ FUHEE X¥eFlevE




[image: image13.jpg]¥ (MHER
B U
THLE) WY
B o FFYWL
eyYELE 4
[Tk « oo BY
Al e
EE T4 E M
HarEMyy
WY Wy FH
OB W M
Ewy T%¥
HEE Wk
TYE®H Y
EwgHE T

WEMH  YE-—

Yy
HEBEZY
VUK o

U iz 4l

SN

3

¥

RS2 4




[image: image14.jpg]SHEWEE
i WEH
Ledv s
[ HFETY
KLy & F [l
QUL sx e
(el [ dg ) B
WEBPIH
& W B B ¥
WHEH YL
BN Y
HEL  EER
= X 4w lg
HE Y= %

—a
ST x
UH BT E g
BIX ¥y M
—¥$ % —-+=

1y

U iz 4l

SN

3

¥

RS2 4




[image: image15.jpg]o B3
TR E 42 MY
Exl 8 ¥
se 4 B & W B
W& Y 4 &
¥ ERTHEL
P ¥ R
¥ E WU TE
W4 B w

U iz 4l

SN

XL

3

¥

RS2 4




[image: image16.jpg]BT HYW

GHEY FLEH

EN S EE YR EEE Y ET
BEHE % HhEYadl=zy
CBYEWET TETREY
U FLEHE M TE—F
UV ¥4+ = g Y R
TP WY LR Lrxy CWpHery
ZTTEBEYUEYE o TUUWMNMY |V W E 4 ¥ 58 5 [
& o YLl EE PTYGEBET | T HE EYEE <
FTHYEEZTYE ¥ UgH¥ WM EEHHEHINM
T Bek B yErly HEEC®E VW
B R | FH L RS Y
HEUHTES MBI UWTTEY | A Yy TE=y
YUEEHE Y CHGETEITY xwfuiimlm_ﬂ
YO E BT H W HEHELHT | FTHEZ Y L ¥
W BTRYY W ECEEYRER | T8 Y £ m&_lm\\
o ¥ | eHHTHEE | EYEIEL HY | By ¥W=4T%
Grdeyr T H¥EHE HWEXR | FThrHhxeTe ¥
FHUHIZWEXZ T (YOI FHFEXT (YUY H=1=Z¢ MUYIETYELEXYTE
Y Bl 4l Hu ¥ xXHLw EHRET XH el U E




[image: image17.jpg]WlEEE YR
ME@I k2
UK L —
e %3¢
Y02 HEEHTR
o THEX
Y —F T
Y —E LW« T

TYGHBEE Y
cHEHE W
BBk Y Yy ¥y

o B HIT YW
TEY  WSHET
E-3YT - ¥
YFegmMmy ¥
EHYWEEE

o HUWLLUF YHTHEY c BHY
WHEHR M EY FThTHTHTE
W Y e wh gk ol Uy H=ITE
BHEYEEY ¥
T« EYE MY EEEHTR
w%%%¢< o WU MU T
By TReYs: WHEEETY 8
,W$%M§ﬁ EHE (W B
Ur—HLE & Ho BT Y
BYPTEY R TEY EHETE
ElEU gAY YT RHEHE
Ha e ¥ L =+ 13 Xl




[image: image18.jpg]Y E T E
EHHE W
HU R =
Floa¥ « B
g B R GE
CER <3 G
o H
b o« .Wﬁm\,mw
Yy ¥ &
MWM,@M\%%
tEZTFEY
B Ey %
el EuEZ Y

o U EE B

HERHENX L HE

T2 E-EEE

THAYEOYE

EMHAE - HEVYEE

= M OF L B

o [

bN.WHI\\T\WmVI_lI\\%\

Y ERTO =Y %

e EYws W

YiETEL W G EHE W
EFEHY « ¥ BlBF R « B Yigis 3t
YU E = EHHFEHE FE
MY R YW GHWEHAY
HEGE ¢ o TUWU MU
Ha % EHEY X4 E




[image: image19.jpg]o [ E Y
WETRH
Mt HmET
T8 — LU
d TR F
EYmzE=>
B E) Hr 18 3
¢« Brbn 4 AF o~
o [
WUWF XU
—¥¥+—- ¢
Y Ly x
Yy XWS
LU Y HH
MerE YRE
U b g [
BIMET « ¥

—

U iz 4l

SN

3

¥

RS2 4




[image: image20.jpg]de 4 [ € 2F
HTuUREE
HEEE « 4l
EF iy
< REGFIRE )
S TR M
(SN 2

WAMHT HEF
B oAMLIWERS
RN R

b Mg & = X
BN TERRY
F Sk I E [ B
BWY YUY s

FH &% e R T XM
THREEYE W HEWEHE P H
.@E@MKM,&_ Mm\mmwﬁ?m\u m&/\v_ f
G S o BEME | Z sl I [ B« Rk
H Bl xl YW —EHTYE |\ TEHEUTYNE
BEYE Y Y FEMYYEF Y | WTH - HE-HY
Hmﬁ,%ﬂﬁ CrEVHE Yy | HHy-Ldh> (%)
BEETHE [ HU EFEYZIS |EF Y vl
RS 7 T HTEEBYHEUY o (
HyyuyuE-— —ZTHET LT E | BT YW
o ERE o BrlE¥ly « — ¥UYHYYE YUY
Y LY e M Ul MYREEFEYH —=¥H=I=¢
YR Ul Ha % A THET b id




[image: image21.jpg]TEY Wy
Y¥EEY  #
£ XHEVYY
YEH Ty
T EELEEH W
& « BY 41
WELETEIE
EE- ¥4
EkaE e « WE
TUHE E W
M« MY =4y
SR 4
H U EY
W EE Y EY
W F=RFFY
WYY
FEYWY ¥
& T & ¥Y
WY LB YE

o FH¥E
LZFEYYHEE
BebdEva b Y F
HEF L UWHASE
EEAVE-

o T
MWEER ¥
EyxweyE
W Rz L
BYMNEYHEH
Hew- -LhrH
HHYH— &
o [%
e 23 Ly v &2 [
L=k
BHEWLEE U=
¥ —-+YEWY
N Y MR

U iz 4l

SN

FHET

RS2 4




[image: image22.jpg]BELYE (%)
R T S
oY Oy &
o~ ¥ (%)
i e g
CHXYY M
s RYEE
b EHEHEYY
Y B U
YHTY (%)
B F YO

¥
Ye—-F %Y =

o (%)
B o H
WU Y W OW
Y %Y

(%) EF&es %
WUYHY - Y=
TEEEBY YUY
—ZTH =4+ =¥
¥
HYWEEERFE
o %
sl el [ B CRHEZ
g UEIWEY
RS RN
S 28 (RN
N AN
Y Y U Y
(¥ )M B H
WUYTHY Y=
TEEEBY YUY

Mr—-EWFE  F —ZH=1= ¢
T b ¥
YWY (%) E HYSIZEEFTEH
Y Bl 4l B %z ¥ Ly EHRET XH el U E




[image: image23.jpg]Y &ZfHdlE
HEEE T\
O—¥%is
T o % A
o BEUEYIY « —
HYEH
Y 8% HEEFWYRH
o Tk
bE PR P
THuEUTY
MEYEE Y
e Lhx
(%) BFEY
Ul Y Hr X ¥
EULE  UTHE
YUY F
ST -

—
iz | P HE
g BT NEY
Bidale & T8 &
B HHB Lk
N A N i g

W HE Y HY 2 leyr I
B @Y TE 0
Yz 4 e HL e EHEY el 4 E




[image: image24.jpg]Y S HH
VEFHEY
EAR S W 0
U BT H R
i« —Z=¥=4
T AR o
WA ¥ F
WE AMEE
TAlWFHEE
Eiac e =
MAEYTL Y
WL EFL
- S
WM YEY
ZRRF-OF
(% EmLEE
E9pw THE
ZHET #Y
HYUT HTH

U iz 4l

SN

3

¥

RS2 4




[image: image25.jpg]BoysqfopE
WEZTEYH
T ELE ¥
YO (MY A
(¥ & & ¥ FH
THEYHRES
B DLW
g FY (W
HEEHVE )V
B« O (o) B[ 2
T YT —
gL F
FRHNEWE
[ A T
Bk L HYE
o AL
TETY WS
KU EHEYLE
MW E STy

H 2z 4 E

SN

3

¥

RS2 4




[image: image26.jpg]HERETU
B o« 8Erl
¥4 (%) H®
g hEY
FWEEY
WY E Y E
EWUHLHY T
o Brlk¥y .« —
e3¢
Y 81 % HEWEYH
o B U Fy
Hkva o FZYY
L=EY YW
B HHBET
B N 2 b e
HYHTHE
BUS I & o Al
T E Y
oA M Bk

U iz 4l

SN

3

¥

RS2 4




[image: image27.jpg]I EEHE
gl @ - %
Uz o2 @ T
G o X
Y MY =
# T lE F
LhaEYIE
¥ EY e 4
B/, Y« XU
= W Hr—
EHTYE TH
N #y @ F
N, EEH-F
2 He 4 S %
BY « XUz
Y EY
M =TEWE
By 4« (MY

B HRET
Y iz Ha %2 ¥ FUHEE X$EFlz




[image: image28.jpg]BUHEY - 8
BRI T
SRR
BHEWEE
W0 YR Y
ol = F 44
CERLEHSE
W YHE -
GEYTHY
YU e
Btk WY
H 425 G F

WEFle W B Y=

c ¥ YWY
HYIXEHE
WAy o«

WtEWHSE
¥ 28y
Y s e i
Y Rz 4l B %2 ROANRY: EUEF X4 E




[image: image29.jpg]o ¥ B FH
EHENY#HZH
by o 2% F
+HERHREFTU
CREZTHE
CHEFEYH
o FEH WL
FE Ly
e FET
Ho oy ¥
MEHYE L=
YR W E
EREUE-T
HEH UM
,ﬂﬂﬁﬁm
£ HY By
TEWEEY
HKE B ¥
I ELEER

U iz 4l

SN

3

¥

X Flr il [




[image: image30.jpg]T« WL e
EETEEYH
Yo X fok 4l Sy
HEETZYUH L T
o BrlEHIY  —
HaUe %3¢
Y 00 s HERFTE
o [
Y BHERY
AL W
T« EHFHE
= [ BBy &
HYIXEHE
W4 U U T
I THRS
TH RS

CBRHEWE
EH#T Y
IHREEG, Yy @
Y Rz | B %z ¥ Ly EHEY X ¥R




[image: image31.jpg]YEENY ) 8%
oo TXHAX
YSEEY XU
TEEMMWEY
ez EHEE
W B
HEET P EHH
LEYE  YE
B (%)
EHENYELEY
TR B
Uk U E £
Utk H Y - ¥
Blofrd & B
&  HETEY
EYE . XL
MEdEE YW
M EK Y
Tk BB & K

U iz 4l

SN

3

¥

RS2 4




[image: image32.jpg]LAHYIXEE
Ey4# (Thd%
sHELa) YW
Wiz < (81)
MW ¥ o
dp |l - XU
I — s T g
EHLaEYS
EEE Y 4lx 4y
B, ¥ X - HE
R A
=Y
¥ HYZIE
EXEYHE o
ey @
Y E ¥ A
NAMUTY
H o« XUEr—E
HTE T A

H 2z 4 E

SN

3

¥

RS2 4




[image: image33.jpg]SEGHSA B o
o W [ ¥
TERIEF
HEHEEW Y
WER—-GEY

TEHEWUH L=

o ¥ BFwE
MHERHEYIE
(REY R %
WeHw (%)
Y YR
hlefif c ¥r— &
EETHE %
BHEWUREYIS
TEEYW Y
WU T d2E
HNBEIEY o FF
M5 B
WYY « BF

YRzl

SN

3

¥

RS2 4




[image: image34.jpg]B=¥E ¥

HEAYH - F
N.W& b ¥
PSR4 r&

YW=z E @Mm/\
vasf « ¥ EEFH
ECRIERaR 1.l
TEHFHEYMH
Bf W W M W
“E M EHE
WEF HYH
BT EWEE
M\%}%%,(@
YT EELHEE
%%%,mzﬂ
T =B
+-EHRY
FWMERY - 4
5 T Y & ¥
BY UL

£l

iz 4

SN

3

¥

X Flr il [




[image: image35.jpg]OE%@
-
4= +|\\
$HESHY

Cl¥EE (%)
| F T Y Y
b [0 1S B
— % ¥ & L2
,M w%w
ER%Hvse
i «.m %% &l i
Pl Y < ¥
WY FTEY
W+ ERE
T W T

EE T« f
Y e 4 B %2 XYLy EuEy LSt ails





主席：謝謝國防部的說明。機關代表已報告完畢，現在開始進行詢答。因為今天的會議是跟外交及國防委員會聯席，登記發言的委員人數較多，加上中午還有法案的協商會議，因此今天的發言時間稍微調整一下，本聯席會委員發言時間為6分鐘，非聯席會委員發言時間為3分鐘，均不再延長；上午10時30分截止發言登記，同時也要拜託各位委員儘量控制時間，如果機關來不及在詢答時間內回覆，麻煩機關於會後再向質詢委員提供書面答復，以免影響後續委員詢答的權益，感謝大家配合。
現在請登記第一位羅委員致政發言。
羅委員致政：（9時18分）對於中科院設置條例的再修訂，本席原則上是支持整個行政法人一些必要的例外規範，最主要是因為中科院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單位，所以這些例外條款能不能做好周全的配套，這才是本席關心的重點，不是說開一扇門、一個特例之後，萬一以後出了問題，然後再來處理問題，今天本席要問的大概是這個部分。
我先問一下，今天送的討論條文有很多，包括第七條、第八條、第二十一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三條之一等等，只有第三十三條之一有行政院的版本，然後國防部就針對其他條文有一些個別不同的意見或是同意等等，請問一下，第三十三條有沒有行政院版？沒有？
主席：請國防部張副部長說明。
張副部長冠群：是。
羅委員致政：為什麼沒有行政院版或者國防部版？副部長，上一屆已經討論過了，沒錯吧！已經有一些討論了，如果你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話，你們應該要提行政院版或者國防部版，表示行政部門對這個案子的重視，如果委員不幫你提，你就不提了？
張副部長冠群：我們還是會提。
羅委員致政：為什麼不提？為什麼沒有國防部版？為什麼沒有行政院版？有沒有行政院版？行政院內部有沒有討論過？
張副部長冠群：有。
羅委員致政：在哪裡？行政院版在你們內部，有沒有送行政院我也不知道，至少今天我們討論的只有委員版嘛！
張副部長冠群：因為我們從上個會期就在討論這些條文，委員版的提案跟我們的是一致的。
羅委員致政：是這樣子嗎？
張副部長冠群：是的。
羅委員致政：可以這樣嗎？因為跟委員版一致，所以就不提行政院版？
張副部長冠群：就像委員講的……
羅委員致政：我剛剛已經講了，這個是上會期討論過的，如果上會期討論過，當時主要是行政院內部有一些不同意見，然後委員也提了版本，經過這一屆已經一年多了，甚至是2年，因為是108年討論的，已經2年了，如果行政院覺得這是一個重要議題，我認為是一個重要議題，而且是值得支持的議題，但行政院完全都不處理，然後在等委員提，這不是很奇怪嗎？副人事長，這個議題到底怎麼樣？行政院有沒有版本？
主席：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蘇副人事長說明。
蘇副人事長俊榮：行政院收到國防部送來的就是關於第三十三條整個境管的部分，我們有訂了行政院版的條文。
羅委員致政：在哪裡？
蘇副人事長俊榮：有送過來。
羅委員致政：是第三十三條哦！
蘇副人事長俊榮：軍職的部分國防部沒有送過來。
羅委員致政：你們還說有送，第三十三條之一是有啦！第三十三條有沒有行政院版？你說國防部沒有送，那行政院的立場是什麼？還是今天才看到？
蘇副人事長俊榮：行政院的立場就是尊重國防部，因為他們沒有送過來。
羅委員致政：你們無從表示意見？尊重國防部？以後各部會都這樣處理囉？要送就送，如果不送，你們就尊重各部會？行政院是一體的！
張副部長冠群：請資規司說明一下。
主席：請國防部資規司白司長說明。
白司長捷隆：跟委員報告，當時王委員提案會有一個關係文書，有經行政院，然後再交付給國防部，國防部內部評估的結果，這是立意良善也符合我們的需求，所以我們是寫付委可推動，可能是因為……
羅委員致政：可交由立委推動？還是交由行政院部門、國防部推動？
白司長捷隆：付委可推動就是委員的提案我們認同。
羅委員致政：認同就等他的？如果他今年不提？就算了？
白司長捷隆：我們以後會按委員的指導……
羅委員致政：我覺得行政部門太怠惰了，如果這個案子對國防部、對中科院是這麼重要，我也認為很重要，甚至總統也覺得應該有這樣的作法，我完全同意，我現在要檢討的是這個推案的過程當中，如果今天主席不排，那要排到什麼時候，對不對？如果這個會期委員不提了，還好有重新再提，行政部門總是要表示意見吧！
另外，你們有沒有任何有關103年之後中科院轉型的成效檢討報告？針對轉型之後，到底哪些地方做得不好、人才設限等各方面，有沒有一個檢討報告？
張副部長冠群：中科院轉型之後，103年到現在已經6年了，大概在106年、第一屆的時候，我們在董事會裡面就有一個成效的檢討。
羅委員致政：到底是更好還是更不好？從軍備局的一個單位變成一個……
張副部長冠群：是更好，因為單從數字上來講……
羅委員致政：106年之後到現在有沒有任何一個轉型的報告、成效檢討報告？這個報告裡面提到這個制度還不夠好，要讓軍職可以過來，有沒有這個內容？
主席：請中科院張院長說明。
張院長忠誠：跟委員報告，我們每年都有績效評鑑的評估。
羅委員致政：不是，我現在講的是，轉型為行政法人之後，對你們推動相關業務方面是加分？是減分？是不夠、不足？有沒有這樣的報告在董事會或者是對外界做說明？副部長剛才提到106年有報告，最近有沒有？不是績效報告，我現在講的是轉型為行政法人對你們是好還是不好？還有什麼不足？而不足的部分就會點到所謂的軍職人才進用現在有困難，所以必須提出修法，有沒有這樣的報告？你們回去翻箱倒櫃找一下，如果有的話請給我一份，可以吧！
張副部長冠群：可以。
羅委員致政：另外，它有利會計、人事進用軍職人才，這是一個廣義的，軍職人才是現役軍職人才？還是軍職的所謂的有背景的人才？是軍職的初任官的人才？還是軍職的學經歷已經到一個成熟階段的人才？
張副部長冠群：兩樣都有。
羅委員致政：真的嗎？為什麼你們的報告不寫？只有「敬表同意」4個字，你應該讚美一下王委員，讚美一下呂委員，我們可以培養橫向溝通人才、實務經驗人才、初任官研究人才，能夠帶來相當大的助益，至少讓提案委員覺得你們的確有重視這件事情，怎麼會只有「敬表同意」四個字？上一屆的報告還寫了很多，當中提及既需要推動橫向溝通人才、實際經驗人才，所以有必要讓軍職人員到中科院去，但現在卻沒有了，這次報告竟然只有「敬表同意」四個字，我都不曉得你們到底對這件事情有多認真？如果認真的話，就不會只是「敬表同意」四個字。其實本席要問的問題還很多，包括相關法令制度面及內部管理的問題，究竟是只進不出、只出不進，還是可進可出？另外還有職等轉換等等，不知人事行政總處有沒有研擬相關配套？
蘇副人事長俊榮：報告委員，國防部必須提出報告給我們，我們會按照行政法人法進行制度規範，目前共有七個行政法人，而每一個行政法人的差異性很大，所以我們必須等他們提出報告。
羅委員致政：中科院有研擬一份「科技軍官輪調及回任歷練計畫」，請問你看過沒有？
蘇副人事長俊榮：沒有。
羅委員致政：請問中科院可以自行決定嗎？這些人回任之後的相關資歷各方面，這些是你們可以決定的嗎？
張副部長冠群：這是國防部核定的。
羅委員致政：人事單位不用表示意見嗎？
蘇副人事長俊榮：他們沒有報過來。
羅委員致政：另外還有科技軍官甄選計畫等等，這些有沒有給你們看過？
蘇副人事長俊榮：沒有。
羅委員致政：國防部可以單獨決定嗎？對於相關轉任規定等等，國防部都有計畫，人事行政總處不用表示意見嗎？
蘇副人事長俊榮：人事行政總處主要是針對文官部分，至於軍人的部分，大部分都是由國防部在做決定。
羅委員致政：我知道，但這涉及到整個國家的人事相關運作，如果軍方可以這樣做的話，那麼其他行政法人可不可以有類似的突破口？本席關心的是配套的部分，基本上我對於這樣的案子並不反對，但是我必須特別強調，一個國家的人事管理制度一旦定了之後，不能明天又改變或是後天又改變，因為這涉及到個人生涯規劃的問題，所以必須維持穩定性，不能今天實施這項制度，結果三年之後發現有問題再來改，這樣恐怕會有問題，所以大政策方向本席是支持的，但是對於相關配套，你們真的要好好準備一下，千萬不要倉促上路之後才發現問題。
主席：請許委員智傑發言。
許委員智傑：（9時27分）大家好！現在中科院改為法人，所以裡面大部分都是文人，針對機密文件，到底中科院的規範和以前的差別有多大，是不是可以守住這些機密文件？
主席：請中科院張院長說明。
張院長忠誠：跟委員報告，中科院對於機敏資料非常重視，這可區分為兩方面來說明：第一是對於涉密人員的境管，現在我們完全都陳報到國防部，涉密人員必須經過31項安調才可以接密，我們對於人員的管制非常嚴格，就接密人員而言，中科院大概有3,500人。關於技術的問題，中科院為了防止洩密，去年我們將原本的安全督察室責成兩個單位來做，也就是保密方面由專責的安全室來負責，針對機密文件的管取進行嚴格律定，除了成立專案辦公室之外，我們還開設105處機敏資料作業區，這些作業區嚴格管制所有人員，進去一定要進行識別證和指紋雙辨認，而且全程錄影，資料不准外洩，所有電腦都是採實體隔離。
許委員智傑：我們簡單來檢討一下以前的問題，之前有人印資料之後留在腳踏車上，後來被發現，這就是因為缺乏保密的觀念，現在這個問題已經有改善了對不對？
張院長忠誠：是的。
許委員智傑：像是麒麟專案太空低軌道火箭相關資料，人員的管理就非常重要，現在已經不能隨便亂印，而且都已經改為雲端是嗎？
張院長忠誠：對，都用雲端上網來進行管制，人員不准隨便攜出。
許委員智傑：所以現在紙本已經不會隨便讓人攜出？
張院長忠誠：是的。
許委員智傑：在你們改為雲端管制之後，卻又發生雲端招標案將百度雲放入公共雲端清單的情況，請問這方面改善了沒有？
張院長忠誠：關於百度雲的問題，最後我們列為採購的作業缺失，並沒有洩密，主要是因為相關資料抄襲百度雲，但事實上，我們所買回來的裝置並沒有百度雲的設備，相關資料都沒有灌進去，而且電腦也沒有連線，因此純屬採購的作業缺失。
許委員智傑：現在有些資料還是放在雲端對不對？
張院長忠誠：是的。
許委員智傑：雲端的資料有沒有可能被洩密？
張院長忠誠：我們都是採取實體隔離，這方面是嚴格管制的。
許委員智傑：其實你們不見得要放在雲端，為什麼不放在你們自己的、與外界不相通的地方？
張院長忠誠：我們所有的電腦都不准有個人儲存機密資料，全部都是放在機敏作業區來作業。
主席：請國防部張副部長說明。
張副部長冠群：報告委員，他們的雲端並不是外界雲端，而是中科院自己的機敏雲端，和外界沒有關係。
許委員智傑：就只有他們自己內部的？
張副部長冠群：對，就是實體隔離。
許委員智傑：中科院這個單位實在太特別了，軍人和文人對於保密的觀念的確有很大的差別，因為之前屢屢發生問題，所以我們就會特別注意，中科院之前直屬國防部，保密的觀念應該會更加嚴密才對，如今改為法人，保密的問題更加重要，尤其中共到處滲透，連民間公司他們都不放過、到處去偷資料，更何況是中科院這個單位？我想他們一定會下更多苦心去蒐集資料，在這種情況下，國防部一定要非常小心。據本席所知，之前有好幾個洩密的例子，像是軍備局印刷所雇員印資料拿出去，針對這種狀況，請問你們現在調查得怎麼樣？
主席：請國防部軍備局吳局長說明。
吳局長慶昌：報告委員，去年我們就已經把他移送到憲兵隊，今年1月份橋頭檢察署已經開始偵辦了。
許委員智傑：所以這是個人事件嗎？我覺得你們的整個印刷所可能都要特別注意，哪有可以印資料出去賣的道理？這就只有一個個案嗎？還有沒有其他的？
吳局長慶昌：經過我們查察之後，發現是這位雇員個人的行為，至於其他方面，因為發生這個案子，所以我們重新訂定整個作業流程，藉以防止私自接案的情形發生。
許委員智傑：印刷所比較敏感，很多資料都是從這邊印出去，所以軍備局的印刷所必須特別注意這個問題。資安就是國安，對於許多資訊的保密，國防部真的要特別小心。針對這種狀況，是不是可以請你們進行調查，然後再讓本席暸解一下？
吳局長慶昌：是的。
許委員智傑：除了暸解個案之外，整體的保密具體措施也請整理一下，然後到本席辦公室來說明，我想要再多暸解一點好不好？
吳局長慶昌：好的。
許委員智傑：謝謝。
主席：請劉委員建國發言。
劉委員建國：（9時34分）針對中科院設置條例增訂第三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本席有一些疑慮，希望今天可以透過質詢得到釋疑，同時也希望藉此機會做一些適度提醒。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增訂第三十三條之一的條文內容是「本院人員應經本院核准，始得出國（境）」，目的在於完備中科院人員境管要求法制作業，報告當中是用「境管」這兩個字，我想請教一下，中科院除了涉密人員外，非涉密人員大多從事哪些職務，需要將其境管？能不能簡單答復一下？
主席：請中科院張院長說明。
張院長忠誠：報告委員，就中科院部分，非涉密人員大概主要都是從事一般行政的工作，還有不接機敏專案的人員，包括財務、總務處這些人。
劉委員建國：有沒有包含展館的導覽人員、商品販賣部的人員？
張院長忠誠：有些是外包的，有些不是，主要是我們自己的人員不屬於涉密的，都沒有接密。
劉委員建國：不屬於涉密的都……
張院長忠誠：就沒有列入涉密的要件，這就屬於不涉密人員。
劉委員建國：我剛才問的是你們展館的導覽人員、展館商品販賣部的人員如果是屬於你們中科院編制的人員。
張院長忠誠：這些屬於我們中科院編制的人員就是非涉密人員。
劉委員建國：非涉密人員也一樣納入在這個法條裡面的境管，對不對？
張院長忠誠：目前做法是朝這個方向來走。
劉委員建國：好。我不清楚的是，你們新增這個條文的理由是怕涉密人員在與非涉密人員接觸的時候，會無意間透露機敏事項，應該是這樣，對不對？
張院長忠誠：是。
劉委員建國：所以才會擴大把這些非涉密的行政人員、展館等等屬於你們中科院的人員都一併框在一起？
張院長忠誠：是。
劉委員建國：我覺得很奇怪，法律是採無罪推論，如果是這樣子，到貴院做派遣工的媽媽、大姊、小姐、叔叔伯伯們，也或多或少會跟你們的涉密、非涉密人員有所接觸，難道你就不怕機敏事項被洩漏？
張院長忠誠：跟委員報告，就我中科院院長的立場上，這是要考慮的，因為這些雖然是非從事涉密的人員，但是他們會接觸到涉密人員，所以基於安全考量、委員的意思及國防部的意見，我們還是以安全為考量來做，這是我們中科院的立場。
劉委員建國：我知道你當然是以安全為考量，但是出不出國應該是個人隱私的層次問題，非涉密人員出國須報備，也要接受管制，有沒有違反憲法的保障？
張院長忠誠：這個要請國防部來解釋。
主席：請國防部資規司白司長說明。
白司長捷隆：向委員報告，其實我們國民主要出境管制的法源是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五條，裡面所敘明的是涉及國家安全的人員應先經其服務機關核准，始得出國，對於這些服務機關，它也有律定，像我們國防部、國安局、法務部、海巡署、內政部。因為入出國及移民法所規範的這5個單位都是政府的機關，但是行政法人像中科院裡面所有的人員接觸，趙天麟委員的提案及行政院版的立法說明都敘明，在中科院裡面服務的人員不亞於入出境及移民法所講的國防這些單位……
劉委員建國：我現在是針對涉密及非涉密人員的層次問題在討論。
白司長捷隆：是國安。
劉委員建國：對，是國安，對不對？
白司長捷隆：對，因為入出境及移民法考慮的是國安，國安是包含國密的概念，更大。
劉委員建國：基本上出國的人只是要請事假，對不對？如果把非涉密人員都納入在管制的範疇裡面，我請教一下，他如果沒有報備會怎麼樣？
白司長捷隆：基本上這裡的條文寫的是「出國應經核准」，所謂核准是指讓院裡面核准，不能不讓院核准，比如在週六、週日的週休日出國，結果中科院的人都不知道，大概就是核准的概念，要給院長、主管……
劉委員建國：沒核准跑出去會怎麼樣？
白司長捷隆：中科院的性質就是屬於國安……
劉委員建國：你沒有答復我的問題，就是你所講的，禮拜六跑出去，禮拜天回來……
白司長捷隆：對，國安，洩密。
劉委員建國：你們也沒有掌握到的情況之下會怎麼樣？
白司長捷隆：就是會有國安洩密的問題，我們的立法理由有說明。
劉委員建國：他違反哪一條？
張院長忠誠：我們有相關的內規進行懲處，最少……
劉委員建國：這是非涉密人員喔。好，出國報備，一定要經過主官的核准，對不對？我再請教一下，非涉密人員來中科院應徵之前，有沒有被告知出國要報備這回事？
張院長忠誠：有，我們列入員工的……
劉委員建國：不是，他來應徵之前就有了？
張院長忠誠：不但有，而且要查他相關的安調，所以是有的。
劉委員建國：非涉密人員？
張院長忠誠：所有員工的……
劉委員建國：所有的員工都有？
張院長忠誠：都有規定。跟委員報告，其實我們中科院現在對於涉密、非涉密人員都要簽奉核定，今天只是希望這個程序能夠立法來推動。
劉委員建國：最後，我提醒一下，其實服務中科院各種類型的員工還滿多的，所以如果依照國家機密保護法第二十六條的立法意旨，基於維護國家安全及利益，就像你剛才答復我的，涉及國家機密之相關人員考量機密性質內容、保密期限及相關人員出境、造成洩漏可能性等因素，加以合理、適當的限制，乃不得不容忍的必要之惡，但是人民居住及遷徙之自由受憲法第十條的保障，這也包括入出國境之權利。所以我要適度地提醒，在國家機密保護與維護員工合法權益之下，把涉密與非涉密人員都框在一起，我希望還是要好好思考一下，這樣的限制有沒有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的比例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請再多多斟酌一下，好不好？謝謝。
張院長忠誠：是，謝謝委員。
主席：請葉委員毓蘭發言。
葉委員毓蘭：（9時41分）副部長好。我們看到過去在108年的時候，麒麟專案的承辦上校曾經把飛彈的研發相關資料忘在YouBike的車籃上面，還好後來被憲兵撿到，沒有造成危害；本院裡面也有某位立法委員在他的臉書上，公布了有關於中科院天弓三型飛彈試射的重要訊息等等。說實在的，這次你們修法所規範的都是所有中科院的屬員，而且大筆一揮，全部要列管。請問副部長，鑑於剛剛我們講的那個上校或本院立委的例子，這次的修法有助於保密嗎？
主席：請國防部張副部長說明。
張副部長冠群：委員好。當然有助於保密，報告委員，上次那個上校……
葉委員毓蘭：所以對那個上校及立委，都可以用這個法來……
張副部長冠群：我們現在這個修法是對中科院的管理，只有對中科院同仁的管理，這是中科院設置條例裡面的做法。
葉委員毓蘭：對，但是對於真正的保密部分，沒有辦法真正地做到滴水不漏吧？
張副部長冠群：滴水不漏是我們永遠努力的目標，但是我們逐步的改進。剛剛前面委員關心譬如境管等等問題，其實所謂的接密、不接密，這是很難一刀兩斷的，有的是灰色地帶的同仁，所以以往我們對接密人員做管制，現在我們要把這個管制的範圍變大，當然也有分層次，有的是要境管、要核准，有的是到院裡面核准，有的是到國防部核准，但是這樣子的管理作為做下去之後，就會對管理者比較……
葉委員毓蘭：我覺得就這個部分，剛剛其實前面幾位委員也都提到了，就是株連甚廣，裡面也有一些無關的人員、庶務人員，可能也不會接觸到機密的訊息，但是全部被列管。其實中科院在聘僱人員出國管制措施裡面本來就訂有「中科院赴陸管制作業規定」，其中規定即使是院外人員，但只要是涉密的人員也都有納管。我可不可以請張院長說明一下，現在這方面的做法、你們現行的管制作業規定有什麼漏洞會造成機密資料外洩？
主席：請中科院張院長說明。
張院長忠誠：跟委員報告，這個管制作業規定是最近才重新修訂的，之前我們非涉密人員的出國是直接上網申請登記，就是剛才前面有委員質疑可能造成假日出國這些問題，委員現在拿到的這個版本是最新的，也就是不管涉密或非涉密，全部都要經過一級主管……
葉委員毓蘭：在未修法前，有發生過何種漏洞？
張院長忠誠：目前我們沒有掌握到相關的……
葉委員毓蘭：如果沒有漏洞的話，那麼修法的必要性何在？這是我比較質疑的，畢竟你們本來就有很多管制措施。像國際間所關注，大家都知道的Snowden。他曾任職於美國中情局，也是美國國安局外包廠商。他在香港爆料美國國安局的稜鏡計畫，讓美國政府認為Snowden洩露國家機密，以致Snowden後來逃到俄羅斯，可見美國外包商也有機敏資料保護問題。中科院訂有中科院產品產銷科技合作技術移轉服務辦法，與民間機構、學校、團體都有技術合作，這當中是否有軍事機密洩漏的可能？這次修法對於民間技術合作的機密保防是否會有幫助？
張院長忠誠：我認為會！除此之外，凡涉及保密工項，中科院都會做調查，外包廠商也是一樣，我們會做全面調查後報國防部核定。到目前為止，總共有31位下包廠商簽訂了保密要件，境管也有31位。
葉委員毓蘭：今天時間被縮減很多，所以接下來本席要快速請教。昨天院長和局長來的時候，我們有做一些溝通。我們都知道中研院雖然規定院士必須具備我國國籍，卻容許雙重國籍，但中科院沒有。現在問題在於，有一些科學家或重要人才的眷屬都在國外，而中科院改為行政法人後，續對出入境做嚴格管制，如此符合吸收研究人才目的嗎？這樣會不會造成優秀人才不願意進入中科院？
張院長忠誠：謝謝委員。很誠實地向委員報告，以我中科院院長的立場來說，這確實會造成相關人才吸收的困擾。但我還是認為……
葉委員毓蘭：國家安全最重要！
張院長忠誠：以國家安全為考量……
葉委員毓蘭：我絕對支持國家安全最重要！除了劉委員所提及國家機密保護法規定以外，其實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九條對於涉密人員的納管，包括民間團體在內均有規定，且範圍滿廣的。因此，如能確實做到的話，那麼我認為現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赴陸管制已經足夠！若管制陸港澳還不夠的話，可以考量納入北韓等特殊國情國家。至於適用對象、法制用語，本席建議比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誠如劉委員所說，憲法保障人民遷徙自由、行動自由，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價值。除了捍衛國家安全之外，我們也必須捍衛憲法所保障的人權，謝謝院長。
張院長忠誠：謝謝委員。
主席：請翁委員重鈞發言。
翁委員重鈞：（9時49分）主席、各位同仁。今天主要是修正幾條條文，基本上我沒有太大意見。103年中科院從國防部所屬機關轉型為行政法人，主要目的係藉由人事、組織、財務、採購等制度的改變，來鬆綁中科院的相關規定，並導入企業經營管理模式，注入更多專業，擁有比較大的彈性，讓中科院有更好的效率。我們同意中科院朝這方向改變，但今天你們卻又打算鬆綁旋轉門條款，請問目的與主要原因為何？
主席：請國防部張副部長說明。
張副部長冠群：法條不涉及旋轉門條款，委員所指是哪一部分？
翁委員重鈞：若有人從中科院退下來後想去台船呢？
張副部長冠群：沒有限制。
翁委員重鈞：你們沒有這樣的限制？
張副部長冠群：沒有限制。
翁委員重鈞：有報導指出，因受限於旋轉門條款，所以台船要用國內技術人員與管理者時，必須以特殊的聘用方式來處理。正因如此，也讓IDF的建造卡住，請問這篇報導是怎麼回事？
主席：請國防部軍備局吳局長說明。
吳局長慶昌：向委員報告，這篇報導講的應該是軍職人員退役後的問題，並非中科院。
翁委員重鈞：跟中科院無關？所以軍職人員才有……
吳局長慶昌：軍職人員退伍三年內不能從事相關職務。
翁委員重鈞：對於中科院的管理其實已經有很多鬆綁，這包括政府採購法嗎？
主席：請中科院張院長說明。
張院長忠誠：有，中科院不受限於政府採購法。但中科院採購的基本精神然遵照政府採購法規定，包括限制招標、指定招標……
翁委員重鈞：所以特殊狀況只要經過核定，可不受政府採購法規範？
張院長忠誠：規定是這樣，但我們還是依照政府採購法的精神在做，每個案子都這樣走。
翁委員重鈞：我們雖然同意對中科院鬆綁政府採購法規定，我擔心若給你們比較大的彈性，必要時經上級核定即可，那麼你們會不會因規定寬鬆而出現鐽震案的情況？我們為你們開了採購上的方便之門，你們卻因此發生弊端，這是我們所不願意見到的。有鑑於此，這方面我希望你們要注意一下。
張副部長冠群：謝謝委員。
翁委員重鈞：軍備局與中科院的採購如何做分野？
張副部長冠群：軍備局屬國防部部本部，由國防部負責；中科院則是中科院……
張院長忠誠：我們自訂的採購辦法。
翁委員重鈞：你們兩個單位的採購案如何做分野？
張副部長冠群：彼此沒有關係，且視業管而定。中科院的採購由中科院做，至於軍備局的計畫，譬如生製中心的計畫，則由軍備局做。
翁委員重鈞：凡國防部業務中，與部隊相關的採購，由軍備局做？
張副部長冠群：對。
翁委員重鈞：若是中科院的，則由中科院採購？不會混在一起？
張副部長冠群：不會。
翁委員重鈞：所以也不可能補助中科院預算，由中科院走側門採購？不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張副部長冠群：是有捐補助款，但做什麼事的項目是很清楚的，也就是只能買指定的東西，不能做其他用。
翁委員重鈞：我知道，我要說的是，有關軍備的採購不要經此走方便之門！
吳局長慶昌：不會！
翁委員重鈞：簡單說就是這樣。
張副部長冠群：謝謝委員！不會！
翁委員重鈞：那最好。
第三點，我要請教中科院關於轉投資的部分，在預算書裡面看到你們現在有四家轉投資公司，基本上，目前大概也只有睿信航太是賺錢的，但是你們有很多是以技術作價的方式去做投資。第一個，我們當然是希望將來對於預算的監督跟執行能夠做到比較澈底的狀況，所以你們的轉投資是不是也要在預算裡面充分表達，讓我們立法委員能夠充瞭解？第二個，我要請教的是，你們用技術作價的方式去做投資，你們技術作價方式的評估、評價基準是由誰決定？
張院長忠誠：就是雙方，技術作價有個好處，我們用技術，但是我們不出錢。
張副部長冠群：有鑑定公司，也要報董監事會來審查。
翁委員重鈞：你覺得這樣做會很客觀嗎？
張副部長冠群：我們有不只一家，我們目前有4家來評鑑。
翁委員重鈞：院長，其實技術作價的部分在經濟部工研院也很多，很多財團法人也都是用技術作價方式去做投資，但是這些投資讓我們比較擔心的是，政府花費這麼多錢投資，培養幹部、做研發，但是最後他因為個人的關係把它技轉出去，個人去獲利，這對國家來講是比較大的損失，所以我希望你們在技轉的部分要有比較嚴謹的評估、監督，而且要讓立法委員能夠充分瞭解，在預算書裡面能夠充分表達，以上是我的想法。
張副部長冠群：謝謝委員。
主席：請何委員志偉發言。
何委員志偉：（9時57分）謝謝主席及與會同仁。先請教副部長，中山科學研究院是可以轉投資的，對不對？
主席：請國防部張副部長說明。
張副部長冠群：是。
何委員志偉：請教入股維○公司是國防部同意，還是不需要經過國防部同意？
主席：請中科院張院長說明。
張院長忠誠：我們會報請董事會。
何委員志偉：國防部只有監督，沒有同意或不同意，是不是？
張院長忠誠：是由我們董事會作決定。
何委員志偉：請教張院長，外界一直在點的問題是我們占股超過50%，理論上要對外揭露，對不對？
張院長忠誠：有這個味道。
何委員志偉：什麼意思？
張院長忠誠：就是占股由我們來做主導。
何委員志偉：需要對外揭露嗎？
張院長忠誠：不需要。
何委員志偉：不需要對外揭露？確定嗎？應該要吧？你依據的條例是什麼？
張院長忠誠：我們的投資方式有很多種，這個只是我們其中一個投資方式而已。
何委員志偉：審計部106年就指出這個問題，到現在110年，已經經過4年了，當時的說法是刻正研擬中，研擬如何公開，請問現在有要對外公開揭露，還是沒有呢？因為4年前就說要，現在有沒有對外揭露？
張院長忠誠：目前沒有。
何委員志偉：沒有做揭露？你確定？
張院長忠誠：跟委員報告，不瞞委員，我就任之後，我對投資是持保留態度，還是專注在從事國防科研，所以未來的衍生公司都沒有再成立了。
何委員志偉：以維冠公司來講，它到底在做些什麼東西可以對外講嗎？
張院長忠誠：當然，現在就是由中科院來經營，有關於維○做的這些東西，就是利用一些我們研發的技術，例如空氣動力等等，我們用來作為環保所需要的相關裝備。
何委員志偉：其實外面都已經揭露了，就是在賣金爐，它的名字很猛，叫做旋風環保金爐、噴射火銷爐，2013年就拿出來作展示了，還有使用到飛彈的技術，到底有沒有做揭露？這個圖看起來滿猛的。外界認為該不該做揭露？可是你們已經有揭露了，既然各大新聞都有報導是在做金爐，也沒關係，這很符合民情，為什麼你們現在講話要支支吾吾，可不可以請你們理直氣壯一點點？你們還說這成為臺灣之光，在各個國家如何如何賣得很好，你們可不可以針對這間維○公司或維Ⅹ公司講清楚，要不要對外揭露？通常超過50%以上，依據剛剛院長所說的有要對外揭露的味道，從106年就說要對外揭露，我覺得這件事情你們講得神神秘秘的。
張院長忠誠：沒有，沒有神神秘秘的。
張副部長冠群：這是民生應用的研發成果，也在對民間做推廣，效果也不錯。
何委員志偉：你們要不要就直接對外……
張院長忠誠：我們依照委員的意思辦理。
何委員志偉：我的建議是可不可以今天承諾對外做揭露，好不好？
張院長忠誠：是。
何委員志偉：可以嗎？
張院長忠誠：可以。
何委員志偉：4間公司裡面有幾間要對外揭露營運成果如何、如何，不然會在外面被人家潑髒水，103年就已經開始看到旋風環保金爐、噴射金爐，一下有揭露，現場你們又說不要揭露，我再問一次可以做揭露，對不對？
張院長忠誠：可以做揭露。
何委員志偉：怎麼做揭露？是在網站上，還是什麼方式？因為這個部分沒有出現在預算書上，也沒有出現網站上。
張院長忠誠：目前只有相關產品介紹的紙本。
何委員志偉：只有做紙本，所以是很隱晦性的、高門檻性的揭露。
張副部長冠群：我們事後把相關的規則、法規弄清楚之後再跟委員報告，因為你一時間這樣問，我們也不太清楚這些作業規則。
何委員志偉：這個題目從一開始大家已經講很久了，所以不會不清楚，只是大家會覺得這件事情怪怪的，也看不清楚，連蘇院長打疫苗都有人說沒有打疫苗，是打假的，這是什麼世道啊？我的天啊！這件事情可以做揭露。
接下來回到國防部的部分，從整個投資企劃到協議書都列為營業秘密，我能夠理解，針對列為秘密或非秘密、列為機密或非機密部分，請國防部副部長以及院長講一下你們的標準在哪裡？
張院長忠誠：我現在準備把營業秘密分為A及B級，中科院沒有辦法核密，很多案子屬於國家機密、軍事機密、國防秘密要由國防部核定，但是在成立專案之前，國防部還沒核密之前，一定要列為機密，所以我就用A級營業秘密來做取代，在內部管控就等同於相關的國家機密，從這個時候就開始管控了。
何委員志偉：第一件事情，我認為這些接近50%的所謂技術也好，或是我們實質的納稅錢也好，就是要做公開，把它講清楚，可以嗎？我們今天有共識，對不對？院長，可以承諾嗎？
張院長忠誠：是。
何委員志偉：請問副部長，可以嗎？
張副部長冠群：是。
何委員志偉：其實這沒有什麼。噴射旋風金爐講起來也滿可愛的，其實這是可以講的，包含獲利如何、營運如何、維管如何等等。
張院長忠誠：我們會呈現在預算書。
何委員志偉：這需要去呈現，你被人家罵了4年，不覺得還滿有趣的，一邊決算書不給，然後我們又看到有人在做媒體揭露，你身為監督者也好，或是監察院也好，他們心裡面當然會覺得你們在幹什麼，你懂嗎？不對等資訊的揭露是不對的。
張副部長冠群：是，謝謝委員。
何委員志偉：謝謝。
主席：我要提醒中科院，其實在你們的官網上面就有旋風環保金爐，你們剛剛看起來好像不知道的樣子。
請蔡委員適應發言。
蔡委員適應：（10時5分）本來沒有要問這家公司，只是突然很好奇，這家公司的董事長是誰？
主席：請中科院張院長說明。
張院長忠誠：維×公司目前是由中科院員工代理。
蔡委員適應：你們不但轉投資，而且還派人進駐，這個更厲害。請教一下，這家公司賺錢還是虧損？
張院長忠誠：目前開始轉虧為盈。
蔡委員適應：有賺錢？
張院長忠誠：對。但是成立到現在，目前淨值還是呈現負數，今年開始有盈餘。
蔡委員適應：所以目前是轉虧為盈。
張院長忠誠：對，今年有盈餘。
蔡委員適應：剛才有委員問到，本席覺得滿奇怪的，你們投資了四家，目前有一家賺錢，對不對？
張院長忠誠：目前已經有兩家賺錢。
蔡委員適應：所以是兩家賺錢、兩家虧損。這兩家賺錢的公司，按照規定他們賺的錢要列為中科院的收入，對不對？
張院長忠誠：對。
蔡委員適應：這沒有問題，所以你們的預算、決算應該都有列出來吧？
張院長忠誠：有的。
蔡委員適應：這種東西不太可能作假嘛！對不對？就本席看起來，股權的投資方就是中山科學研究院，這非常清楚。
接下來本席想問一下第三十三條的修正案，這是我們今天討論的問題，本席看了也覺得很奇怪，行政院是送第三十三條還是第三十三條之一？
主席：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蘇副人事長說明。
蘇副人事長俊榮：第三十三條之一。
蔡委員適應：對啊！為什麼你們覺得第三十三條要修訂？還是你們不覺得第三十三條要修正？
蘇副人事長俊榮：他們有把第三十三條報上來，我們也有請他們補充意見，但是他們沒有再送過來。
蔡委員適應：目前行政院只送第三十三條之一而已，對不對？為什麼國防部不將第三十三條送給行政院修定？本席覺得滿奇怪的，為什麼？
主席：請國防部資規司白司長說明。
白司長捷隆：委員提案的關係文書經行政院轉國防部，本部研擬時認為這個提案符合我們的需求，所以我們就寫付委可推動，我們是以這個委員版為……
蔡委員適應：是這樣嗎？
白司長捷隆：下次我們會注意，程序是這樣。
蔡委員適應：本席想請教行政院，所以意思就是行政院不用提自己的版本，因為立委也可以提案，反正行政院無所謂。理論上行政院會要求所屬單位提出自己的案子，因為所屬單位不見得是國防部，所以你們應該提出自己的案子才對吧？沒錯吧？
蘇副人事長俊榮：是的。
蔡委員適應：行政院的代表都點頭了。本席一直覺得這個案子很奇怪，因為行政院給的公文是去年109年發文，你們有一年多的時間，如果國防部認為重要，其實這時候再送行政院也是可以的，對不對？行政院的代表，沒錯吧？而且行政院也曾經問過國防部是否就這一條提出意見，國防部並沒有回覆你們要提案，沒錯吧？是不是如此？
蘇副人事長俊榮：當初國防部提出來，我們有請他們針對雙軌制的人事管理及人員遴選等研議結果提供相關配套，也有回函給國防部，後來國防部沒有答覆我們。
蔡委員適應：是啊！國防部為什麼不答覆行政院呢？本席覺得這個事件滿奇怪的，看起來國防部不太理行政院喔！這是第一個問題。為什麼本席一直覺得這個案子問題很大？因為本席覺得很奇怪，國防部為什麼自己沒有提案，而是由委員提案進行審查？其實國防部有充分的時間，一點都不趕啊！你們有超過一年的時間可以重新研擬法條，送到行政院轉立法院，而且行政院也曾經問過國防部，是否針對這件事情提出修正意見。所以本席想問一下副部長，為什麼你們不回文？
主席：請國防部張副部長說明。
張副部長冠群：我們有做過相當多次協調，也和行政院密切討論。
蔡委員適應：為什麼你們不正式函文請他們做這件事情？
張副部長冠群：回去之後，我們會把這部分的行政作業查清楚，因為現在……
蔡委員適應：對啊！本席覺得應該把這個行政作業補起來，這也代表國防部的態度。
張副部長冠群：我們非常……
蔡委員適應：請問你，在這個時間點，今天的此時此刻，國防部是否有組改法案在行政院審查？你不知道？本席都知道，你竟然不知道！
張副部長冠群：後備。
蔡委員適應：對啊！你們乾脆把版本拿給本席，本席幫你們提案就好了，這樣不是更快？這樣可不可以？為什麼要有行政院版本？就是希望行政部門至少有自己的主張，本席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張副部長冠群：是的。
蔡委員適應：對於委員提案的內容，你們是寫敬表同意，這是報告裡面寫的內容。中科院成立後，希望軍事人員能夠進入中科院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軍事院校招生受到影響，這句話你們同意嗎？
張副部長冠群：部分。
蔡委員適應：這是委員的提案，但國防部的回答是敬表同意，所以本席要再確認一下你們是否同意。如何？同不同意？委員提案的說明欄有寫到這件事情，其中一個理由是認為軍事院校招生受到影響，所以你們覺得應該同意讓他們能夠……
張副部長冠群：應該這麼說，如果能夠到中科院服務，對國防大學理工學院的招生非常有助益。
蔡委員適應：如果不行，有沒有影響？
張副部長冠群：有當然會更好。
蔡委員適應：為什麼是理工學院？三軍官校不行嗎？
張副部長冠群：如果三軍官校有科技學制，也可以。
蔡委員適應：當然有啊！請教三軍官校，海軍有沒有電機系或機械系？空軍有沒有？
張副部長冠群：我們有軍事學知的……
蔡委員適應：本席先問一下，三軍官校有沒有機械系或是電子系？
主席：請國防部人事參謀次長室李次長說明。
李次長定中：有的。
蔡委員適應：如果第一名想去中科院，你們是否建議他去？
李次長定中：我們建議他去。
蔡委員適應：是啊！副部長，你有聽到嗎？
張副部長冠群：我們會做篩選。
蔡委員適應：所以不只是理工學院而已。
張副部長冠群：對，主要是針對學理工的人。
蔡委員適應：聽起來國防部的理工學院就是要培養人才去中科院，但是這樣也不對啊！
張副部長冠群：不是的。
蔡委員適應：本席的意思是說，這些從事軍職的人，他們從軍並不是為了去中科院，對不對？
張副部長冠群：當然。
蔡委員適應：為什麼本席這麼問？因為委員的提案這樣寫，你們又寫同意，聽起來就是你們認為最近這幾年軍事院校招生的狀況不太好，尤其是理工學院，就是因為少了中科院這個管道。請問是或不是？
李次長定中：不是。
蔡委員適應：所以沒有影響嘛！
李次長定中：對，沒有影響。
蔡委員適應：本席為什麼這麼說？還好你沒有上當，給你看一下你們的招生狀況，其實招生狀況很好啊！所以有沒有去中科院並沒有關係。這是你們給本席的資料，反而是海軍官校稍微差一點，所以本席認為海軍官校要列為優先。副部長，你同意本席說的嗎？假設中正理工收5個，海軍官校要收10個，你覺得好不好？
張副部長冠群：委員，不是這樣子。雖然都是機械系，但是否集中做機械本業的東西也有關係，因為理工學院……
蔡委員適應：照你這麼說，海軍官校的機械系不是認真在唸機械系，他們給的文憑是假的囉？
張副部長冠群：不是這樣子，理工學院為什麼冠以理工這個名稱？就是因為他們主要專注在理工方面。
蔡委員適應：你們現在是按照大學法的規範辦學，對不對？海軍官校電子系的分數、程度，是否依照大學法的規定？
張副部長冠群：當然。
李次長定中：按照學分來說應該是。
蔡委員適應：是啊！他們只是在上課之餘多修一些軍事專業，所以你們怎麼可以剝奪海官或空官相關科系的權利？他們也符合資格、quality也夠，你們怎麼可以說他們不符合呢？
張副部長冠群：我們也有從這方面來的人才，這部分沒有問題。
蔡委員適應：所以第一個，如果今天你們希望優秀人才進中科院，不應該只限定中正理工的學生而已。
張副部長冠群：當然，是的。
蔡委員適應：應該包含各軍種，只要符合專業，他有意願、成績也夠。
張副部長冠群：對，以往也是這樣做。
蔡委員適應：但現在不是這樣。因為以往都是找理工學院的，所以本席才會特別問你這個問題。
張副部長冠群：我們有兩個管道，一個管道是三軍招訓。
蔡委員適應：請問你，以前三軍官校一年有多少學生進中科院？
張副部長冠群：不是的，我們……
蔡委員適應：請你說明之前三軍官校一年有多少人進中科院？
張副部長冠群：以前是有三軍官校的人考上理工學院的研究所，畢業之後到中科院服務。
蔡委員適應：現在中正理工是大學部就可以去中科院，還是研究所才可以去？
張副部長冠群：大學部。
蔡委員適應：對啊！所以問題就來了，同樣都是大學部，海軍官校電機系、電子系，或者空軍官校電子系的學生，比起中正理工電子系的學生程度差，所以不能去？
張副部長冠群：我們是擇優。
蔡委員適應：所以本席問你有多少人進入中科院服務？
張副部長冠群：這要看我們的需求。
蔡委員適應：本席要問的是，在現行規劃中，你們只規劃中正理工的部分，並沒有列入三軍官校相關科系的人，本席覺得這樣不公平。
李次長定中：後續有一個……
蔡委員適應：要納入啦！本席的意思是，既然你們希望提升招生誘因，以這件事情來說，三軍官校所有的學生，不論是陸海空三軍或國防大學，你們應該讓他們覺得自己不管唸陸海空三軍官校的哪一所，只要他對科研有興趣，而且成績優秀，都有機會去中科院。
張副部長冠群：合理。
蔡委員適應：合理吧！副部長，不要回去又說不合理。不好意思，主席，最後一個問題就好。你們有規定輪調和回軍的制度，這個部分本席非常贊成，也要特別向中科院院長說聲謝謝，因為我們提的案子你們有聽進去。這部分的內容比較複雜，本席簡單說明，因為本席希望你們把輪調和回軍制度寫得非常清楚。
為什麼本席這麼說？你們希望中科院裡面有國軍人才，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希望能夠和軍方保持密切聯繫的關係，在這個狀況之下，如果國防部的人才、現役的軍士官去了中科院就不回來，本席認為這樣就失去意義了，所以本席要求一定要建立輪調及回軍制度，而不是到了中科院之後，很抱歉，他就在中科院退伍，本席覺得這沒有道理，一定要建立回軍的制度。
如果你們真的把他當科研人才，而且只用這個理由來看，很抱歉，因為臺清交成也有很多科研人才很優秀，目前中科院在中正理工有一個專班，也有專門給中正理工學生的獎學金制度，這樣就夠了。所以本席認為，今天中科院要補國軍的科技軍官，在一定程度上，他們和其他人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因為他們有軍方背景，也因為有軍方背景，所以他必須回部隊去歷練。
你們的辦法，剛才本席看到了，本席也支持這麼做，但本席認為時間應該適度拉長，不要本來服役25年或者30年，但很抱歉，可能只回去部隊1年、2年，本席認為這樣偏低了。
張副部長冠群：容我們事後再向委員充分說明。
蔡委員適應：本席會要求做附帶決議，因為這非常重要，否則的話，你們直接用中科院的現行辦法就好了，在中科院的現行辦法裡面，就有遴選中正理工優秀人才到中科院的規定，是或不是？
張副部長冠群：沒有遴選，現在軍職人員不能進來。
蔡委員適應：請問你，他們都在中正理工唸書，為什麼要叫軍職人員？因為有的是自費生，對不對？
李次長定中：那是中科院代訓生，每年有40個名額，這是權宜之計。
蔡委員適應：怎麼會是權宜之計？請問你，這些人在中正理工上課，他們是否跟著中正理工的學生作息？
李次長定中：一模一樣。
蔡委員適應：一模一樣啊！如果中正理工的軍費生服役4年，進中科院之後就不回部隊，這和中正理工的代訓生上完課之後到中科院有什麼不同？20年後這兩個人有什麼不一樣？一模一樣啊！只是一個有軍官階級，一個沒有軍官階級，差別只是這樣。請問你，有軍官階級的人薪水是誰付的？是國防部付的，並不是中科院，所以你們今天調整這個名額，國防部是不是也會因此必須增加858個職缺？國防部的軍官編修表是否需要修正？員額要不要修正？
李次長定中：沒有，他們不在國防部的編制員額裡面。
蔡委員適應：那薪水怎麼付？
李次長定中：也是用軍職的錢來付。
蔡委員適應：你們沒有員額怎麼付薪水？一定要有員額才能付薪水，不是嗎？
白司長捷隆：當初轉型的時候，中科院設置條例第二十四條有做規範，雖然他們移轉過去，但一樣適用軍人的相關法令。
蔡委員適應：本席知道，但是如果沒有修法的話，人會越來越少，是不是？
白司長捷隆：是的。
蔡委員適應：最後就變零嘛！你們現在把它入法，規定858個名額，請問你，這858個職缺從哪裡來？是不是要修你們的編修表？國防部要修吧？因為國防部要多858個軍官缺，沒錯吧？
白司長捷隆：所以這是看……
蔡委員適應：要編列858個缺額，人事、預算都要修正。副部長，你聽懂本席的意思了吧？
張副部長冠群：知道。
蔡委員適應：所以這件事茲事體大，以上，謝謝。
主席：謝謝蔡委員。因為時間的關係，溫玉霞委員質詢後，休息5分鐘。
請江委員啟臣發言。
江委員啟臣：（10時19分）謝謝，蔡委員再問下去就把問題問光了，現在本席接著問。對中科院的定位問題，從早年到現在，其實大家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改了又改，不同的人主政又有不同想法和看法。你們到底把自己界定為什麼？你們是政府機關還是法人？或是國防部底下的單位？到底是什麼？你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人？這些你們要先定位清楚，因為你們回答得不清不楚。
你們真的很複雜，就像怪獸一樣，現在已經有一萬多人，臺灣多少公司有一萬多名員工？臺灣有多少法人超過一萬人？不要說1萬人，1,000人就嚇死人了，但現在中科院有一萬一千多人。
主席：請中科院張院長說明。
張院長忠誠：是，1萬1,000人。
江委員啟臣：當然，如果做出巨大的貢獻，或許這一萬一千多人，我們會覺得非常有意義，如果看不出有巨大貢獻，但是又塞了這麼多人，當然裡面並非全都是冗員，但裡面一定有，一萬一千多人不可能沒有啦！本席覺得很難，畢竟這是一個組織。所以組織定位到底是什麼？你們到底把自己定位為什麼？
主席：請國防部張副部長說明。
張副部長冠群：是行政院所屬的國防公法人，負責執行國防科技、武器系統的研發。
江委員啟臣：你們到底受不受國家轄制？例如招標的規定。
張副部長冠群：設置條例有法人的相關規定，根據剛才院長的說明，現在的財務規定就是根據採購法及科技法的精神做採購。
江委員啟臣：都是精神嘛！
張副部長冠群：都是一樣的，程序完全一樣。
江委員啟臣：當初為什麼變更成法人？
張副部長冠群：主要是管理有彈性。
江委員啟臣：為了管理上有彈性，不想受一些國家法令的約束，所以變更成法人。
張副部長冠群：是為了鬆綁一些限制。
江委員啟臣：當然，現在有所謂的法人法，那和國家的法令還是不同的，可以說相對鬆綁。當初為什麼要凍結軍職人員？
張副部長冠群：是因為行政法人的母法。我們當初設置的時候有爭取，當時我們是少數幾個先依行政法人法設立的單位。
江委員啟臣：當初設立的時候，你們就說過不再進用軍職人員，讓原有的軍職人員數量逐年下降，但是現在又要進用、補人，原因、理由到底是什麼？本席覺得彈性和企業化、效率，這些都沒有錯，這也是你們當初變更為法人的重要目的，但是也不能因人設事或是因為其他原因，就要調整原本的比例和規範。
你們能不能告訴我們，以你們所謂的最大彈性化、最大企業化，或者最高效率化的目標，軍職和文職人員的比例應該是多少？你們所謂的建教合作，和學校之間，人員比例又是多少？這些你們應該設定比例才對，而不是今天某某說了什麼，我們就要跟著改變，或今天換了一個主政者就要改變。
張副部長冠群：是的。當初中科院有做過評估，也有訂出員額的大致比例，這是以前的經驗法則，過去我們曾經用這樣的方式經營過一段期間，這是第一點。第二點，當初成立的時候，我們就爭取持續進用軍職人員，但是那時候行政法人法剛推動，母法沒有這樣的規定。
江委員啟臣：所以你們現在還是希望持續進用軍職人員，是不是？
張副部長冠群：是的，少數。
江委員啟臣：所謂的少數，限制的天花板人數是多少？
張院長忠誠：目前是用轉型前的科技軍官員額858名做界定。
江委員啟臣：請問當初中科院有多少人？
張院長忠誠：轉型前中科院有8,126人。
江委員啟臣：現在是一萬一千多人？
張院長忠誠：11,657人。
江委員啟臣：這個比例到底是怎麼算的？如果你們是按比例計算的話，這個數字要不要調整？是調降還是調升？理由是什麼？
張副部長冠群：在一個範圍之內，這個數字可以不要調降。最近幾年人數增加是因為量產增加，研發能量也有增加，但是比例沒有那麼高，所以未來比例大概就是這樣。
江委員啟臣：本席覺得，如果今天你們要最大效率化，應該是海納百川才對，應該要廣納各界的優秀人才。所以這時候你們設定他是否為軍職，意義到底是什麼？只要是人才，只要能為中科院創造能量，為什麼要限制到底是不是軍職呢？
張副部長冠群：是的，就是這樣。成立行政法人之前，我們是政府組織，所以主管一定是由軍職人員擔任，那個時候因為軍職人員凋零及斷層，使得我們主管階級的人員也跟著斷層。但是在改為行政法人之後，最近幾年蓬勃發展，主管人員就是廣納百川，所有優秀人員都能擔任，但是有一個缺點，就是什麼人都能擔任，反倒是優秀的軍人不能進來，所以就變成一個……
江委員啟臣：優秀的軍人為什麼不能進來？只要你們秉公招募就沒問題吧？
張副部長冠群：沒有，依據現在的行政法人法，他們不能進來。
江委員啟臣：你不是說有上限嗎？
張副部長冠群：不是的，那是轉型前的狀況。
江委員啟臣：現在沒有上限啦！
張副部長冠群：現在是一個都進不來。
江委員啟臣：你們現在進用的軍職人員，他必須先離開軍職，然後再進來嗎？
張副部長冠群：不是的，那是轉移之前留下來的，所以會越來越少。
江委員啟臣：如果你們現在要改的話，也不應該設什麼上限，對不對？
張院長忠誠：其實我們並沒有這類的標準，但這也是大家要考慮的問題，858名是最合理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因為以前運行得非常好。最重要的一點，因為我們科技人員占的比較多，不要讓他們覺得軍職人員是否又要照以前的模式來做，要避免大家有這樣的疑慮，所以858名是比較妥適的人數。
張副部長冠群：基本上國內的理工人才庫的確是民間比較多。
江委員啟臣：對啊！
張副部長冠群：所以軍職人員的比例並沒有提得很高，我們也希望有一個適當的比例，這樣內部人員配合會比較容易。
江委員啟臣：關於這個比例，你們真的很難說服外界，為什麼設定這樣的標準？你們剛才說858名，這個數字是因為你們……
張副部長冠群：經驗法則。
江委員啟臣：但那是過去的經驗，到底適不適合今天和未來？本席覺得這一點很難說服大家。你們要讓軍職人員可以進中科院，其實軍職與否並不是重點，本席在乎的還是他的能力是什麼，對中科院的貢獻是什麼，應該是設定這方面的標準才對。
張副部長冠群：對，是的。
江委員啟臣：你們要訂出標準，到底達到什麼樣的標準能夠進入中科院？而不是一定要具備軍職背景或者非軍職背景。當然，軍方和你們可以有合作關係，但那只是派駐在中科院，或者是交換，在某種程度上他還是屬於軍方的人，本席覺得這是不同的設計，你們要去考量。
張副部長冠群：對，這是不一樣的。
江委員啟臣：如果他要到中科院工作，是不是應該離開軍職？這是另外一個要討論的issue，因為這涉及中科院的定位問題。本席剛才說過，你們的定位是什麼？你們是民間的財團法人，就算是公法人，你們是否還要具有軍方色彩？
張副部長冠群：因為中科院非常特殊，我們最大的產品，或許可以說是唯一的，就是國防的武器系統，所以和其他單位不太一樣，我們和軍方的關係密不可分。
江委員啟臣：當然啊！
張副部長冠群：這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江委員啟臣：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們又陷入一個自我矛盾。如果是這樣，你們就不能完全脫離政府的限制，也勢必和政府有一定的連結和關係，甚至必須接受政府的監督、控制。
張副部長冠群：是的。所以現在董事會的董事長是部長，董事會的法定成員有政府代表，像科技部、經濟部以及國防部。
江委員啟臣：副部長，本席剛才說到一個重點，這個重點就是要告訴你，這些定位要搞清楚，你們才有辦法抓比例。為什麼這麼說？當你們確立特殊的定位，因為你們和國家安全、國防之間的重要關係，造成今天這個法人必須有特別的設計，所以在這個法人裡面，監察單位、預算單位、行政管理單位都應該抓出比例，其中應該有多少是軍方的人，不管是派駐、借調或聘用，你們應該實質核算出比例，而不是只給我們858名這樣的數字。
因為這樣範圍太廣了，到底是軍官、士官？還是什麼階級、職務？這樣會變成只以858名為限制，不管你們想用軍方的誰，反正有858個員額可以用。本席覺得不是這樣，因為這樣還是沒辦法達到當初設立法人的目標，你們應該思考這個法人健全運作需要包含哪些單位，例如稽核單位、預算單位、政策單位、研發單位、機密單位，總共有哪些單位，基於國家安全、國防需要，這裡面有多少應該是軍職人員，每一個位置都要列出來，你們才能夠精算到底有多少人應該具備國防背景，應該是軍職人員，這樣才對。
而不是只給一個數字，例如800人、1,000人，開玩笑，這個數字是怎麼抓的？誰說的準？本席絕對不採納這樣的數字，因為那不夠精確。這個事情可以精確到個位數，1萬1,000人裡面，有多少人應該是軍方派的，因為涉及國家安全、國防業務、軍事產業，這些都可以算出來，只是你們要不要算而已啦！絕對可以算出來，算出來之後你們要一一檢討，這個位置該不該是軍方的，這些絕對可以攤開來公論，沒有什麼不能拿出來談，而是你們有沒有這樣的想法，是不是想把這樣的制度設計出來。
張副部長冠群：委員，你說的完全正確，部分主管可以計算到個位數，但有些研發人員因為和他研發的計畫、時間有關，可能會有變化，那部分會有一些彈性。所以我們現在是訂一個額度，這是上限，中間的實際需求……
江委員啟臣：這是本席的建議啦！本席真的是為你們好。
張副部長冠群：是，謝謝委員。
江委員啟臣：其實你剛才說到另外一個重點，就是不能控制的、有彈性的，那是另外一塊，應該核實的有多少人，這是可以算出來的，你懂嗎？
張副部長冠群：是，會的，他們……
江委員啟臣：這858名裡面，例如核實後，600個或500個位置一定是軍方的，這些都可以算出來。另外的200個到250個是屬於研發的部分，這部分就有彈性，而不是全部放在一起，沒有任何差別，這樣是不行的，這樣會淪為什麼？如果用對人還好，如果用錯人就會變成濫用。請你們提出來，這個數字要怎麼安排。
張副部長冠群：謝謝委員。
主席：請溫委員玉霞發言。
溫委員玉霞：（10時32分）副部長好，在進入主題之前，本席想先表達一件事，我們支持軍人進入中科院，但是一下子編列858個人是不是浮編？我們希望能夠公平公正，待遇要合理，這是本席的主題。
主席：請國防部張副部長說明。
張副部長冠群：謝謝委員。
溫委員玉霞：請教副部長，您是否能掌握勇鷹號高教機的交機期程？
張副部長冠群：有，現在完全按照進度，今年大概有兩架交機。
溫委員玉霞：就是小批量交機，是不是？
張副部長冠群：對，逐年交機。
溫委員玉霞：請問一下，因為F-5E常常發生狀況，這部分可不可以提前交機？
張副部長冠群：我們努力啦！
溫委員玉霞：請你們儘量做到。臺灣話叫趕工啦！可不可以快一點？
張副部長冠群：是，我們有感受到迫切性。
溫委員玉霞：如果勇鷹號高教機快點交機的話，F-5E就可以汰換得比較快，這樣安全性會比較高。
張副部長冠群：謝謝委員。
溫委員玉霞：好，謝謝。再來本席想要請問中科院的院長，今天審查中科院設置條例，我們有提到中科院人員將比照國防人員做出國管制，對不對？其實出國管制是應該的，也有其必要性，因為中科院研發的都是很機密的東西，包括飛彈等很多武器，所以保密非常重要，可是你們的人員卻非常鬆散，你是否有這樣的感覺？
主席：請中科院張院長說明。
張院長忠誠：事實上不像委員說的，我解釋一下，這部分可以分成人和作為，第一個是人員的部分，我們有重新審核，該核密的就核密，該做境管、保密的，我們現在是重新審核，包括專案人員的接密以及職務上的接密，這個部分總共境管三千五百多人，我剛才說過……
溫委員玉霞：中科院人員的保密意識要提高，其實這個都是人的問題，對不對？
張院長忠誠：是，當然。
溫委員玉霞：之前我們也看過例子，2019年的時候，竟然有人把火箭的機密文件掉在YouBike上面，這就很離譜了。2018年有人因為辦公室的電腦機器汰換，卻差點把機密傳去大陸，這也很離譜啦！
張院長忠誠：確實有。
溫委員玉霞：再來，本席想請問一個最嚴重的問題，你們說這件事不嚴重，沒有機敏問題，可是本席覺得很嚴重。去年10月份，捷克一家軍售公司的臺灣代理商到中科院做簡報，簡報完72小時內，大陸的外交人員馬上打電話向捷克的公司提出警告，要求他們不能把自走砲賣給臺灣，中科院去年的回答是這件事不關機敏，本席想請問一下怎麼會不關機敏？
張院長忠誠：我今天很誠懇的說……
溫委員玉霞：本席現在把當年的……
張院長忠誠：這件事情我很清楚，廠商推薦對中科院來說是正常的事情，但是我們有管制，廠商推薦一定要在園區之外，所以當天他們是在5號門的推薦所，並沒有進來，我們對廠商推薦都是如此。捷克公司這件事情只是一般的廠商推薦，就像美國、德國一樣。
推薦完之後，為什麼消息會傳出去？說實在話，這關係到很多層面，第一個是捷克方面知道了，可能是類似這方面的問題，不光是中科院可能會造成資料外洩。這家捷克的公司談的是他們自製、研發的武器，和機敏無關，並不是中科院介紹我們的武器，是捷克的公司來推薦他們的產品，和中科院沒有任何關係。
溫委員玉霞：對。如果軍購的簡報不機敏的話，是不是可以公開，每個人都可以去聽？當然不行嘛！
張院長忠誠：今天如果是我們推薦中科院的武器裝備，如果這是機敏資料，這樣就不對。今天是外國人來推薦他們的產品，不是我們推薦中科院的產品，這點要向委員澄清，他們推薦他們的產品，至於是不是有機敏，那是他們家的事情。
溫委員玉霞：這一點本席不認同，如果不機敏的話，大陸為什麼在72小時內馬上打壓？
張院長忠誠：當然，也許大陸不想讓捷克和我們做生意，可能有這樣的考量，而不是因為武器產品機密，他們有他們的考量。
溫委員玉霞：好，他們有他們的考量，但這也是很嚴重的事情，如果我們接受他們的推薦，而且成功交易的話，這不就是很嚴重的事情？如果我們有意願採購的話。
張院長忠誠：是啊！但他們並沒有推薦機敏的產品。說實在話，這是他們的裝備，你不能怪罪中科院洩漏機密，因為這是他們的裝備，不是我們的。
溫委員玉霞：所以針對這件事情，你們從來沒有做過調查？
張院長忠誠：我們有調查過，確實是如此，而且我們是在指定的地區讓他們簡報，廠商並沒有進入中科院，關於防密，我們是這樣做的。如果廠商進到中科院，那就不應該了，這一點我們並沒有違反相關規定，我們也詢問過所屬人員，現場只有5位同仁，這些我們都查清楚了。
溫委員玉霞：他們說是10位。
張院長忠誠：另外還有採購人員，您說的是連承辦人員加起來。
溫委員玉霞：對啊！他們連有幾個人在場都知道的清清楚楚。本席覺得中科院的人要特別注意，就像沈一鳴總長出事前20天，在演講時說到零洩漏機密，他認為洩漏機密是人為問題，一定要做到零洩漏，所以語重心長的提醒大家，這是他在出事前20天說的，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張院長忠誠：謝謝啦！委員的指導我們都接受。
溫委員玉霞：所以我們希望中科院的員工管理要緊密一點。
張院長忠誠：當然，謝謝。
溫委員玉霞：雖然你說無關機敏，但是如果連幾個人在場開會的訊息都可以傳到那邊，這樣對我們真的很不好，因為今天可以說這個，明天就可以說那個，對不對？這樣還沒有涉及機敏嗎？中科院這樣的回答，本席很不認同啦！
張院長忠誠：委員，您的指導我們當然接受。也許是中科院把這些訊息傳出去的，並不是沒有這個可能性。
溫委員玉霞：你們未免把這個問題看的太輕了！
張院長忠誠：我們斷定這是外交問題。
溫委員玉霞：就我們來看，這是很嚴重的事情。這不是外交問題啦！是中科院的人員問題，怎麼會卡到外交？
張副部長冠群：是，謝謝委員。
溫委員玉霞：謝謝，謝謝主席。
主席：謝謝溫委員。我們依照剛才宣告的，休息5分鐘。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請廖委員婉汝發言。
廖委員婉汝：（10時48分）請教張副部長，你是國防部中科院法人化的重要關鍵人物之一，是不是？
主席：請國防部張副部長說明。
張副部長冠群：是的。
廖委員婉汝：因為你是軍職、理工出身。請教一下，你帶領的中科院法人化之後，是好還是不好？原來中科院有858名軍職人員，法人化之後全部撤出，你也身在其中，對不對？現在為什麼突然覺得還是要有軍職人員在裡面？本席想請教你的看法。
張副部長冠群：中科院確定轉型之後，當時是希望爭取持續進用優秀的科技軍職人員，但是因為行政法人母法的條款排除公務員化，當時雖然經過協商、爭取，但是並沒有獲得同意，所以就……
廖委員婉汝：所以想到的辦法是法人化？
張副部長冠群：不是的，法人化是本來就要做的，只是在法人化的過程中，我們希望這一條能夠做調整，但是那個時候並沒有獲得同意，最後還是法人化，而那一條就按照母法的精神去做，原有的軍職人員可以留著，但是不能進用新的，有落日條款。
廖委員婉汝：就是等他們退伍，到時候軍職人員就會越來越少。
張副部長冠群：對。但是六年多下來有發現一些問題，我自己就身為科技軍官，因為中科院是很特別的單位，它是科技研發機關，需要有管理上的彈性，但是它又是國防科技的一個重鎮，它跟國防部各軍種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所以軍職人員是屬於關鍵的角色，當然研發人力要靠全國所有優秀青年，來自臺、清、交、成、理工學院的都要，但是對於各軍種都瞭解的中間媒介核心角色不能少，所以我們希望這次修法恢復這部分。以上是第一點。
第二點，回顧中科院發展最輝煌且有成效的部分，就是三彈一機，那時候是經國先生在位期間，郝柏村總長兼院長，在那個時候之前，原來是以軍職為主，但是那時候開放大量的臺、清、交、成的人才進來合作，把它發展起來，所以軍民合作的經驗是有的。怎麼樣共同運作，怎麼樣組合，這方面的經驗是有的，但是法人化完成之後，少了一個環節。
廖委員婉汝：少了一個環節，最重要的部分，我個人來解讀是，現在中科院接到很多各軍種的委辦研發事項，就像潛艦國造，你們也要參與，國機國造你們也要參與，實際上完全沒有各軍種的人在裡面的話，如何瞭解實際實務需求？研發是一回事，需求面是一回事，如果沒有整合的話，怎麼會研發出一個適宜軍種使用的東西出來？這是我個人的觀點。所以當國防部的人跟我解釋，希望我支持這個案子，尤其是其他委員提案之外，在第三十三條增列這一塊，我也不反對，因為過去軍種的人退出之後，完全都是理工學院出來的研發人員，實際上我也覺得在法人化後會有一些問題，包括研發人員對國防部的需求面不夠瞭解、研發當中的機密如何保住、有沒有落實忠誠度等等，我有所質疑，所以如果能讓軍中的人進去，我不反對，只是剛剛有幾位委員也提到，包括江委員提到，為什麼一定要恢復到858個人？為什麼要訂這個數字？是因為過去就是858名，為了怕引起衝擊，所以還是恢復成858名？我覺得這個數字不是這樣訂的，因為從需求面來核定會比較好一點點，而不是完全依照過去，覺得多一個、少一個好像怪怪的，我覺得數字要考慮一下。比例我算出來了，過去是八千多人中有一成，大概10%到11%，現在你們增到一萬一千多人，因為委辦案非常多，研發案非常多，現在如果還是858人，就只占7%，所以我對於人員有一點意見。另外，最重要一點就是，在修正條文當中，為什麼沒有行政院的版本？我剛剛聽到人事行政總處副人事長說他也不曉得你們這些案子，那為什麼沒有行政院版本？
主席：請國防部資規司白司長說明。
白司長捷隆：當初委員提案的時候，我們也認同這個提案符合我們的需求，委員提的關係文書也交付給行政院轉本部，本部認為付委可推動，爾後我們會有去注意到這方面。
廖委員婉汝：不是爾後要注意，能不能請你們提報行政院，提出一個行政院版？中科院畢竟跟其他法人不一樣，軍人在中科院裡面過去就是這樣子，未來如果以這個當作一個案例，其他法人也要讓特殊的人進去，會影響整個機制面，也就是法人化整體的態度，所以我覺得，如果有國防部報行政院的版本，而不是委員會裡面的委員個人提出來的版本，會不會比較好一點？你們的看法呢？這樣子繞一圈，有困難嗎？因為行政院一定會同人事行政總處來研究人員的配置……
張副部長冠群：因為這個法案在上個會期本來都在推了，所以我們的大概……
廖委員婉汝：既然在推了，為什麼你們不要求有行政院版本？今天連人事行政總處都不曉得員額編制，實際上你們研發單位的薪資也好，研發的案子也好，有時候多，有時候少，不太一定，所以人員編制當中軍職人員要多少，一般的研發人要多少，還是要有一個規範，我的建議是，有一個行政院版本可能會比較好一點，不然的話，有的委員覺得行政院都不關心，對國防部、中科院也不在意，那這種版本定下來，變成行政院不負責，人事行政總處不負責，是我們自己決定的，好像怪怪的。
另外，我今天也提了一個修正動議，就是如果在第三十三條當中規定未來能把軍職放進去的話，我也希望增列第三項，因為我跟呂玉玲委員也提了案子，我跟他連署，同樣提了一個版本，我的修正動議就是希望增列第四項，內容就是，前項任用軍職人員的遴聘、管理、考核跟汰除相關事項，應該由中科院來訂定。我是覺得，各軍種進去的話，不能一進去就等退休，退休就再留任，35歲變65歲，不是這樣子的，包括遴聘、管理，就需求面當中，考核跟汰除都要有一個規範，不然的話，軍人進到中科院，就等於軍職退役下來之後再轉文人，我是覺得這樣也不太合理，中科院好像變成一個高階的退輔會一樣，所以我希望這個也要好好去思考一下。
張副部長冠群：有，這個有。是。謝謝委員。
廖委員婉汝：謝謝。
主席：好，謝謝廖委員。
張副部長冠群：報告主席，我先針對我剛剛的發言做更正。剛才在前面發言的時候，我口誤，說中山科學研究院是國防部的法人，其實不是，國家中山科學院是行政院下面的行政法人，監督機關是國防部。特別更正。
主席：好，列入紀錄。
接下來請王委員定宇發言。（不在場）王委員不在場。
請陳委員以信發言。
陳委員以信：（10時57分）謝謝召委，對於這個問題，我的瞭解並不是非常多，那我循著剛剛的問題來請教。第一，剛才廖委員說要有一個政院的版本，我聽起覺得很有道理的，因為副部長說對於委員提案修正第三十三條敬表同意，在這麼重要的有關身分的事項上面，沒有行政院的版本，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再者，軍職人員要不受行政法人法第二十條第一項之限制，這個現在是不是唯一的立法例？在目前行政法人法裡面，是不是只有這條法律表示不受行政法人法第二十條中不具公務人員身分者的適用？
主席：請國防部法律司沈司長說明。
沈司長世偉：委員好，因為中科院的性質跟一般其他的行政法人不一樣，所以人員進用跟未來整個運作方式，跟一般其他現存的行政法人不一樣。
陳委員以信：所以這是唯一的一個？假設修正完成的話，這個就是唯一的案例。是不是因為這個理由，所以你們沒有提出行政院版本？
沈司長世偉：倒也不是，關於理由，剛剛我們資源司司長已經做過說明。
陳委員以信：是。我另外一個要請教的就是，目前王委員跟其他委員的提案，感覺起來不是百分之百全開就是全關，858人是原來的限制，可是我覺得這種調整有各種立法的可能性，比如說：逐年降低、固定比例或設定上限，有一個最高的比例可以調整，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開放的過程當中，今天都不要軍職人員，當初有它的立法目的，否則不會這樣子做，現在的又覺得這樣反過頭來影響到國防理工學院國防科技人才的培育，然後還有一些基於人員忠誠度的考慮，希望把軍職人員放進來，我也同意，中科院有其特殊性，不是一般行政法人，我也同意可以這樣做，可是在處理上面還有沒有變通之道？第一，我們沒有看到政院的版本；第二，變通之道還有很多，所以我希望能夠進入到你們的討論裡面，你看我剛剛所講的，如果今天我們就是一定要往文人的方向去推，那國防理工人才是這幾年的一個問題，還有一些期待的可能性的問題，那是不是可以設定比較長期的逐年降低？或者說，你認為一定要給一個空間，858人是你現在設定的人數，不要超過原來設定的人數，可是你也可以固定比例，因為人員是在變動的，過去是八千多人，現在是一萬一千多人，如果挑一個固定比例，就像剛剛講的，定為10%、5%，固定比例以後就會有一個空間，甚至於設定一個上限，最多不能超過10%、5%，如果到時候做得好，就算只有1%也沒關係。既然要開一個空間，就好好研究怎麼樣的空間及彈性，可以最滿足需求，關於這部分，我要請副部長及中科院院長說明。
主席：請中科院張院長說明。
張院長忠誠：報告委員，其實858人就是大家認定的標準，就像我剛才解釋的，也是委員關切的，因為我們之前的人數只有八千多人，現在一萬一千多人了，但是這部分的員額還是858人，這部分的比例，我們可以回去後再做個調整，我想應該是可以的。
主席：請國防部張副部長說明。
張副部長冠群：我們根據過去研發歷程累積的經驗訂出這個人數，這個人數對我們來講是合適的，而且這是一個額度而已，我們未來會在這個額度裡面做一個調整。
陳委員以信：好，你們再去研究。我再問一個問題，關於這個修正條文通過之後中科院軍職人員的編制，現在有的軍職人員在學校擔任教官，歸教育部管，他們的薪水跟員額編制是什麼樣狀況？這個類比可不可以用在這個案例上面？可不可以做個說明？
主席：請國防部資規司白司長說明。
白司長捷隆：軍訓教官員額也不占國軍的員額。
陳委員以信：不占國軍的員額？
白司長捷隆：對。
陳委員以信：那薪水誰付？
白司長捷隆：當然是教育部編列預算。
陳委員以信：是教育部編列預算？
白司長捷隆：對。
陳委員以信：但他們原來是軍職人員？
白司長捷隆：對，適用軍職人員相關法律。
陳委員以信：所以你們現在的做法是類同於學校軍訓教官的這種作法嗎？
白司長捷隆：不完全是，因為中科院轉型行政法人有一個設置條例，當初在定第二十四條的時候，就說他們移轉過去待遇各方面是適用我們定的法，他們也遵守軍人相關法律。
陳委員以信：由什麼來定？
白司長捷隆：由我們這邊捐補助他們的人事費。
陳委員以信：也是國防部？
白司長捷隆：對。
陳委員以信：所以他們的薪水就跟軍訓教官不同？
白司長捷隆：對。
陳委員以信：軍訓教官的薪水都已經是教育部的，對不對？
白司長捷隆：對。
陳委員以信：你們現在的做法是，薪水還是國防部的？
白司長捷隆：對。
陳委員以信：員額呢？算中科院的？
白司長捷隆：是中科院，他們不占國軍的員額。
陳委員以信：員額是中科院的？
白司長捷隆：對。
陳委員以信：薪水是你們付的？
白司長捷隆：對，因為有設置條例第二十四條做法源，但是他們的獎金，比如說年終獎金，那個不是法定的，就是他們自己的基金去付他們的年終獎金。
陳委員以信：這樣在領導統御上會不會出問題？
張副部長冠群：不會。這個我們已經行之幾十年了。長久以來都有軍人在中科院裡面，即使在轉型之後，我們還有好幾百人在中科院，不會有指揮的問題。
陳委員以信：所以這個做法其實就是現行做法的延續？
張副部長冠群：延續下去，只是說要新進人員而已，因為人員逐漸凋零了，會一個個沒有了，因為我們的董事長就是部長，然後院長是董事長提名，董事會通過。
陳委員以信：中科院對於這種做法也沒有不同的意見？
張院長忠誠：是，我們其實也滿希望這樣，我們希望造兵和用兵結合在一起，不要脫節，最主要是因為誠如副部長講的，我們需要新進人員來瞭解這一塊，不然會發生脫節的現象，畢竟製造者不瞭解使用者真正迫切的需求在哪裡，這點可以突破相關的問題。
陳委員以信：我們剛剛講的這些問題跟處理的方式，都要進入到你們部裡面的一個討論的程序，這就形成行政院版的重要性，你們這些意見、內部討論，我們給你們意見，你們提出一個綜合的行政院版，我們就可以瞭解、支持，現在問題在於這個是立法委員版，你們都敬表同意，可是這中間有沒有扞格之處？會不會有不好的地方，導致沒有辦法協商通過……
張副部長冠群：不會，都討論過了。
陳委員以信：我希望還是可以考慮一下提出行政院版，讓我們大家更有一個依據，好不好？謝謝。
主席：請劉委員世芳發言。
劉委員世芳：（11時25分）。我看很多不同的委員對第三十三條跟第三十三條之一有意見，由不同黨派的立委提出來，都有不同的意見，副部長，你大概瞭解其中的因素在哪裡，我認為這是炒短線，國防部在人力資源或是預算上面，本來就都是需要經過行政院才轉送到立法院來，但是在若干法條的修正，你們很聰明，找了很多很優秀的立委幫你們提案，看起來好像我們就必須照本宣科，直接通過，但是事實不是這個樣子，尤其是你們跳過行政院，我覺得不太妥當，請副部長回去針對這部分多做檢討，好嗎？
主席：請國防部張副部長說明。
張副部長冠群：是，謝謝委員。
劉委員世芳：我今天要問的問題其實不只是這個，我要問的就是關於這個設置條例通過之後內部管理有沒有更寬鬆，你們所提的修正動議第三十三條之一，是剛剛才提出來的，因為在行政院提案第三十三條之一，對於人員的管制安全的部分，是前項人員出國申請核准條件等等由國防部定之，行政院知道嗎？人事行政總處副人事長，你知道嗎？這是你們同意的版本？
主席：請行政院人事總處蘇副人事長說明。
蘇副人事長俊榮：基本上我們也有提一個行政院版本，我們希望能夠按照行政院的版本……
劉委員世芳：修正動議嗎？你知道有一個修正動議嗎？
蘇副人事長俊榮：有。
劉委員世芳：那你同意修正動議，還是認為應該依照原來行政院的版本？
蘇副人事長俊榮：我們事實上也不反對國防部的修正動議。
劉委員世芳：你在說什麼？一個條文只能有一個答案，你們行政院兩種答案，叫我們要怎麼處理？我為什麼要這樣問？你可以先不用回答。為什麼我這樣問？因為我認為安全管制出了很大的漏洞，在法制上面沒有辦法完全彌補，在4月的時候，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管制對象包括國防、外交、科技、情報、大陸事務或其他相關機關從事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業務的人員，或者是受前款機關委託，也就是說，包括中科院在內的一些行政法人，是否也是屬於這樣的管制對象？蘇副人事長，我講的是還是不是？陸委會有派員列席，過來說明，是還是不是？行政法人算不算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九條裡面的管制對象？
主席：請陸委會法政處洪專門委員說明。
洪專門委員志清：報告委員，關於兩岸條例第九條第四項第三款，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是在92年立法，當時沒有行政法人法，兩岸條例有這樣的規定，最主要是要由主管機關來做認定……
劉委員世芳：你可以看一下，剛剛張副部長有特別提到，中科院雖然是行政院的行政法人，但是監督機關就是國防部，所以理論上如果按照這第九條的條文，就是由它的監督機關國防部來處理，也就是說，中科院如果有人要進出大陸，根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面的入出境管制相關條文，是不是要按聯審制，也就是由內政部、國安局、陸委會、法務部一起聯審？
洪專門委員志清：如果是被認定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業務的人員，本會並不認為行政法人法是在兩岸條例第九條第四項第三款所排除的適用範圍之外。
劉委員世芳：沒有排除，對不對？
洪專門委員志清：是。
劉委員世芳：應該包含在內嘛？
洪專門委員志清：是。
劉委員世芳：好，請回座。
這個就是我剛才特別問一下行政院的原因，你們的修正動議裡面要弄清楚，在上個會期立法院已經通過國安五法，國安五法包括刑法裡面的外患罪，對於中港澳和境外敵對勢力有所規範，還有國家機密保護法，還有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國家安全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有兩條，一個是第五條之三，一個是第九條之三，這裡面有一些修法的重點，包括入出境管制，有的是加重其刑，或者是涉及共諜的話，連月退俸已支領的部分也應該追繳。再請教一下張副部長，未來中科院相關條文修法完成以後，除了本身就有軍職或是公職的人員需要經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跟相關的國安五法規範以外，協力廠商、委託廠商、供應商要不要受這個限制？
張副部長冠群：我們也有境管。
劉委員世芳：有境管，我的意思是，你們的境管對象請再講清楚，協力廠商，不具有軍職、公職身分的這些人，到底是什麼樣子的規範，要受到國安五法來限制？
主席：請中科院張院長說明。
張院長忠誠：報告委員，我們現在就是根據過去國防部的相關國防廠商安全作業規定，只要我們委託的廠商涉及到我們的秘密工項，我們都納入接密人員，限制出國。
劉委員世芳：好，可不可以告訴我，目前為止限制出入境的人，尤其是到中港澳的人，大概有多少人？
張院長忠誠：有31位。有6家廠商。
劉委員世芳：非軍職、非公職的這31位，他們的身分，可能是有高度的專業，或者是知道我們的國防機密？
張院長忠誠：是的。
劉委員世芳：但是現在又有個漏洞產生了，來，你看一下，我們以前把這部分列為國安機密，但是你改制成行政法人之後，機敏資料會變成營業秘密，這差很多。法務部大概知道吧，如果是涉及國家安全部分，將受國安五法限制，現在變成營業秘密，是回歸到用一般經濟事務來處理，所以在行政法人法再修改的時候，中科院有負責飛彈、無人機、國機國造這些重大軍事科技，職員都是公職人員，受到行政機關機關很多限制，改制成行政法人，還有軍職變成文職的時候，大量引進外部人員，這些人員如果涉及機密外洩的話，就變成用營業秘密的方式來處理，這樣不對。來，回答一下。
張院長忠誠：跟委員報告，委員您剛才的指導，其實我們也考慮到了，現在中科院沒辦法核密，要經過國防部來核密，但是……
劉委員世芳：核定什麼東西？
張院長忠誠：核定機密。所以前面就是有個空檔、空窗時期，案子還沒成立，在報國防部之前，管制會出現漏洞。
劉委員世芳：這些管制漏洞的時間大概是多久？
張院長忠誠：大概可能是一年，因為要建案。
劉委員世芳：那非常糟糕，你現在說的是中科院所遇到的狀況，我要問一下副部長，剛剛副部長特別提到，國防部在監督中科院，對不對？現在他已經提出是機敏人員或是涉及營業秘密的人員的時候，送到國防部要一年的時間才能夠核定，機密早就外洩了，剛剛還有委員提到百度雲，我還不想提這個案例，現在不是把東西送出去，而是直接在電腦上一打就出去了，那這個怎麼辦？
張副部長冠群：委員，跟您報告一下，關於這個漏洞，我們想到一個方法，就是……
劉委員世芳：不是想到一個方法，我現在要知道你們如何執行，才可以把這個空窗期縮短，不是由你來負責，我要知道副部長你的講法是什麼，你的態度是什麼，如果你沒有方向的話，下面怎麼做？我已經告訴你，法案的法條都有了，看你要不要執行，我也問過法務部，也問過陸委會，也問過行政院，現在都知道是空窗期，你不能什麼都不知道。
主席：請國防部資規司白司長說明。
白司長捷隆：報告委員，這個我來說明，剛才委員提到國安五法，當初在修正時有一個很關鍵的地方，就是原來管制涉密人員，離職未滿三年者要管制，必要時得伸縮之，後來修成只能延長，至少三年，剛才院長講的是說，當時修法我們有配合整個在檢討，但是……
劉委員世芳：還沒有檢討完成，對不對？
白司長捷隆：現在都檢討完成。
劉委員世芳：沒有，你來看一份資料，國防部在2020年5月赴中科院評鑑，你們108年度的機密維護未達標，含部分重要文件、赴陸管制等等。請問一下，國防部也好，中科院也好，針對你們自己去管制的部分、評鑑的部分，到底做修正跟檢討了沒有？
張院長忠誠：有。
劉委員世芳：什麼時候檢討完成的？
張院長忠誠：我們陸續都在檢討。
劉委員世芳：檢討完成，有沒有執行？你自己剛剛承認空窗期那麼長的時間，專案的文件、專業的文件都需要個別的機密審核，不可能大剌剌地放在公文裡面亂跑，對不對？
張副部長冠群：報告委員，這是文件上面的認定，但是管制作為都是國家機密的管制，還有所有的資料都在它內部的機敏雲裡面，不對外做任何連接。
劉委員世芳：有掌控得很好？
張副部長冠群：對。
劉委員世芳：現在講的不是只有資料文件，而是人。會不會用一個很簡單的拇指碟就帶出去了，我們也不知道。
張副部長冠群：他們現在不能用拇指碟，他們所有的網路都是封閉網路。
劉委員世芳：都是封閉的網隊？
張副部長冠群：對，人員入出境前都要管制。
劉委員世芳：包括一般的手機這些東西？
張院長忠誠：手機一定要管制。
劉委員世芳：所以我認為中科院的管制應該比照國防部部本部裡面，包括資安的管制。好嗎？
張副部長冠群：是。
張院長忠誠：一定不亞於國防部。
劉委員世芳：麻煩國防部把2020年5月時評鑑的資料在會後給我書面，好嗎？
張副部長冠群：好。
劉委員世芳：好，謝謝。
主席：請吳委員斯懷發言。
吳委員斯懷：（11時15分）首先我要請教副部長。中科院這次修改法條，復編軍職，這個方向本席絕對支持，就像剛才中科院長說的，造兵的機構或單位如果沒有用兵的人參與，就是一個陳義過高的東西。過去軍職在中科院的時候，國防部各軍種司令部最大的困擾，就是跟中科院的文職或軍職人員溝通雞同鴨講，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用兵單位要什麼，也不瞭解部隊的實務，甚至不瞭解演訓的過程，就是一個純科技軍官或讀書人，有相關的碩博士經驗，所以這一部分本席是百分之一百支持，但是從過去我在軍職44年的經驗，我看到中科院過去產生的一些問題，今天要把軍職復編回去，有幾個問題，第一個，中科院已經法人化，隸屬行政院，國防部的指揮關係是部長兼董事長，現在國防部對中科院的指揮鏈是直接指揮還是比照過去國軍那種所謂作戰管制的方式？這一點請副部長簡短回答一下。
主席：請國防部張副部長說明。
張副部長冠群：直接指揮。
吳委員斯懷：直接指揮？
張副部長冠群：是。
吳委員斯懷：這就會讓外界質疑。過去法人化有那麼多理由，其中一個就是擔心會不會球員兼裁判，中科院到底聽誰的指揮？
張副部長冠群：不會，因為都是……
吳委員斯懷：一人領導？國防部的指揮鏈及於中科院？
張副部長冠群：對。
吳委員斯懷：中科院是行政法人，行政院的指揮他聽還是不聽？
張副部長冠群：雖然隸屬於行政院，但是監督機關是國防部，所以直接的指揮跟管理都是在國防部。
吳委員斯懷：我倒回來講我另外一個隱憂，現在國安高層，甚至民意代表，有很多手伸進造兵這塊領域，不管軍購、商購、研發、國防自主、國機國艦國造、潛艦國造，很多外圍國內外廠商透過這些管道，伸手進中科院這個造兵研發的機構，請問國防部擋不擋得住？
張副部長冠群：擋得住。
吳委員斯懷：這個話會有紀錄，所以指揮鏈的關係我要釐清，法條沒有問題，都是很簡單的，就是軍職回來，加上委員關切一些有關保密條款的問題等等，這些我都認同，但是國防部的角色跟立場一定要堅持。
張副部長冠群：是。
吳委員斯懷：接下來我再問一個問題，就是人事經管的實務操作面，法條一旦通過，將來你們要做的事情，真正的困難才開始，你們把這八百多個軍職員額放進去了，員額是在國防部，人事經管看起來很簡單，都有規劃、將來有交流，但是多數做不到，這八百多個職缺，是有相當高的專業素質軍職，少校進去了，在裡面跟野戰部隊、高司單位的少校、中校、上校工作性質截然不同，沒有戰備壓力，不為颳風下雨所苦，就是科技軍官，專做研發，每天上下班，有專業加給，家可能就住附近，不會願意離開這個場所，因為走專業了，但是如果他要升中校要怎麼升？有這麼多職缺嗎？中校要升上校，不能幹八年都不升啊，有沒有位置給他？過去就是因為很多人久居一職，他也不願離開，到最後沒有辦法，少校退役，你現在有這些人，我跟中科院、軍備局長初步交換過意見，我請你們在這一個部分要很慎密地去規劃，這些人交流出去到相關的高司單位或研究單位任職一年，占缺再回來，在座各位中，除了張副部長在野戰部隊歷練稍微少一點，其他都歷練過，你是主官，好不容易出一個中校缺、上校缺，你當然希望從這些那麼辛苦、歷經那麼多評比競爭的對象裡，找一個優秀的軍官，來給他占中校缺或少校缺，可是如果今天中科院回來一個人，他根本不瞭解這個部隊的性質和這個機關的屬性，為了給他占一個缺，待一年後他又要走，又要回去。這些都是實務操作的問題，這個中校或少校從中科院調到外面的高司單位，他的專業加給那幾萬塊就沒有了，完了以後，他如果升不上去，他想再回去也回不去了，他的位置馬上被別人遞補了。所以我講的這些實務面的問題要有完整配套，否則良好的政策將來推不下去，三年、五年後這些問題就會出現，這是過去中科院的經驗，我請大家把它納入未來人事經管細則考量，否則三年、五年後，我今天在國會講的話就會成真，這些話都有公報紀錄，不要三年、五年以後一語成讖，希望大家澈底規劃。
我希望國軍好，造兵、用兵不結合，絕對是一個錯誤的政策，我支持，但是請把這些指揮鏈、人事經管規劃到可以執行，好嗎？
張副部長冠群：是，謝謝委員。
吳委員斯懷：謝謝。
主席：請陳委員椒華發言。
陳委員椒華：（11時22分）今天我們針對讓軍職可以再回到中科院任職進行修法的討論，我要先請問一下中科院，中科院改為行政法人之後，在近三年或過去十年，是不是有洩密事件？可不可以先說明一下這個部分？
主席：請中科院張院長說明。
張院長忠誠：是，謝謝委員。以最近的例子來看，在107年，就是在YouBike遺失機密的案子，以及108年的一個例子，就是我們自查的一位技術師，他的電腦裡面有……
陳委員椒華：107年，108年有，各一件？
張院長忠誠：各一件。
陳委員椒華：之後呢？
張院長忠誠：到目前為止是沒有的。
陳委員椒華：之後到目前都沒有？
張院長忠誠：對。
陳委員椒華：目前對於洩密的處罰有什麼依據？
張院長忠誠：我們就移送法辦，依法來處理。
陳委員椒華：依什麼法？
張院長忠誠：第一個，用國家機密保護法來處理。
陳委員椒華：罰則最重的是什麼？譬如說，你剛剛舉的107年、108年這兩件洩密案，到底是怎麼樣的處罰？
張院長忠誠：跟委員報告，我們是經過行政調查，還有移送法辦，法辦就是司法調查。107年的案子，經過司法調查結果是緩起訴，但是我們內部的行政調查結果是記大過一次，不光是他，我們連帶……
陳委員椒華：記大過一次，緩起訴？
張院長忠誠：對。
陳委員椒華：所以並不是很重。
張院長忠誠：當然，他沒有犯意。
陳委員椒華：那108年的案子呢？
張院長忠誠：108年的案子正在司法偵辦中，因為我們自查他電腦裡存有不是他自己業管……
陳委員椒華：剛剛我們聽到，現在很多機密文件可能用掃描或透過隨身碟外漏，或是用各種通訊方式外洩，所以在罰則的部分是不是要讓相關人員更不敢洩密？所以是不是要加重罰則？在修內部自律規範或是行政命令時，是不是要更加強？
張院長忠誠：是。
陳委員椒華：尤其現在我們可能修法讓軍職人員能夠再進來，所以未來的保密是不是要更加強，嚴格管制，尤其是對於出入中國地區的人員？
張院長忠誠：不光是出入，連過境都不可以，港澳地區都不能過境。
陳委員椒華：好，目前是有這些規定嘛？
張院長忠誠：是。
陳委員椒華：好，那我們再回到任用軍職的話題，剛剛院長也提到，過去為了活絡人力，提升效能，提升競爭力，將中科院轉成行政法人，不任用公務人員，廣納社會人才，請問，到目前運作的狀況是怎麼樣？
張院長忠誠：委員，是哪一方面的運作？
陳委員椒華：從改為行政法人不任用軍職人員起，這幾年運作的情況是怎麼樣？績效是怎麼樣？有什麼大的缺失嗎？
張院長忠誠：我剛才也跟其他委員報告過，我們這些很優秀的科技人員致力武器研發，但是對三軍的使用需求慢慢地可能會有點脫節。
陳委員椒華：你的意思是說，對於軍事部分專業的研究會慢慢減少嗎？
張院長忠誠：我們專業研發很強，但是對使用者的需求瞭解並不是那麼地深入，這是我發覺到的一個問題。
陳委員椒華：你的意思是說，沒辦法找到對於國防相關軍事設備比較熟悉的專業人員嗎？
張院長忠誠：當然有，我們除了遴選以外，也會進用一些退休的、退伍的人員，但是我覺得培養新進的幹部這一點也是一個方向，要朝這個方向來走，讓它能夠持續不斷，因為武器也是……
陳委員椒華：根據你的說法，你也不一定要再任用軍職人員，你可以透過一些管道，跟國防部合作，來做一些合作計畫，就可以符合目前所需要的，就是讓這些軍事專業人員能夠來參與，不是嗎？
主席：請國防部張副部長說明。
張副部長冠群：報告委員，現在有斷層的危機，年老的人逐漸凋零，然後新進人員不能進來，所以中間有一個很明顯的斷層，這個斷層危機事實上就是研發的阻力，過去是因為有轉型之前遺留下來的人，才不致斷層，不過已經經過六年了，這個缺額……
陳委員椒華：那你要承認之前改為行政法人不是很適合中科院嗎？
張副部長冠群：適合，我剛剛跟其他委員說明過了，行政法人個轉型之前是另外一個危機，那個時候我們只能用軍職人員當主力，當單位主管，結果軍職人員凋零跟斷層問題很嚴重，還有專業上不是那麼充分，不像民間臺、清、交、成等大學這麼充分，所以那時候主管的斷層非常嚴重，素質也比較不整齊，那個時候我們想藉由行政法人法活絡人事運用……
陳委員椒華：那是那時候的思考沒有那麼周全。
張副部長冠群：有，我們那時候就爭取，我們說，我們要能夠用行政法人法，所有優秀的人都能當主管，但是因為那時行政法人法母法排除公務員化，我們希望爭取進用軍職，但是因為當時剛開始推動行政法人，大家都還不是很熟悉，所以當時並沒有採納。
陳委員椒華：但是我們也擔心你再度任用軍職會不會讓這裡又變成另一個肥缺，一堆軍職退休之後假專業名義又到這裡擔任主管，會不會發生這種狀況？
張副部長冠群：報告委員，我們過去長期就是軍職和文職合作，從三彈一機就開始合作了，不管轉型前、轉型後都是，其實中科院的升遷有個比較客觀的標準，是以我們所有的研發案見真章，你要研發測試成功才能拿到績效，所以這並不是人事酬庸能夠完成的。
陳委員椒華：當然，我們希望如果再修法能夠讓軍職再進來，也希望是專業、優秀、能夠符合國防需要，才能解決人才斷層的問題。
張副部長冠群：謝謝委員。
主席：請鄭委員麗文發言。
鄭委員麗文：（11時31分）首先，因為剛剛有各黨派委員表達過類似的意見，我在此還是非常強烈的表達這樣的意見，對於各部會涉及編制人員的修法應該要有行政院版正式提出，各個部會透過委員去提，此風不可長，否則的話就天下大亂，各個局處、各個部會各憑本事，資源是固定的，這樣子是破壞體制的行為，我認為萬萬不可，還是應該要透過行政院版，做過整體的考量和協調，應該才是正辦，所以就這類的人事編制的修法，都應該循這樣的程序來進行。
接著我要關心有關這次的重大事故，F-5近年來連連事故，當然，大家記憶猶新，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去年10月才發生重大的事故，今年在這幾天之內又有2架飛機事故。請教副部長，為什麼到現在朱冠甍飛官的事故調查報告還沒出來？什麼時候才會出來？因為你們現在只有初步的報告，最後、完整的報告還沒有完成，什麼時候會出來？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主席：請國防部張副部長說明。
張副部長冠群：委員好。內部是45天，我請空軍副參謀長說明。
鄭委員麗文：45天早就過了。
主席：請國防部空軍司令部盧副參謀長說明。
盧副參謀長建中：委員好，我是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向委員報告整個失事調查報告的流程，總共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45天的階段報告，再來是180天完成一個期中報告，最後在1年之內完成整個失事調查報告。
鄭委員麗文：所以要到10月最後完整的報告才會出來，這個是上限嘛！
盧副參謀長建中：對，這是上限。
鄭委員麗文：基本上，你調查完成了、報告寫完了，可以越早出來就應該越早出來。
盧副參謀長建中：這個報告如果經過運安會、民航局……
鄭委員麗文：你們現在進度到哪裡？我知道你們第一個45天的初步報告已經出來了。
盧副參謀長建中：階段報告出來了。
鄭委員麗文：你們預估什麼時候會出來？你剛剛告訴我的是固定的SOP，我要問的是朱冠甍的報告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盧副參謀長建中：因為這個程序放在那裡，我們有召集了相關的委員，包含部外的專家學者。
鄭委員麗文：我知道，我要問你們預定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盧副參謀長建中：報告委員，我們用最快的時間在核定的期限完成。
鄭委員麗文：什麼叫最快的時間？
盧副參謀長建中：在1年以內。
鄭委員麗文：這不是最快的時間，那是最慢的時間，你剛剛跟我講的是規定，1年以內必須要完成報告，那叫做最慢的時間，不叫最快的時間。
盧副參謀長建中：我們完成之後就會報給國防部。
鄭委員麗文：所以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完成？
盧副參謀長建中：目前進度因為還在打撈的程序。
鄭委員麗文：還在打撈？所以朱冠甍的還沒打撈完，是不是？
盧副參謀長建中：對。
鄭委員麗文：那你們的初步報告是怎麼做的？
盧副參謀長建中：我們的報告一開始會針對所有相關的人員及事證進行蒐集，蒐集完成之後……
鄭委員麗文：所以有初步的結論嗎？可以講嗎？例如它是機械或人為？
盧副參謀長建中：目前還在調查中。
鄭委員麗文：所以初步報告有報告等於沒報告？我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是因為大家都在問為什麼沒有停飛，我也有看到國防部最新的講法，說你們會進行澈底的天安特檢，所以現在已經停飛了，上一次朱冠甍出事之後並沒有停飛嘛！對不對！上次出事後應該也會做安全特檢。
盧副參謀長建中：上次朱冠甍的事件之後，我們也是經過天安特檢。
鄭委員麗文：所以也是特檢完後繼續飛？
盧副參謀長建中：特檢完之後排除相關的可能因素之後，我們才開始飛行。
鄭委員麗文：所以這次是一模一樣的程序？所以這次你們說要進行天安特檢，進行完之後，F-5E就會復飛嗎？
盧副參謀長建中：經過排除所有的危安因子之後，我們就依相關的程序復飛。
鄭委員麗文：所以就跟上次的程序一樣嘛！
盧副參謀長建中：特檢的項目不一樣。
鄭委員麗文：特檢的項目不一樣？為什麼不一樣？
盧副參謀長建中：因為會依當時的狀況、他的飛機……
鄭委員麗文：你們連當時的狀況都還不知道啊！這次的狀況你知道了嗎？
盧副參謀長建中：初判完之後，例如這一次，我們就有逃生系的特檢，還有……
鄭委員麗文：所以上一次逃生系沒有出問題？
盧副參謀長建中：都有特檢。
鄭委員麗文：所以你們特檢完之後就會復飛，你們上次完成特檢是多久時間？
盧副參謀長建中：一個多禮拜。
鄭委員麗文：所以很短的時間就要復飛了嘛！那這次呢？
盧副參謀長建中：每次特檢的時間因為檢查的項目不一樣……
鄭委員麗文：大家的問題在於你們上次也信誓旦旦跟大家保證，其實你們每次飛之前都一定會有例行的安檢才會飛上去訓練，這是最基本的SOP，所以其實每一次飛上天都應該假設它是安全無虞、機械沒有任何可能故障的情形才會飛上去，不可能冒險飛上去嘛！出事以後，你們就再來一個安檢，一個禮拜之後又再復飛，然後不到5個月又出事了，那問題出在哪裡？問題出在你們的安檢根本就是例行的、形式的，根本沒有意義啊！否則為什麼安檢不出來？我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就這次的事件來說，例如大家現在討論彈射椅，可是不是只有彈射椅，因為是發生事故了才需要彈射椅，是飛機不能飛了才要逃生，對不對？所以是之前就發生重大的失誤，你們在調查這個失誤的原因是什麼，因為你們這次是4架飛機出去飛，後面2架飛機為什麼出事？為什麼固定要達成的任務失敗，在返航的時候2架飛機發生擦撞？當然這也是外界的判斷和揣測，不一定是你們最後的結果。這整個過程、你們的訓練、人員的訓練、之間資訊的聯繫、命令的下達都很可能出錯，而不是因為機械發生故障，很可能是人為的指令，他後來飛回去的時候發生了擦撞，所以他才必須逃生，結果逃生的時候彈射椅又不管用，彈射椅失靈只是其中一個關鍵的細節，出自於大家發現上次的死因跟這次的死因幾乎一樣，是不是彈射的時候撞到受傷，這都是大家的揣測。
我的意思就在這裡，如果你們根本不知道上次發生了什麼問題，你怎麼復飛呢？你怎麼排除呢？你怎麼檢討呢？你根本沒有辦法檢討、沒有辦法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麼，然後你就復飛了。你現在復飛之後跟我說你們進行特檢，特檢可能一、兩個禮拜就完成了，等於馬上又要復飛了，你根本不知道這次發生的問題，按照你剛剛的報告，1年後才會知道，那麼這一年所有的人就是冒著生命危險飛上去嗎？
盧副參謀長建中：我們飛行沒有冒險。
鄭委員麗文：國防部可以接受這樣處理重大意外的方式嗎？
盧副參謀長建中：我們所有的特檢都是把相關的因素排除完之後才會執行開飛的程序，跟委員再次報告。
鄭委員麗文：我知道啊！但是你們上次也是這樣講，然後不到5個月就又摔飛機了，我剛剛講了，那可能不只是機械故障的問題，你跳針一次，我跳針一次，後面還有人等著質詢，看你重複一次，然後我還要重複剛剛講的一次。
我的時間到了，只做一個結論，因為我關心這件事情，我相信全國百姓都關心這件事情，我看很少有上次事故報告都還沒出來，第二次事故又發生了，而且所有人都覺得它又這麼老舊，是不是要停飛？結果你現在告訴我其實你們根本沒有停飛，你們進行了例行的安檢之後就可以復飛了，原因統統都不曉得，一切都還是重複之前的做法，可想而知，你連上次原因都還不知道，這樣不是風險太高了嗎？這樣不是太危險了嗎？我們年輕軍官的命怎麼辦？他們的命比這些老舊飛機值錢太多太多了，我希望國防部回去重新檢討你們這樣的做法，你不是鬼打牆、每天都在重複上次的，你們的SOP已經出問題了，不要再搬SOP出來。謝謝。
主席：請陳委員柏惟發言。
陳委員柏惟：（11時41分）我今天特別要討論模擬機的部分，因為我剛才在隔壁有問，勇鷹預計在2024年會開始汰換，那麼我們飛行模擬器的進度如何？因為我們知道不是飛機好就好，我們還有訓練的期程，不管是3階段3機種變3階段2機種，還有空軍最強調的座艙比，才能夠確保我們的即時戰力。不是飛機來就馬上可以飛，他也得訓練，我們模擬器的進度目前如何？
主席：請中科院張院長說明。
張院長忠誠：第一，我們產量是OK的，模擬器我們也是依照進度陸續進行，我現在接到的並沒有延遲的消息。
陳委員柏惟：預計期程是什麼時候？
張院長忠誠：目前第一架模擬器做完了。
主席：請國防部張副部長說明。
張副部長冠群：報告委員，就我的了解，雖然我已經離開中科院一段時間，他們在做第一次飛機起飛試飛之前就是飛模擬器。
陳委員柏惟：我的意思是模擬器開發的時間。
張副部長冠群：已經有個初步的模擬器在用了，他們試飛前就已經……
陳委員柏惟：原訂模擬器開發完成的時間跟交機的時間大概間隔多久？
張院長忠誠：我要問一下。
張副部長冠群：我們都有按照期程。
張院長忠誠：因為沒模擬器你沒辦法飛行。
陳委員柏惟：之前我跟從中科院離開，現在好像在漢翔服務的馬總在聊的時候，剛剛也提到中科院因為人力斷層的關係、待遇的關係等等，可能有一些銜接的狀況，或者未來要發展，跟業界的薪資比起來有落差，我想到一件事情，如何在行政法人跟業界的待遇之間取得一個平衡標準，然後讓人才願意進來。我後來跟馬總討論的結果是認為多一個教育訓練的過程，也就是在大學期間，我們就給予技術指導，發掘他們的興趣，然後來我們這邊上班。還有一種方法，就是跟國外的高端科技比較，如果臺灣有能夠做國外科技的人才，當我們比他們便宜的時候，我們就會選擇在臺灣任用，我舉個例子，像模擬器這件事，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現在有個A-TARS系統，它是戴頭盔，然後有虛擬的AR、VR，因為我們現在的模擬器訓練都是大螢幕2D，其實你們自己包括前輩飛官們都知道，上天空的時候看2D和看3D的概念就不一樣，其實臺灣有非常多人才在做戰術模擬頭盔這件事情，如果我們去採購這個頭盔的預算變成臺灣自主開發時，一比之下，你就會覺得我們花這錢請這些人剛剛好而已，但是這個要你們主動提出來，不可能是我們去幫你們找這些人。像之前國產手機有家HTC，那些鏡頭曾經厲害到全世界有名，據我所知，這些人已經有一些被矽谷挖走了。但是在3D立體這個專門領域裡面，像我也是這個系統出來的，我們兩眼如何造成大腦錯覺呢？我們的薪資跟國外比起來都非常便宜，即便已經高於一般業界，所以這些是我們可以運用的人才，我們可以拿來說服民眾這筆預算花得有價值，我們開發國產的戰術頭盔，VR的眼鏡也臺灣製造的，HTC的副品牌，我沒有幫它打廣告，我要說臺灣這樣的人才非常多，我們是不是有機會利用這樣的方式，你跟國外比價之後，你發現自己聘比較有道理，時間也追得上，而且這些人都是在業界直接跟市場對著幹的，所以他們也有足夠的技術，參考看看好嘛？
張副部長冠群：謝謝委員。
張院長忠誠：我們會列入。
陳委員柏惟：模擬就是為了逼真嘛！2D的東西我們再開發幾十年，它永遠都是2D，3D可以做更多的事，例如客機、僚機怎麼跟在你身邊，在空中虛擬定位，讓我飛到那個地方來觀察穩不穩定，甚至你回來的時候可以看你剛才飛得怎麼樣，那都是2D做不到的事情，參考一下好不好？謝謝。
張院長忠誠：謝謝委員。
陳委員柏惟：第二個部分，我想特別提一下國防部現有的採購規範，我知道現在有中資投資的企業其實是不能來投標的，但是有一個問題，如果我買的不是單一的零件，那是一個套裝，裡面的零件有中國製的，我們現在的人力和流程有辦法檢查出來嗎？舉例來說，我們現在採購麥克風，麥克風是臺灣製的，裡面這個燈泡是中國製的，我們有能力去做這樣的檢查嗎？有辦法查核嗎？
主席：請國防部軍備局計評處陳處長說明。
陳處長昌蔚：報告委員，我是軍備局計評處處長，現行的驗收除了文件的禁止使用規範，實質會拆開來檢查，包含IC上面是不是印made in China，這個部分都會實質的做檢查。
陳委員柏惟：因為我接到一個陳情案看起來是臺資企業，但是裡面有些零件廠商會質疑，你的意思是說我們應該檢查得出來？
陳處長昌蔚：我們會打開來檢查，做目視檢驗。
陳委員柏惟：檢查得出來嗎？你打開來看，那個燈泡上面又不會寫MIC、MIT。
陳處長昌蔚：分兩個部分，他沒有寫哪裡製造的話，基本上就是出具證明你不是陸資所製。
陳委員柏惟：現在投標的時候，他要把每一個部件、零件都跟你講是從哪裡來嗎？
陳處長昌蔚：一個是他出具證明不是陸資。
陳委員柏惟：他只能證明自己吧！他只能說我這個麥克風是臺灣製，他們沒辦法證明零件啊！
陳處長昌蔚：他證明零件不是大陸製，這個必須要出具證明，這是第一點。第二，就是打開來目視檢查。
陳委員柏惟：所以我們有在做這件事情？
陳處長昌蔚：是。
陳委員柏惟：未來辦公室接到相關的陳情都表示我們的查核不夠確實。
陳處長昌蔚：是，這會加強。
陳委員柏惟：如果我們有案子的話就送這邊檢查一下，我特別要講，其實我不反對中國製的產品，尤其在一些基本的，例如燈泡、電線這些東西，它符合怎樣的規範可以使用，我想這並沒有太大的問題，它可能是因為成本便宜。但是，我希望它是臺灣做不出來的東西，如果臺灣就能做，我為什麼要花一筆錢，然後再去中國採購他們的產品？這會有風險，這風險不見得是機密的風險，可能的斷貨或怎樣的風險，因為你知道它是對我們有政治企圖的國家，我的理解是我不排斥，但前提是我們自己沒有這樣的技術。所以如果我們能夠落實安全查核的話，未來相關的陳情就要拜託大家幫我們多指教，因為就我自己的理解，我這邊已經接了不下10件零件中國製的陳情。我認為現在不夠，但你們既然認為夠的話，接下來我們就把案子往你們那邊送。
張副部長冠群：是，謝謝委員。
主席：請費委員鴻泰發言。（不在場）費委員不在場。
請江委員永昌發言。
江委員永昌：（11時49分）根據中山科學研究院的設置條例第四十二條，你們除了國家機密保護法相關法令另有規定以外，應該要依照政府資訊公開法的相關規定公開。你們的預算書今天繳來了，就只有拿來立法院的時候才公開，網路上不公開嗎？
主席：請中科院張院長說明。
張院長忠誠：如果是屬於機密預算的話。
江委員永昌：我們並沒有開機密預算的會議去審查啊！我們拿到你們預算書64頁，但在網路上公告的只有4頁，只有收支餘絀預計表、餘絀撥補預計表、現金流量預計表及預計平衡表，這是怎麼回事？而且108年也是一樣只公布4頁，這是什麼道理？這是國家機密嗎？
張院長忠誠：我回去再查一下，為什麼110年還沒公布，是我們的網頁嘛！
江委員永昌：答不出來了，這個既不是個人隱私，也不是職業上的秘密，也不會妨害你們經營，更非國家機密，怎麼會查不到呢？中科院應該作為行政法人的表率。
主席：請國防部張副部長說明。
張副部長冠群：應該會公布啦！可能是要結算……
江委員永昌：108年也是一樣。
張院長忠誠：我再查一下時間點，再跟委員報告。
江委員永昌：有錯就去查查看是怎麼回事。再請教你，根據房屋稅條例以及財政部的函釋，照理說你們的校舍或辦公使用的房屋免徵房屋稅，可是你們為什麼要編預算，每年都要上繳近200萬元的房屋稅？繳的是什麼？不知道？你每年要繳將近200萬元的房屋稅，為什麼？你們財務有沒有來？
張院長忠誠：財務沒有來，這個我們去了解一下。
江委員永昌：你要查一下，大家都以為中科院應該是相當有能力的，結果一問三不知，趕快回去查一下到底是怎麼回事。
張院長忠誠：謝謝委員。
江委員永昌：接下來就教於副部長，現在軍備局的偵搜戰鬥車研製案進行的狀況為何？
張副部長冠群：我請軍備局局長回答。
主席：請國防部軍備局吳局長說明。
吳局長慶昌：委員好，關於偵搜戰鬥車，今年要完成第一輛樣車的研發，目前陸軍司令部對偵搜戰鬥車的功能及規格的需求還在討論，俟他們提供給我們之後，我們會趕快進行。
江委員永昌：你們的偵搜設備用中科院的，底盤用工研院的嘛！
吳局長慶昌：是。
江委員永昌：5億6,000萬元要做4輛，未來有300輛的需求，可是4輛以5億6,000萬來計算，每一輛要1億4,000萬元。
張副部長冠群：報告委員，那是研發經費，量產不是這個錢。
江委員永昌：等到量產的時候，未來需求300輛，每輛會需要多少錢？
吳局長慶昌：現在評估的話，大概一輛是三千多萬元。
江委員永昌：對此我要問一個問題，車體用誰的？
吳局長慶昌：車體是工研院研發的。
江委員永昌：在偵搜戰鬥車的聲音部分，不要說能夠隱匿，但至少要做到比較不容易被人家偵測，連聲音都那麼大，根本不用用什麼東西，就能夠知道你的位置在哪裡。我看了美國跟英國資訊，像美國的布雷德利步兵戰車現在就要發展油電混合引擎，比較輕、噪音低、效能比較好，你們這一次有把油電引擎放到研發當中嗎？
吳局長慶昌：詳細資料到時候再跟委員報告。
江委員永昌：答案是沒有啦！我已經跟你們要過資料，你們回答說，你們考量成本、考量有的沒有的，沒有去開發混合動力車輛的規劃。因為我們的很多軍購也是跟美國購買，將來如果人家開發出來，而我們自己又沒有研發的時候，能不能跟他買？有沒有這個想法？買得到嗎？買來後，你的車體規格能夠適用嗎？否則這部分是高單價，我知道在外交及國防委員會討論的時候，大家還寫了相關的書面凍結。其實我們支持國軍、支持你們的軍備，可是我現在就看到外國在軍武的技術上努力的方向，我們卻沒有納入這點，給你再多的錢，你只是在一般原有的需求上去升級而已，沒有看到重點。現場可以回答一下嗎？還是要再回去研究？
張副部長冠群：報告委員，其實這一系列的研發在我們這邊都有排發展策略藍圖，現在委員講的油電的部分也是未來的發展趨勢，甚至是全電都是未來的發展趨勢。
江委員永昌：因為後面還有300輛。
張副部長冠群：這個所謂技術開發的案子，現在他們正在做研發，但是目前是用我們已經成熟的技術，因為現在我們要螺旋式發展，已經成熟的技術我們先用。
江委員永昌：以臺灣現在的技術沒有辦法在偵搜戰鬥車上做這種油電的引擎嗎？
張副部長冠群：因為軍規的戰鬥系統有耐用性和壽命，我們要考量這點，所以我們用比較成熟的技術做現階段系統的開發，但是先進的技術我們也會做開發，等到成熟的時候我們就運用上去。
江委員永昌：我提醒一點，有關於材料費用你們有一筆97億元的預算，相較於以前有增加，但是原因是交貨量上升，可是現在全世界的原物料，包括銅的價格都在上漲，你們的預算部署卻沒有考量到這一點，這一點請你們回去趕快看看怎麼處理，原物料上漲，但你們預算的腳步沒有跟上，這會有影響，你們只是因為用量增加而增加採購的金額，並不是有估量到這一點，請你們趕快回去檢討。
張副部長冠群：謝謝委員。
主席：我們上午的會議進行到所有登記發言的委員詢答結束為止，因為中間有協商會議的關係，我們下午原則上一點半再來進行法案的審查。
請林委員淑芬發言。
林委員淑芬：（11時57分）我想先請教副部長，你們是中科院的監督機關，但是國防部評鑑中科院的成績連續退步4年，其中是科研計畫還有軍種委託計畫沒有達標，更重要的是在安全管理保密措施上面扣分。雖然看起來成績還不錯，2020年公布的108年的績效評鑑報告有90.49分，但事實上，成績是連續退步4年，在這種狀況下會不會拖延我國的兵力建置計畫？請問副部長，這會不會有影響？如果沒有影響的話，你們為什麼給他們扣分？有沒有影響？
主席：請國防部張副部長說明。
張副部長冠群：報告委員，他們的進度沒有影響，但是風險有增加，所以我們給他扣分，委員講的是108年嗎？
林委員淑芬：對啊！你們最新的只有108年，沒有109年。
主席：請國防部軍備局計評處陳處長說明。
陳處長昌蔚：108年那份報告最主要還是在於中科院將境管人員下架，在這個部分扣的分數最多，是反應在安全管控機制。
林委員淑芬：沒關係，你說沒有影響，但我就要請教你一件事情，所謂的軍種委託計畫案還有科研計畫，在生產委製計畫主計畫72案裡面，有19項沒有達標，維修支援服務169案裡面，有15案沒有達標，生產委製計畫的未達標率為26.39%。既然你們說沒有影響，那麼我今天要問的是震海計畫，震海計畫你們委託中科院做的迅聯作戰系統原定什麼時候可以完成測評？原定的時程是什麼時候？
主席：請中科院張院長說明。
張院長忠誠：原定時程是109年。
林委員淑芬：亂說。
張院長忠誠：因為我們這個案子……
林委員淑芬：請張院長回答。
張院長忠誠：我就是院長。迅聯計畫就是因為我買MK-41延了一年，在去年（109年）我們所有的測評都已經做完了。
林委員淑芬：迅聯計畫你不要在這裡推給MK-41，這不是重點，MK-41是其中之一，迅聯計畫整個建置最困難的是迅聯系統，還要加海劍二及MK-41的垂直發射系統，全部整合在一起。你把所有的計畫延宕推卸給MK-41的採購，這是不對的，因為你們迅聯系統的建置出問題了。
院長，國艦國造、新一代飛彈巡防艦裡面，震海計畫是相當重要的，因為老艦已經五十年了，我們在等濟陽艦淘汰，換成震海計畫。迅聯作戰系統原來是2018年的時候，後來你們對外公布是2019年，到2020年終於進行了海上驗證的測評，但我們從媒體上看到，海軍仍然認為，中科院沒有辦法滿足海軍的需求，甚至傳出如果中科院仍然沒有辦法滿足，還有一些地方無法精進的話，要直接對外商購。我們的國艦國造當然是優先採用，這則消息一出來，國防部馬上發布新聞稿，也說優先要採用中科院自行研製完成、經作戰測評合格的這些裝備，但也說有待精進的部分，還是要請中科院持續改進提升，海軍會審慎評估。從新聞稿來看，中科院的確有讓海軍無法滿足的地方，至於有沒有影響？整個進度都落後了，怎麼會沒有影響？當然有影響。對於海軍的需求，院長，中科院到底能不能達標？
張院長忠誠：迅聯歸迅聯，跟委員報告，我是中科院院長，我對迅聯計畫要求得很嚴格。迅聯做的所有作戰測評，符合當時所有迅聯整規書的計畫……
林委員淑芬：那我具體問你。2020年的測評，是不是每個項目都通過審核和……
張院長忠誠：所有測評都通過。
林委員淑芬：和初級測評？
張院長忠誠：對。
林委員淑芬：全部都通過？
張院長忠誠：是。
林委員淑芬：那海軍是不是認為還有待改善之處？
張院長忠誠：有。
林委員淑芬：你說還有待改善之處，又說全部測評都通過。那我再問你，海軍認為有待改善之處，最大的困難在哪裡？
張院長忠誠：第一個是電戰系統，當初沒有納到迅聯裡面；第二個是聲納……
林委員淑芬：一開始電戰沒有？
張院長忠誠：對。
林委員淑芬：聲納也沒有？
張院長忠誠：聲納也沒有。第三個是戰鬥管理系統，最符合當初……
林委員淑芬：但迅聯計畫就是要整合飛彈、聲納、電戰，統統要整合在一起，如果當初他們委託你的時候並沒有，現在讓你們覺得是進度落後，那就是不公平囉！
張院長忠誠：因為當初規劃的時候，這些沒有、來不及了，就是去買。
主席：請國防部軍備局吳局長說明。
吳局長慶昌：報告委員，因為有些不宜公開，我們可不可以私底下再跟委員報告？
林委員淑芬：你們都用這句話為由，我不接受啦！我再請教，海軍有沒有給中科院完成改善的期限？
張院長忠誠：因為當初講好，今天海軍不在場，我不替海軍講話……
林委員淑芬：我是問你，他們有沒有給一個期限要求你完成改善？
張院長忠誠：因為我這個東西要隨著艦走，跟委員報告，迅聯是符合海軍之需求的。您剛才講的，我跟您解釋一下，戰鬥管理系統，當初整合，您講的沒有錯，確實是整合所有的武器系統，但海軍希望它能夠再擴大，這個東西我們隨海軍來做……
林委員淑芬：我不好意思講太細節的部分，包括你們所做出來的陣列雷達等等的問題，能不能裝置在原設計上面，其出都有提出、被質疑過。
張院長忠誠：就陣列雷達，那是記者的報導，中科院做的這個雷達，當初的整規書都符合、是3D的被動……
張副部長冠群：報告委員，他所謂的通過作戰測評，就是通過當初的規格，當初的規格……
林委員淑芬：OK，你是通過當初的規格，所以現在變更規格的是海軍了。
張院長忠誠：我們要精進。
林委員淑芬：那沒關係。我再請教你，標1部分，到去年年底廠商已經宣布沒有維修了，現在的責任又放在海劍二上面，要替代標1，或者我們去採購標2。請問院長，海劍二跟迅聯系統、MK-41垂直發射系統的整合，有沒有遇到困難？而什麼時候要進行海上全系統的初期作戰測評、什麼時候可以量產？我們希望五十年的濟陽艦應該儘速處理，而且少了這個東西，整個東部、蘇澳的防衛系統會出問題，它是飛彈巡弋艦，這是很重要的，既有主動，又有被動的功能，但國人希望看到的是進度不能落後，以及什麼時候進入量產、全系統能完成整合及測評？
張院長忠誠：海軍什麼時候建新一代巡防艦，整規書是海軍在撰擬，這個我不表示意見，確實這不是我的……
林委員淑芬：人家就委託你，你就照進度做出來啊！
張院長忠誠：海軍什麼時候委託我們要查協議書，現在我就不在這邊答復。但是未來新一代巡防艦要裝的，我中科院這邊全部都沒問題。
林委員淑芬：你全部都沒問題？但是我有一點疑問，因為台船開公司法說會，已經預告了未來震海計畫的船艦他們要造。當然你們是系統部分，他們是造船，但在大家都搞不清楚的狀況下，台船在法說會公開告訴大家，說這艘巡弋艦他們要造，所以也傳出另一種聲音，到時候你們無法整合的話，他們會用商購的模式另外購入系統，再自行整合。你現在是說你們都沒有問題，可是台船有這樣子的宣告，我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都還沒有確定的事情，他們怎麼可以在法說會上面說？
既然你們都說沒問題，副部長，台船有這種說法，是在法說會上面講的，怎不引人有他想呢？而且對國艦國造來講，大家都知道這是一種打擊，如果中科院張院長說他們都照原始的規格、都做得符合標準，然後你們又硬加，再苛責他們進度落後，那我們就嗅到一些不尋常的意味了。但不論怎麼樣，由台船商購或者中科院自行處理系統的部分都可以，但我們只要求你，不能妨害建軍時程。
張副部長冠群：報告委員，放心。
林委員淑芬：就「放心」兩個字？我們就是不放心，否則怎麼會在這裡？
張副部長冠群：研發是有階段性的，他們前一個階段都完成之後，在下一階段的時候會根據前面的經驗，希望能做提升的時候，他們會提出來，這是很正常的一個程序。
林委員淑芬：這個不對，那不正常。
張副部長冠群：但都是在我們技術掌握的範圍之內。
林委員淑芬：因為人家照你的規格做，你要加另一種系統，該系統跟這個規格能不能相容？不正常的地方是在於，它會拖延時程、影響我們建軍的時程，這個事情茲事體大，到時候你再說要商購，商購的時間也沒辦法很快。所以我念茲在茲，站在人民、站在國防安全的角度，我們想的都是建軍時程，不希望有一些人事上的，或者是因為什麼樣我們不知情的原因，中科院、海軍有什麼樣的問題而影響了這些事情。
張副部長冠群：我們絕對會控制住，不會發生這樣的事，謝謝。
林委員淑芬：希望如此。
主席：因為我們12點半有另外一場會議，請大家把握時間。
請鍾委員佳濱發言。（不在場）鍾委員不在場。
請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發言。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12時9分）首先我要針對中科院的部分，中科院在2014年改制為行政法人，最主要是希望能吸納優秀的科技人才，在人事聘用或採購方面有一些彈性。中科院目前的業務比例，接受國防部委託的業務有八成，其實是準行政機關，因此本席在此要特別提醒，依照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之規定，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每滿一百人應該要進用原住民一人。不過我們看一下中科院提供的資料，在全國各地，像三峽院區的進用比例是0.03%；九鵬院區是0.27%；臺中院區是0.03%。其實還有很多地區，像青山院區等等進用原住民的比例都是零。
所以在此特別想要請教一下，未來中科院在進用原住民、保障原住民族工作權益的部分，不曉得院長有什麼積極性的意見？
主席：請中科院張院長說明。
張院長忠誠：我們目前共有72位是原住民。我正積極在做一件事，舉個例子，在南部地區的滿洲、牡丹鄉，有一個叫做培育生、類似高工的學校，我們用保障名額督促居民的子弟儘量來讀這個學校，我提供了相當的補助，只要他們合乎標準就可以到中科院服務。目前的作為大概就是這方面，未來……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請教院長，您預估到什麼時候都能夠符合這個比例？
張院長忠誠：這個我們儘量努力。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那我下一次再來看，好，謝謝院長。
張院長忠誠：是，謝謝委員。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接下來請教軍備局，你們的組織法規定掌理事項包括「軍品研究發展」，在全國各地也有很多兵工廠，負責各式各樣軍品的研發製作。舉個例子來說，在網路上看得到的，大至自走砲，或是我們熟知的雲豹裝甲車、上面有熱顯像儀器，小至T3-94防護面具等等，這些都是我們自己設計並製作的嗎？
主席：請軍備局吳局長說明。
吳局長慶昌：這些都是。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請教局長，是不是曾經接單，人家設計好規格之後由你們製作，有這樣的前例嗎？
吳局長慶昌：目前沒有。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我之所以特別關心這個問題，去年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的修法，將我們自製獵槍的零組件除罪化之後，警政署很有誠意，從去年7月起召開過6次會議，其中軍備局參與過4次。這4次當中，我覺得軍備局也很有誠意，因為每次我看到會議紀錄都寫到，提供規格就可以做。特別請教一下，我們看到你們都說會全力配合協助，最重要的是規格，如果我們族人要有安全的獵槍，為什麼要求原民會一定要提供規格？有沒有辦法自行參考國內外現有參數，訂定族人自製獵槍主要組成零組件的規格，局長，我可以這樣要求嗎？
吳局長慶昌：按照軍備局組織法，我們所研發的軍品大概都是指可以提供軍事用途的武器彈藥、作戰物資及軟硬體，而獵槍是屬於民用槍枝，不是我們組織法裡面所規定的軍品。另外，我們歷次參加會議，也都將這個案子告知警政署，如果要委由我們勉力去做的話，時程上可能要久一點，因為我們現在沒有這些東西，大概要3年以上。研發經費不算的話，以後要是量產，我們評估過，一枝大概要2萬5,000元以上，現在市面上所有外國的槍枝，每一把都比我們的這個價格還便宜，只有不到兩萬塊，我們都有提供這些資訊。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謝謝局長的回應。我再回應一次，最後一次會議是在11月11日，紀錄上寫「我們會全力配合協助，但是最重要的是規格確認」，之前都是要求原民會會同族人提出，而軍備局的態度是「會全力配合」，最重要的是規格嘛！我剛才聽到您說，如果要請你們自行設計規格，需要比較久的時間、大約是3年，對不對？
吳局長慶昌：到量產的話。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我們聽到了，也就是可以，但要3年的時間，對不對？最終的目標是自製獵槍，為什麼我還一直覺得不滿足，因為危險嘛！至少，我們希望軍備局、國家政府能夠為我們製作符合安全規格的零組件，我們要的只是安全而已。在此我要特別謝謝局長，就是說可以，但需要大概3年的時間，對不對？在此我特別表達感謝。
我還一個長期的目標，軍備局有這麼好的研發能力，我要為我們族人的安全請命，我還是希望我們有能力去製作安全的制式獵槍，這是長期的目標。至於警政署、法規的部分，我們也會全力來努力，至少我在這邊要特別謝謝軍備局願意做這樣的協助，謝謝我們的局長，也謝謝主席。
主席：謝謝。也謝謝伍委員。
請李委員德維發言。（不在場）李委員不在場。
請陳委員明文發言。
陳委員明文：（12時17分）今天剛好要審中山科學研究院的議題，因為嘉義有一項重要的建設跟中科院有密切關係，所以我今天特別來這裡請教。我跟嘉義縣縣長有特別去爭取，中科院同意在嘉義縣民雄鄉設置航太園區，2019年我舉辦了說明會，除了杲院長，另外一位是齊所長吧？
主席：請中科院張院長說明。
張院長忠誠：齊所長，對。
陳委員明文：都有到嘉義去做說明，也表達要在嘉義設置航太園區的意願，地方上也都表示歡迎。今天我要講的是，經過一段期間了，中科院後來好像也沒有什麼動作，所以去年8月我們又辦了一場說明會，主要也是告訴地方有這個決心。但到現在為止，地方上仍感覺不到中科院對於在民雄設立航太園區有一些積極的動作，而今年1月22日經我們邀請，蔡總統也特別到民雄再一次宣示政府要在民雄設立航太園區的決心。不過直到今天，也沒看到中科院有任何動作，所以我今天特別來這裡請教院長，我想要了解一下現在整個推動的時程，有沒有時程表？我看到你的報告裡面，只有近程、中程、遠程，光近程就從2020年一直到2025年，中程到遠程是要到2030年，這個時間未免太長，所以我覺得任何一個工業區的開發也好，或是重大建設都有所謂的綜合規劃、細部計畫等等，但我不了解你們到底有沒有？你們這個時程表也太模糊，我要在這裡再具體問你，到底土地取得了嗎？你現在整體的規劃又是什麼？現在那個地方有分兩塊，一塊是說你要發展無人機，另一塊說是國機國造的研發、製程，到底現在的規劃情況是怎麼樣？你是不是在立法院就比較明確的講，最起碼講完以後也有一個紀錄，我們以後也可以來追蹤。
張院長忠誠：謝謝委員，對於我們在嘉義縣開發的無人機，我從去年開始陪了翁縣長，到今年總統來，我都親身陪同，跟委員報告，這塊地我們確實獲得了，總共54公頃。
陳委員明文：土地已經取得了？
張院長忠誠：對，確實獲得了，目前我正在檢整這塊地，嘉義縣前一陣子也報了相關的開發計畫送行政院，我相信委員應該知道這個事，這個開發計畫包含裡面可以成立科技中心、育成中心，這方面都有做規劃，報行政院之後，行政院也很重視這個事情，也指示政委來負責，相信委員也都知道，所以我們對這塊地的運用，初步就是依嘉義縣所報的這個計畫為主來運用，中科院絕對是配合，包括土地及上面建築，我們都可以來做，不光如此，另外還有一塊臺體大的部分，中科院也有進駐，我們為了促成嘉義縣整體的無人機發展，這兩個地方，中科院都有投入。
陳委員明文：我現在要問的是，整個航太產業園區有沒有預估的推動時程？譬如說，你自己有所謂先期的研究規劃，大概是在什麼時候結束？或者有在進行所謂的綜合規劃，還要不要有環評，大概有一個時程？你現在講的也是很模糊嘛！所以，地方就會問到底這塊土地放在這裡，現在到底要不要開發，什麼時候才能夠開發完成？
張院長忠誠：基本上，是按照近、中、遠方向來執行，另外，27公頃另外一邊就是撥大概幾公頃……
陳委員明文：你這樣講，我都懂了，但是我現在要講的是時程，你的時程沒有出來，你只有很模糊的近程、中程、遠程，這就是沒有時程表嘛！所以你應該要有一個時程表，我講這樣，你應該了解我的意思？
張院長忠誠：我完全了解。
陳委員明文：譬如說現在是2021年4月，到幾月你的先期規劃要完成，這個時程表要訂出來嘛！
張院長忠誠：好，細部比較近一點的規劃，我會後再提供給你。
陳委員明文：你總是要有一個目標嘛！把這個時程表做出來以後，就是一個目標，我們工作的目標總是要有嘛！否則，遙遙無期，到底要不要做？我看你的報告裡面，你說近程從2020年一直到2025年，光近程就要5年的計畫，我覺得時間會不會太長了？
張院長忠誠：是，我們再規劃……
陳委員明文：2025年到2030年是中程，也就是說，你10年才完成，我也不知道中程是什麼意思？你的報告裡面說的中程是什麼？遠程又是什麼？以中程的時間就要10年，需要那麼長嗎？所以你總是要有一個時程表，不要告訴我說你們要做什麼，我們當然都已經了解要做什麼，縣政府也在報這個計畫、也在行政院審核中，我們希望你要有一個推動的時程，好不好？
張院長忠誠：是，會後我再跟委員報告，當然我們要以嘉義縣政府配合的為主，我自己……
陳委員明文：我相信你目前是沒有這個時程表的，我了解，但是我希望你要有一個時程表，你大概什麼時候可以把這個時程表做好給我？
張院長忠誠：我們再規劃，再跟委員報告。
陳委員明文：最起碼我們可以跟地方講，我也要告訴你，總統已經在地方宣示，所以宣示以後就是代表政府的決心，有這個決心以後，地方就開始有期待囉！
張院長忠誠：中科院絕對全力配合。
陳委員明文：你不可以說土地取得以後，時程沒有出來，就還是告訴我一個近程的時程就要5年，那未免太長了！
張院長忠誠：放心，中科院配合國家產業，這是我們的任務。
陳委員明文：好，時程表什麼時候可以給我？
張院長忠誠：我們瞭解之後，再跟您報告。
陳委員明文：大概什麼時候？
張院長忠誠：儘快。
陳委員明文：儘快是大概什麼時候？一個月，可以嗎？
張院長忠誠：我想在一個月之內吧！
陳委員明文：今天是3月25日，4月24日我希望中科院能夠給我有關於民雄航太園區整體開發的時程表，好不好？
張院長忠誠：是，謝謝委員。
陳委員明文：謝謝。
主席（江委員永昌代）：請黃委員世杰發言。
黃委員世杰：（12時26分）今天我們排審中科院設置條例，整個早上很多委員在問的問題，我現在再問一次，希望下午的時候，國防部、中科院，以及行政院人事總處的代表，你下午有事情，所派來的代表要能夠具體說明。今天除了比較性別的問題，還有評鑑的問題之外，最主要就兩大問題，第一個，精確地講，軍職人員並不是不能夠進中科院，而是無法保留軍職的身分進中科院，對不對？不管是初任官的中正理工或各官校，你們認為優秀的人才或是其他各大學人才，現在他們要進中科院沒有困難嘛！你們都可以任用，只是不能保留公務人員或是軍職人員的身分，我們要釐清真正的重點在這裡，所以很多委員都提到，現在中科院要創行政法人法的例外。當初立行政法人法的時候，就希望行政法人這個組織是跟公務體系切開的，保留它彈性、靈活運用人員的優點，包含副部長及院長也認為，當初爭取中科院要改制成行政法人，你們也認同靈活用人的這一塊，現在又要把它改回來說有一部分的人員可以用軍職去任用，到底是為什麼？
我們需要看到實質上軍職人員在中科院的角色，剛剛不管朝野兩黨的委員都在問這件事情，你現在只有一個條文，匡一個總額，而這個總額看起來也像是一個妥協的結果，不影響現在人員，所以你就用當初成立時的那個數字去匡，我看不到前瞻性，我也看不到功能性，我不知道為什麼是這個數字，我也不知道你要放哪些位置，我也不知道中科院任用這些人之後，跟軍方的交流，到底怎麼交流？到底軍方派了這些人來，中科院任用之後，他在中科院研發軍事機密科技的角色是什麼，為什麼要跟軍方維持這種交流？因為早上何志偉委員提到，他是不好意思講啦，有人在講為什麼中科院都在做一些軍事以外的事情，不務正業嘛！所以我們要導正這件事情，確實加強跟軍方的聯繫，有可能是需要的，這部分我們承認，可是我們要看到具體的作法，你要說服大家今天要通過這一條，尤其是又沒有經過行政院，行政院的代表只是一直說有請你們表示意見，但是你們都沒有提，而你們的講法是因為你們認同委員的提案，所以你們就不提，不是這樣子！雖然剛剛副人事長有講，就人事後面安排的部分，軍職跟文職是分開的，是由國防部來決定，但是人事總處總是行政院的幕僚單位，也要請你們表示意見，他們會提供給院來考慮，國防部自己也要提出來啊！今天審議的過程中，國防部也沒有去說明以後這些後續的安排，你們如何選、如何派、如何回，或是說到底你們的總體考量是什麼？
因為我相信中科院雖然是任期底下的行政法人，但是國防部既然是它的監督機關，其實是緊密的結合，你要配合整體國家的國防、科技的研發來做這些事情，所以人、事情是跟這個綁在一起，但是我們沒有看它的連結性，到目前為止，從你們的說明也聽不到，到底conduction在哪裡？
第二個就是洩密的問題，人員管制，第三十三條之一，這個有通過院，有提出院版來，表示這是國家認為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今天很多委員有疑問，我覺得我們立法概括授權，請你們制定辦法保護秘密的問題，你們到底要怎麼去控制？實際的內容也沒有在今天報告裡面寫出來，你們甚至沒有把假設這個條文修正通過之後，要擬訂的草案到底是什麼，跟其他管制出入境的法律，特別是兩岸條例，因為你們現在條文寫的是出國嘛，出國不限於去中國，各國都一樣，對不對？你們到底人員怎麼分級？你們所謂的涉密，這個機密到底怎麼確認？還有，跟其他法規之間的關聯性─跟兩岸條例的關連性、跟其他這些東西的關聯性，都沒有啊！你們只是單純制定一個辦法，所以我們如果要這樣通過的話，我是認為必須要請你們就這個部分做具體的說明，早上很多委員其實都已經替你把該說明哪些項目提出來了，你們今天既然院版送過來，表示你們內部對於後面這些應該討論好了，所以等一下在逐條的時候，希望你們可以就這些部分做清楚完整的說明，補充一些資料過來，不然的話，就這樣概括授權，我們也覺得奇怪，我們會不知道哪些東西應該訂在條文裡面，給你法律位階的授權，哪些東西是可以用法規命令，讓你們自己去訂好了，保留一個好隨時調整的彈性，這個界線要劃出來，我們必需要看到內容，不是用現在這種方法，你們可以不用現在回答，等到下午我們進行逐條時再來回答，現在是做個整理給你聽，謝謝。
主席（黃委員世杰）：因為我們12時30分有排一個協商會議，現在時間已經到了，所以接下來的詢答在下午1時30分再繼續，早上的會議就先休息。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繼續進行詢答。
接下來登記發言的莊委員競程、張委員育美、高委員嘉瑜、張委員其祿、李委員貴敏、王委員美惠及趙委員天麟均不在場。
所有登記發言委員均已發言完畢，詢答結束，委員質詢時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復者，請相關機關儘速送交個別委員及本聯席會。委員賴香伶、王美惠、王定宇等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並請相關機關以書面答復。
委員賴香伶書面質詢：
案由：鑑於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立後，受行政法人法第二十條第一項之限制，無法新聘軍職人員，基於中山科學研究院所執行的任務具特殊性、機敏性與持續性，須借重軍職人員的特質，維持國防科研技術的永續發展，此外，國防大學理工學院以培育國軍科技軍官為宗旨，透過國防教育體系培育之國防科技人才，參與國防研究，發揮「長留久用、學用合一」之綜效，爰此，特向國防部提出質詢。
說明：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立後，因進用軍職人員受到行政法人第二十條第一項之限制，影響國防教育體系培育之國防科技人才，以及科技專業之軍職人員投入國防研究。為因應國防自主之國家政策及各軍種武器系統研究發展需要，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需要具備理工、科技背景之優秀軍官，貢獻所長赴院服務，將建軍備戰思維與科技研發能量緊密結合。
委員王美惠書面質詢：
案由：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為國家最高國防科研單位，為避免成為國家機密保護法的漏洞，有外洩國防機密之虞，應明定中科院所屬人員比照國防部人員出境管制作法，所屬人員出國應經申請核准，以有效落實管控。爰此，特向國防部提出質詢。
說明：
一、鑒於台灣處於中國的武力威脅之下，因此提升國防科技能力、滿足國軍建軍備戰需求，係攸關國家生存發展，更關係國防自主及我國戰力提升。而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為我國唯一國家級國防科技研發及製造重鎮，主要任務為國防科技研發及國軍主要武器系統研製。故服務於中科院之人員，其主要業務所涉機密資訊之程度，不亞於國防、外交、國家安全等主管機關所屬人員。
二、為確保國家安全及利益，落實中科院人員安全管控，並使現職從事國防事務涉及國家機密人員，申請出境作業有所遵循，自應遵守法律優位與法律保留原則，涉及國家機密之相關人員限制出境之規定，允宜於條文中明定之。
三、惟參酌「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入出國，不須申請許可。但涉及國家安全之人員，應先經其服務機關核准，始得出國。又，按「國防部涉及國家安全人員申請出國辦法」第二條前段規定，國防部與所屬機關（構）、部隊、學校涉及國家安全人員申請出國，應依本辦法及相關法令辦理。依前揭入出國許可之規範，係以涉及國家安全人員為規範對象，爰增訂中科院人員出境核准之規範，以涉及國家安全人員為適用之對象。
四、中科院現有員工人數約一萬餘人，從事各種涉密或非涉密之不同類型職務。由於服務於中科院之各種類型員工繁多，基於維護國家安全及利益，對於涉及國家機密之相關人員，考量機密性質、內容、保密期限及相關人員出境造成洩漏之可能性等因素，加以合理適當之限制，實有必要。惟人民居住、遷徙之自由，包括入出國境之權利，係受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爰此，為確保國家機密保護及維護員工合法權益，爰授權國防部針對限制中科院員工出國之規定增訂相關辦法，並應符合憲法所規定之比例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
委員王定宇書面質詢：
一、面對中國軍力持續擴張，我國未來軍事戰略依舊？
根據2013年、2017年、2021年歷次國防部「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報告，2013年我國主要軍事戰略為「防衛固守，有效嚇阻」、2017年我國主要軍事戰略調整為「防衛固守，重層嚇阻」，直至2021年的軍事戰略仍與2017年相同。然而面對中國軍力不斷擴張，中共機、艦頻繁挑釁威懾，我國未來軍事戰略應加強因應作為並作滾動式調整。
二、共機頻擾我西南空域，我國新反制作為？
根據國防部2021年03月17日赴立法院業務報告書第2頁揭載，共軍自去（2020）年9月起頻繁派遣機、艦常態化在我西南海空域進行侵擾，台海安全情勢益趨嚴峻。面對共機侵擾頻次增加、機型改變等狀況，我國除派遣空中巡邏兵力應對、廣播驅離、防空飛彈追監等反制作為外，是否有新因應作為？
三、目前我國F-5型機裝備採購、研製換裝執行進度？
根據國防部2021年預算書表第334、335、340頁揭載，我國F-5型戰機今（2021）年度預計執行J85-21型發動機零附件採購案、虎瞰相機暨航電系統維修案、前座艙明膠及左活結門等委製案，總編列經費逾8億元，請國防部提供本席有關F-5型機裝備採購、研製換裝等最新執行進度。
委員黃世杰書面質詢：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的條文修正，結合實務我們支持，但推動這麼久，政院為何未提版本？而只有委員版？政院沒有先行評估？
◎中科院在2014年6月轉型，依據設置條例成為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成為接受國防部監督的行政法人。立法意旨在避免於國防部建制體系下，受各種法條束縛，研發作業彈性受到掣肘，高舉提升國防科技能力、建立自主國防工業、拓展國防及軍民通用技術大旗，希望藉轉型提升效能。
◎設置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原本希望透過體制鬆綁，讓國防科技研發更具彈性，讓研發人員受到最低束縛，提供最便利運作條件，創造最理想成果。
◎中科院雖然有延攬軍職人員這樣的需求，但行政法人法是否容許有這樣的例外情形，人事總處應明確交代立場？
◎如果放寬中科院進用具科技專業的軍職人員，如何避免因人設事？該類人員如何公開考試進用？人事總處的規劃配套完成了？
中山科學研究院原隸屬國防部軍備局，負責最機密的國防科技設備研發，六年前改制為行政法人，職員不需具備公務員身分。
◎中科院負責飛彈、無人機、國機國艦國造等諸多重大軍事科技研發，職員原本均為公職，但因行政機關受到許多限制，2014年改制為行政法人，大量引進外部人員。
◎外部人員不具公務員身分，雖然有合約限制，仍不易禁止其接觸對象。之前就曾發生，具有公職的上校主管，把市價12億元的火箭機密資料帶出院外，還丟在YouBike籃子內，顯見保密刻不容緩。
◎隨著國防科技研發與技術移轉政策之發展，除了傳統上在研發過程需要保密外，各國政府也紛紛重視將國防科技技術移轉民間，以促進經濟與科技之發展，國防科技保密法制日益重要，中科院的機密管控SOP、機密管控層級？如何運用資訊科技加解密技術，加強文件保密？
主席：現在進行討論事項，我們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第三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等六案，請宣讀提案條文。
行政院及委員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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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提案
	委員趙天麟等28人提案
	委員羅致政等18人提案
委員王定宇等16人提案
	委員王美惠等20人提案
委員呂玉玲等20人提案

	
	第七條　本院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由國防部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代表。其中國防部部長、經濟部次長與科技部次長為當然董事。
二、國防科技相關之學者、專家。
三、民間企業經營、管理專家或對本院有重大貢獻之社會人士。
前項第三款之董事不得逾董事總人數三分之一。
專任之董事不得逾董事總人數三分之一。
第一項之董事性別比例，於本條文修正施行十年內不受行政法人法第五條第五項前段規定之限制，惟單一性別董事應為一人以上。
	
	

	
	第八條　本院置監事三人至五人，由國防部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代表。
二、國防科技相關之學者、專家。
三、法律、會計或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
監事應互選一人為常務監事。
第一項之監事性別比例，於本條文修正施行十年內不受行政法人法第五條第五項前段規定之限制，惟單一性別監事應為一人以上。
	
	

	
	第二十一條　國防部應邀集有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辦理本院之績效評鑑，有關委員所持評鑑理據之形成，需經至本院各受評鑑單位實地查證之程序，並將查證內容與評鑑理據之因果關係顯明於評鑑報告，不得僅以本院提交之書面資料為據。
前項評鑑委員組成之單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第一項績效評鑑之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會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定之。
績效評鑑之內容如下：
一、本院年度執行成果之考核。
二、本院業務績效及目標達成率之評量。
三、本院經費核撥之建議。
四、其他有關事項。
	
	

	
	
	委員王定宇等16人提案：
第三十三條　為因應國防自主及國軍武器系統研究發展需要，本院設立後受僱之新進人員，得於不逾設立時科技軍職人員編制員額數內任用具科技專業之軍職人員，準用隨同移轉本院軍職人員相關法規，不受行政法人法第二十條第一項之限制。
前項設立後受僱之新進人員不具公務人員或軍職人員身分者，應適用勞動基準法。退休金、資遣費給與，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辦理。其相關權利、義務事項，另以勞動契約及工作規則規範之。
	委員呂玉玲等20人提案：
第三十三條　本院設立後受僱之新進人員，不具公務人員或軍職人員身分，應適用勞動基準法。退休金、資遣費給與，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辦理。
前項人員相關權利、義務事項，另以勞動契約及工作規則規範之。
本院得視任務需要，任用具科技專長軍職人員，其相關權利、義務事項，適用軍職人員相關法規，不受行政法人法第二十條第一項之限制。
前項所任用之軍職人員，其任用員額不得逾本院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四月十六日設立時軍職員額編制。

	第三十三條之一　本院人員應經本院核准，始得出國（境）。
前項人員出國（境）之申請、核准條件、程序、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定之。
	第三十三條之一　本院無涉及國家安全之人員出國，應經本院核准，其餘者均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除經監督機關首長核准，並經其他法律所定之審查機制核准外，本院人員於在職期間或國家機密保護法第二十六條所定之管制期間內，不得進入大陸、香港與澳門地區，違者準用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一條第三項、國家機密保護法第三十六條分別論以行政罰與刑罰。
第一項人員出國之申請、核准條件、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以及違反相關規定應有之效果，由監督機關定之。
第二項所定之監督機關首長核准權限，不得以轉授權或由他人代理之方式為之。
	委員羅致政等18人提案：
第三十三條之一　本院涉及國家安全之人員，應經本院核准，始得出國（境）。
前項所定人員之範圍、涉密基準、申請、核准條件、程序、廢止、管制時間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定之。
	委員王美惠等20人提案：
第三十三條之一　本院涉及國家安全之人員，應經本院核准，始得出國（境）。
前項所定人員之範圍、涉密基準、申請、核准條件、程序、廢止、管制時間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定之。


主席：現有修正動議5案，第1案撤案。
請宣讀修正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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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好，因為提案條文只有5條，如果沒有異議的話，我們是否省略大體討論，直接進行逐條討論？好，那我們就直接進行逐條討論。
處理第七條。第七條是委員趙天麟等28人提案，請問在場委員，對於這個條文有沒有什麼意見？
請劉委員世芳發言。
劉委員世芳：不好意思，雖然這裡面有提到是「科技部次長」，因為現在科技部已經要改成國科會，所以是不是確定是國防部、經濟部或是科技部？但是以後可能會有數位部，因此，我想要知道國防部或中科院的意見是怎樣？還是要維持國科會？有沒有意見？
主席：好，請說明。
吳局長慶昌：國防部的意見是建議「科技部」這邊是不是先不要改，還是用原來的行政院國科會，因為目前組改還沒有過。
劉委員世芳：因為在現行的條文裡面就寫「國家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所以是不是就不用改？
吳局長慶昌：是。
主席：是不是就組改的部分，請人事總處表示一下意見？
李處長玉惠：今天上午行政院院會已經通過了，科技部就是要改成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這個相關的組織法規草案，我們也會在今天就發文給立法院，這次的組改法案是列為行政院的優先法案，我們就先作這樣的說明，謝謝。
主席：我想劉委員的爭點是這樣，當然剛剛人事總處已經說明組改確定會進行了，所以改成科技部的部分應該是不需要改了，改了之後另外還要再改。另外一個部分，因為這個邏輯看起來就是國防、產業及科技三個代表，但是未來還有數位發展部，那你們是不是要評估一下，該董事會成員裡面，除了未來的國科會副主委之外，是不是數位發展部也要納入？你們評估一下，好嗎？
吳局長慶昌：是，報告主席，我們回來之後會評估，如果有調整的必要，我們會另外再報。
主席：好，我想今天我們也不要貿然去增加，就依照國防部的意見，這個部分就不處理，維持原條文。
廖委員婉汝：請問主席，剛剛人事總處提的是行政院要改什麼？還是國科會嗎？
李處長玉惠：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廖委員婉汝：是維持？還是你們新的名詞？
李處長玉惠：因為剛剛主席好像有做了一個裁示。
主席：跟廖委員報告，確實名稱有一點點不一樣，但是因為趙委員的提案是改「科技部」，這個確定以後會沒有了，我請他們回去評估將來新的國科會跟數位發展部是不是都要列入，他們另外再經由院的程序去評估，這樣可能會比較妥適。因為未來科技部改組之後，回復的那個名稱也要等到立法院審議通過確認才會是正式的名稱，現在只是行政院院會通過而已，所以我們是不是留待下一次由行政機關提出比較完備的評估之後，我們再來修改這個部分。
廖委員婉汝：所以就維持原條文？
主席：對，目前先維持原來的條文。
請江委員永昌發言。
江委員永昌：這永遠跟不上啊！現下就是科技部，你們在做組改，誰敢肯定什麼時候組改會完成再說嘛！不然，你也可以超前部署，直接寫著「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為當然董事」，那你就超前部署，因為現況是科技部，所以這個提案不是沒道理啊！誰敢保證組改還要多久，不然，如果中科院有其他想法，有沒有替代的文字也是可以，就用其他文字替代，國防部、經濟部或者相關國家部會的副首長為當然董事，也可以做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否則你可能今天改科技部，改好說不定還可以用個2、3年，組改都還沒過。
主席：國防部自己講一下，好不好？還是中科院？
沈司長世偉：跟委員報告，現在的名稱因為第一個還沒有過，再來的話，剛剛也講了，將來可能還有數位單位的問題，所以是不是中科院下次統一弄出來之後，我們再來提報會比較完整，我們建議現在先維持現狀，因為現在改完之後，可能下次組改又……
江委員永昌：要改很快啊！要改就現在改，改名字又不是……
主席：我先確認一下，現在你們的董事裡面，這席的當然董事是不是就由科技部次長在擔任，是嗎？
沈司長世偉：對。
主席：所以不影響你們實務操作。
請劉委員世芳發言。
劉委員世芳：主席，我建議這樣子，其實它已經是不影響，但我剛剛所提到的，未來的政府機關代表會不會要再容納進去數位部，科技部改成國科會其實大家沒意見，這等於有3席的當然董事是行政院的相關機關，但是未來要不要再容納進去數位部的部分，這就要他們內部評估，如果要超前部署，或是要維持現況的狀態之下，他們現在也沒辦法做決定在15席董事裡會有4席是屬於行政機關的，除了國防部以外，還有其他機關的代表，所以我會覺得就維持現狀，因為你改了科技部次長的話，後續的部分會跟著一起改，但我的意思是連董事的席次都可能會做改變。剛剛主席有特別詢問，現在的科技部次長去開會並不影響，以前叫國科會副主委，他是屬於任務型的嘛！所以我覺得就維持現行條文，不要動。
主席：好，本條還有後面的部分，請大家一起討論好了。
請江委員永昌發言。
江委員永昌：這樣好了，如果今天其他的條文最後都不予更動，這就跟著不要更動；如果其他條文最後我們審查的結果是其他條文有要修訂，其實這個就趁著一起到院會去修訂，就用這個方法。
主席：請柯委員建銘發言。
柯委員建銘：有關於這個組織法的修正，已經兩屆了，這案也滿急的，現在所提的版本，我看還是以行政院版的第三十三條為主，其他修正案像趙天麟委員的這件，我們內部自己可以處理，只要改為科技部，本來就要，將來數位發展部也是有國科會，還是回到國科會，所以我們現在不宜再動了，我覺得本條暫不予修正，好不好？
主席：還有第四項的部分，各位委員的意見如何？就是性別比例的部分。
柯委員建銘：我想還是維持，行政院本來就沒有這種版本，我們在審查運安會運安委員的時候，那是非常難找的專業人才，每一個都要設計這樣的情形底下，現在據我所知，中科院要找走這種版本，我們在審查運安會的董事都非常難找，要專業董事、執行董事，也有依職務找來的，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機關，我們不要再拘泥於什麼要婦女保障名額，在院會的時候也是有委員提，後來沒有被接受，我希望還是維持原案。
主席：好，剛剛柯委員講得很清楚。請問各位委員，對於第七條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有沒有意見？（無）沒有的話，我們就作成決定。
接下來處理第八條，這個跟剛才一樣，其實趙天麟委員的提案跟第七條的後半意見一樣，只是要增加性別比例的規定，這部分如果第七條剛剛都維持現行條文，第八條應該要做一致處理，大家應該都沒有意見？
請廖委員婉汝發言。
廖委員婉汝：柯總召，維持單一性別找女性很難嗎？
柯委員建銘：我剛才講過了，上一屆我們處理運安委員會，關於飛安的問題，真的連委員要找很專業、適合的，要有學者專家、實務經驗，那個配來配去，還特別要找女性實在非常困難，尤其這個單位也是一樣，我們有國安產業發展法，整個國安產業將來要如何帶動起來，民間也帶動起來，這是另外一個朝陽產業，我覺得我們不要在這個地方又是綁死自己，真的是好的、女性的就把她錄取，不要硬把它綁死，這和一般的法是不一樣的，好不好？
廖委員婉汝：就是適才適用，不要綁死就是了。
柯委員建銘：有好的人選統統把她們找來，有3個、5個也沒有關係。
主席：請江委員永昌發言。
江委員永昌：謝謝主席，因為其實它這個綁兩個，一個是說10年內不受影響，10年以後就會受到行政法人法的性別拘束，如果我們不考慮這個，單一性別1人以上也做不到嗎？單一性別最後……
柯委員建銘：我剛才的說明就是在講這件事情。
江委員永昌：單一，就一個監事會只有1位性別保障。
柯委員建銘：我剛才的發言，請大家認真思考一下，不要在這個地方，很重要的國家科技發展單位要負責整個國安產業發展，好的人選自行把他找進來就好了。
劉委員世芳：不要等到10年啦！
柯委員建銘：都不用啦！
劉委員世芳：就跟行政法人法的限制是一樣，是不是？
江委員永昌：對，到10年以後，修正法都……
主席：我們是不是聽一下中科院的說明，關於這個問題，你們在執行上面的狀況？
張院長忠誠：因為監事只有3到5人，還是希望維持不受限制，因為這個監事法定是設3至5人。
張副部長冠群：我來講好了。報告委員，因為在剛剛轉型的時候，我就參與此案，我們有好的絕對會用，但是把它設一定比例，那個是有困難，因為我們找專業人才的時候，如果碰到剛好沒那麼多人，這就會發生困難，所以不要設比例，只要唯才是用，有的我們就極力的爭取，我們也希望是這樣做，所以我建議維持原案，謝謝。
主席：請趙委員天麟發言。
趙委員天麟：性平比例在非常多的單位跟機關，其實都已經有這樣一個空間了，我們只是談到我的提案裡面只是1人以上，如果連一個人都沒有辦法的話，怎麼會有這樣的可能性呢？這就會讓性別的失衡，永遠都失衡下去，所以有沒有任何參考的可能性？我知道在實務上現在是困難，如果實務上的困難，讓女性的空間永遠不會有出線的可能性，這樣會不會有……
主席：請柯委員建銘發言。
柯委員建銘：我想這是可以理性討論的，這也是直播的，我覺得我們不要再多問那些，一定要表現給誰看的那種感覺，這也是非常務實的，我就很清楚地講過，我們在立法院處理過很多法案，最典型的一個案子就是運安委員會，飛機失事以後改成運安委員會，那時候硬要加這個，主委一直拜託、拜託，說運安委員會需要有陸、海、空，要有管理又要是專業學者，這樣去尋找人選事實上很困難，假如硬要這樣做，中科院亦復如此。天麟委員應該也知道，中科院將國安產業弄起來，最重要我們要把中科院的角色及任務清楚定義，他應該怎麼精進及改進，現在有什麼沉，那現在我們改了資格以後，當年行政法人化以後的名額能夠補回去。今天我們是在處理這個，但我們一定要處理的話，晚一點再談沒有關係，因為持平而論這次的修法很重要，而且我也很清楚，董、監事的人本來就很不好找，而且要很慎重，又攸關國家重要的機密等等，這是多重角色，所以在這一點上是不是懇請大家暫時不要堅持。
主席：請趙委員天麟發言。
趙委員天麟：謝謝主席，總召講的那個部分，其實我也可以理解，只是希望不要說因為這樣的原則之後，包括後面的條文，任何的性別比例都用這樣的原因就被打掉，因為現在是董事部分的席次太少，以致於會變成說，如果大家認為董事的尋找會影響到國家軍事科技研究的發展，真的我不堅持，但問題是後面的那個比例，因為不是只有這一條而已，後面還有其他的條文，包括第二十一條，這部分我希望……
主席：跟趙委員報告，我們現在因為第七條是董事，第八條是監事，然後第二十一條是評鑑委員。
趙委員天麟：我懂。
主席：現在是第七條及第八條一起討論。
趙委員天麟：不是，同樣這個原則，如果照這樣下去……
主席：趙委員，我現在只是跟你講程序，現在逐條處理到第七條及第八條，我們可以合併討論董事跟監事，這是屬於中科院的組織；針對第二十一條，我們等一下再進行討論，而評鑑委員是國防部派的，我們分別請他們表示意見，我們再充分來討論。
請趙委員天麟發言。
趙委員天麟：我最後再講一下就好了，這點我不堅持，我剛剛講過了，因為畢竟中科院是國家軍事科技發展很重要的重鎮，在董事這個部分是不是一定要有性平部分，有待於慢慢的歷史演進再去加強啦！但我話要講在前面，不要因為同樣一個邏輯，如果講到後面的那些條文的時候，你又說因為性別很難找啊！女生很難找啊！所以連後面評鑑委員都跟我講，這些部分也不要用什麼性平比例，那我認為這就是一個性別不平等，董事這件事情其實已經是很勉強的，我不堅持了，我只是要表示這樣的意見而已。
主席：謝謝趙委員。今天看到書面報告的時候，我也很訝異，因為今天國防部對於委員所提版本的書面報告裡都是同意，這是我個人的意見，所以不是以主席的身分發言，我跟趙天麟委員一樣，我也可以同意中科院的董、監事，因為他任務特殊，禮遇也特殊，剛剛總召也有提到，特別是關於國家安全。我們今天的修法就是為了要把中科院原有的國防、科技、國安這些部分的性質再加強，它會有機敏性，也會有一些比較特殊情形，所以在這個部分上，我們不堅持，我都可以接受，只是我希望國防部跟中科院有這些實際上的困難，你們自己要講，不可以書面報告裡寫都同意，我覺得真的很不負責任。之前，我也請你們對於這些部分要好好準備，但是你們今天完全沒有講，所以我希望你們自己明確地講出來，請副部長明確地講。
請劉委員世芳發言。
劉委員世芳：我們今天在那麼多答詢的時候，其實我們都已經特別提到，很多不同的委員都特別跟國防部講，你們請個別委員提案的時候，每次都講「敬表同意」，最後再做協商的時候，這個也不同意，那個也不同意，你們是抄短線吧！這是我們剛剛講的部分。我現在實質要問現在中科院的董事，或者是監事有女性嗎？
張院長忠誠：跟委員報告，現在目前15位董事，我們有1位女性；監事有3位，沒有女性。
劉委員世芳：但是監事改成3到5人的時候，會容納女性進去嗎？
張院長忠誠：監事現在目前就是3到5人，但是現狀只有3人，董事15位全滿。
劉委員世芳：我問女性有幾位？
張院長忠誠：董事1位。
劉委員世芳：經濟部部長嗎？
張院長忠誠：不是，是我們整評司司長。
劉委員世芳：是啊！所以其實你要這樣想，如果你是經濟部部長的話，她本來就是當然董事，她就是女性嘛！
張院長忠誠：對，沒錯。
劉委員世芳：所以我一直不想要讓人家覺得女性是被保障的，表示她不夠專業，這是剛剛老柯的講法，我不同意的地方，我們現在的總統，她要當中科院院長困難嗎？不困難，她是總統嘛！她的專業在哪裡？法律及經濟，在你們的監事裡面也有法律、會計跟財務，這些人在很多大專院校裡面，幾乎都已經當到院長級以上的也是有女性，所以單一性別的保障，為的就是責成中科院一定要用力找到這些人！這些人並非不存在，只是你們一直在同一個圈子、在同溫層裡找，而這正是我們最不喜歡聽到的！再說，其實你們就是在唬弄立委，有那麼多立委幫你們提案，但提到後來，這個矛盾，那個也矛盾，最後才說統統不要，我認為這樣修法是很不好的！柯委員建銘希望很多法案能儘速通過，問題在於你們心裡沒有定論，既然沒有定論，就只好對大家的意見敬表同意。如果國防部什麼都敬表同意的話，那一切就回到原狀，也正代表沒有進步空間，這是我們比較多維持的地方。
主席：國防部是否就綜合討論做說明？
張副部長冠群：我們一定朝多元化方向來努力，現階段之所以建議維持原案，是為了不要先設定員額，但未來我們一定朝這方向努力。至於員額比較多，且後面討論到的話，只要有，我們就一定納入。
主席：我們剛才已經就數位發展部及其他單位改組後，哪些要成為當然董事名額請行政單位回去研議，也請你們將委員提案中有關性別比例、提高多元性別參與列入研議內容，後續我們會再繼續追蹤。請趙委員。
趙委員天麟：既然這是大家的共識，我完全支持。可否在法條說明上……維持原案就沒有法條說明了？其實這事情不只像張副部長所講的那樣而已，因為這真的是一個趨勢，之所以勉強同意，只因你們當下無法完成，也為了不影響國安。但我很希望這個趨勢的演進未來可以列入國會殿堂的立法文字中，代表這是我們未來的期許。
主席：謝謝。請柯委員建銘。
柯委員建銘：大家都很清楚在講什麼事，有需要在這裡表演給人家看嗎？所以這問題再講下去對大家都不大好，都已經講好了。我覺得第二十一條評鑑委員這部分可以多一點，這裡的空間比較大。這是實務上的情形，屬於很嚴重的實務上問題，所以大家都在講給女性聽，但我認為不是如此。
主席：大家應該都有共識，因此第七條、第八條依照方才的宣告，維持原條文不予修正。
現在處理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一條與績效評鑑及評鑑委員有關，提案的有趙委員及修正動議2，請在場委員發表意見。請趙委員。
趙委員天麟：我的原意是一樣的，真的很希望做到。就像劉委員世芳所講的，總統是女性，很多縣市首長、部會首長也是女性，臺灣甚至被譽為亞洲地區女性從政比例最高的，所以希望這部分可以加強。我知道這有一定難度，至於如何修正，我尊重大家的討論結果。不過只要法令有修正，就可以帶動研究與推動的可行性，所以就看大家怎麼討論了，謝謝。
主席：謝謝趙委員。請問在場委員有無要發表意見的？請廖委員。
廖委員婉汝：我想瞭解評鑑委員的組成為何？請說明。
張院長忠誠：目前評鑑委員有十三位，當中政府機關五位、學者六位、公正人士兩位，包括兩位女性，其領域涵蓋電機、資訊、化工、材料等與理工背景相關的學者。
主席：請柯委員。
柯委員建銘：第二十一條應該整條看待。我剛剛講過，績效評鑑人員比較好找，因為就只是評鑑而已，故女性比例可以是談的。現在大概多少人？
張院長忠誠：十三分之二。
柯委員建銘：差不多六分之一，有點偏低。我想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都可以討論。至於最後一項，目前這一項只有修正動議提出，即「評鑑人員應就國防部至各受評鑑單位初評結果實施複評，並得視需要實地查證，將查證內容與評鑑依據及理由載明於評鑑報告」，這應該OK吧？剩下的就是女性比例是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請大家討論一下，我沒有任何堅持，這是可以談的。
主席：請劉委員世芳。
劉委員世芳：我也認為偏低，只是我從另一個角度來請教。也就是評鑑委員會組成採任務性編組或常態性編組？
吳局長慶昌：任務性編組。
劉委員世芳：既然採任務性編組，每一次多久？
吳局長慶昌：一年。
劉委員世芳：一年？
吳局長慶昌：講錯了，是三年。
劉委員世芳：到底是一年還是三年？
吳局長慶昌：三年。
劉委員世芳：那就是常態了，任期和董監事一樣了！
陳處長昌蔚：這是兼任的外聘委員，每一任的任期為三年。
劉委員世芳：剛剛提到，聘請的學者專家涵蓋各理工科系，據我的瞭解，理工科系也有相當多優秀的女性，現在三軍軍官中優秀的女性軍官也相當多，當中也有學理工的，因此可否將女性比例提高一點？有沒有可能？可以提高吧？有沒有困難？
張院長忠誠：其實在尋找的時候就發現，學理工的男性確實比較多，這是實話，不過我們找起來真的不容易，這兩位是我們很努力才找到的。比例上確實需要提高，而十三分之二是低了一點，因此可否給我們一點彈性，然後提高至四分之一？這樣我們也方便尋找，這是中科院的建議。
主席：請趙委員。
趙委員天麟：謝謝國防部的報告及劉委員世芳的說明。以我們的印象來說，女生就是讀商的，學理工的就是男生，就性平來說這是很有問題的。讀什麼其實沒有性別之差，學商的也可以是很優秀的男生，念理工的也可以是很優秀的女性，但當中存在著現實問題。我不堅持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之所以提案，著眼點其實和董監事組成是一樣的，我認為未來的趨勢將無性別之別，而是誰有興趣、誰有專長，只要夠優秀就可以擔任董事，擔任評鑑委員，非因性別而處於常態少數。剛剛院長說十幾位評鑑委員中，只有兩位女性，實在太少了！以上是我的意見。
主席：我釐清一下問題，請問評鑑委員係如何產生的？由誰聘請？國防部？軍備局？抑或中科院自聘？
吳局長慶昌：國防部聘。
主席：既然是國防部聘的，所以我們應該要問國防部才對，畢竟評鑑委員是國防部找的，你們在執行上有何困難？有何狀況？請國防部說明。
張副部長冠群：上一次找人就是唯才是用，所以比例是十三分之二，往後我們會期許往上提高。剛才張院長建議四分之一，以後我們會往上調來增加員額。不過這是最低限，也就是不低於四分之一，卻不表示不能再高，我們會往再高的方向去努力。
主席：你的最後一句話各位委員都聽到了，四分之一是底線，是不是？請廖委員。
廖委員婉汝：這十三位評鑑委員中，分配比例是學者六位、公正人士兩位，另外是……
張院長忠誠：政府機關五位。
廖委員婉汝：政府機關五位？
張院長忠誠：政府機關包括主計總處、國發會管考處處長及陸海空軍三個參謀長。
廖委員婉汝：政府機關五位、學者六位、公正人士兩位，所以這兩位女性屬於……
張院長忠誠：兩位女性中有一位屬於公正人士，一位是學者，國立臺灣大學應用研究所特聘教授。
廖委員婉汝：政府機關代表反而沒有女性？
張院長忠誠：沒有。
廖委員婉汝：如果修為四分之一，應該容易做到吧？
張院長忠誠：比較好找。
廖委員婉汝：照目前情況來看，我想公正人士與學者應該找得到女性，政府機關有時候比較無法確定，所以只能依照機構分配去做。如果不低於三分之一，那麼四分之一你們應該可以接受吧？
主席：聽起來在場委員已經有共識了。大家可以接受修正動議2的版本，只是將三分之一修正為四分之一，請問在座委員有無意見？若沒有意見的話，照修正動議2文字通過，並將第四項單一性別比例修正為不得少於四分之一。第二十一條照修正動議2再修正通過。
第二十一條討論結束。
現在處理第三十三條，現有一新增修正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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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本案與廖委員提案大同小異，除遴聘、訓練、業務、管理幾個字有出入，其餘均相同。請廖委員。
廖委員婉汝：從今天早上的詢答可以知道，以前858位人員編制在中科院，但新制改為國防部，如此一來，人員的管理、考核到底屬誰？不知道！我認為國防部管不了，但薪水由國防部付，人卻屬於中科院。這些軍職人員大部分都負責執行中科院的委辦業務，如此規定是否適宜？抑或需要以條文作為約束？這些軍職人員除適用軍職人員法規外，亦不受行政法人第二十一條之一限制，所以其遴聘、管理、考核與汰除上，中科院理當有一定權限。也就是說，雖由國防部遴聘派人過來，但若考核不適任，或者認為應該汰除的，那麼中科院要有權利在，否則全部留任等退休，嗣後再回聘，這樣中科院就會變成高階退輔會，所以我希望至少要有這兩、三項功能存在。
主席：我先簡單整理一下，畢竟版本有點多。
修正動議3第一項是綜合王委員定宇、呂委員玉玲提案的兩個要素：第一個是「不逾設立時軍職編制員額限度內」，差別就在於是否寫出日期，這是第一點。第二，任用具科技專長軍職人員，這點各版文字都一樣，只是呂委員版本增加「視任務需要」幾個字，我認為應該不影響，本來就是依照任務需要，這點中科院會自己判斷。以修正動議3再綜合兩位委員的提案版本，並與今天提出的修正動議4、4-1相較，差別在於是否授權中科院訂定所任用軍職人員的管理事項。既然差別就在此，是否我們就集中討論這點即可？請柯委員。
柯委員建銘：我要很認真講，這條觸及剛才劉委員所提到的一點，那就是以後行政部門要的法案請自己提。目前第三十三條沒有行政院版，上一屆王定宇委員曾提案，且無858人的限制。現在是缺多少補多少，至少補到858人，但還是缺三百多人。上次王委員的版本是則無此限制，沒有天花板，以致上會期司法委員會審查該案時，引發很多爭議，連本黨委員都有不同看法。持平而論，本法確實重要；既是如此重要的法案，以後就不要便宜行事！現在拜託委員提，給委員做成績，所以想做成績的改兩個字，或增加一項，都在搞這種遊戲！像陳委員椒華送進來的版本就和廖委員的版本長得一樣，這就是立法院常搞的遊戲！坦白講，實不足取！所以我才一直要求行政部門，要的法案自己提，否則部會首長就不要幹了！經濟部也常常這樣做，不是只有你們！這是一個很嚴肅的課題！這點上次我和幾位委員，也和院長談過，如此重大的法案就是行政部門自己提，至於我們提的意見就放在說明欄中，要放在條文裡也可以，這是幾個大概的原則。目前這幾個版本都長得差不多，只是放的位置不一樣，有的放前面，有的放後面，有的放說明欄而已。甚至還有兩個版本長一樣的，我不相信兩個頭腦想的會一樣，這樣很奇怪！陳椒華竟然和廖婉汝的想法與文字表達都一樣？天底下哪有這種事？問題在公督盟啊，所以大家要成績啊！說穿了就是這樣！我講的是不能說的秘密，我現在全講出來了。現在照你們之中最完整的版本來通過，我是無所謂啦！第三十三條是照陳椒華還是照廖婉汝版本來通過也無所謂，就看哪個長得比較完整，這樣好不好？
主席：其他委員有無意見？請陳委員椒華。
陳委員椒華：謝謝總召支持。這不是為了公督盟評鑑，對於第10屆剛進立法院的委員來說，我們非常樂意參考其他委員提案，若覺得可以更完整的，我們就會加進來，這部分是我們主要的，因為納入軍職專長的人，希望相關條文能夠更完整，現在我的版本當然也參考廖委員的，他這邊寫得很完整，只是覺得訓練業務再加進來，這樣就更完備。謝謝，以上說明。
主席：請劉委員世芳發言。
劉委員世芳：我要問一下院長，在修正條文裡，或者是很多委員的修正條文中，你們有特別提到，如果受僱人員不具公務人員或軍職人員身分的話，適用勞動基準法，這個我們同意。這裡面也提到軍職人員適用軍職人員相關法規，亦即他是不是變成好像正式的軍職人員相關法規，包括他有沒有軍保？
張院長忠誠：對。
劉委員世芳：那是適用沒有錯，但你們漏掉一個公務人員耶？你看不具軍、不具公，那就是勞，具有軍職的是軍，那公務人員在哪裡？
張院長忠誠：報告委員，我們現在的公務人員目前僅剩下1位，今年7月退休，所以沒有列進來。
劉委員世芳：就沒有公務人員？
張院長忠誠：對。
劉委員世芳：以後會不會有呢？
張院長忠誠：不會進、不會進。
劉委員世芳：百分之百不會有？
張院長忠誠：百分之百不會有。
劉委員世芳：好奇特喔！
張院長忠誠：對，因為行政法人說實在的就是去公務員化，今天修這個條例分為軍人、招聘、用聘等，如果其他任務需要訂定之的方式進來修法，公務人員以後不會再有了。
劉委員世芳：那現在的公務人員，他是什麼樣的位階或資格？
張院長忠誠：當初就是在院裡面，那時候公務人員也有，慢慢也是自然消化，現在只剩下一位。
劉委員世芳：就是他退休以後，適用公務人員的服務法退休？
張院長忠誠：對。
劉委員世芳：所以這次就沒有放在這個修正裡面？
張院長忠誠：沒有！
劉委員世芳：我剛剛看了一下，未來就只有軍職人員或者是視同軍職人員，還有聘僱人員……
張院長忠誠：去聘僱，兩種。
劉委員世芳：只有約聘跟約僱這兩種？
張院長忠誠：約聘跟約僱適用勞基法，軍人就適用軍人的福利條例。
劉委員世芳：這裡面一定是中華民國國籍？
張院長忠誠：對，中華民國國籍。
劉委員世芳：因為這裡面會有高階的科技人才，他說不定是雙重國籍，這個可能是用顧問的方式吧？
張院長忠誠：對，我們……
劉委員世芳：不在此列？
張院長忠誠：目前沒有雙重國籍。
劉委員世芳：我知道，譬如說未來可能有太空科技，也許我們很多優秀的人才是從NASA回來的，但他當時還沒有放棄國外的國籍，他要進來……
張院長忠誠：我們會用顧問的方式來遴聘他。
劉委員世芳：確定喔？
張院長忠誠：對，確定。
劉委員世芳：用顧問方式遴聘的時候，他們也是等同適用勞保？
張院長忠誠：顧問不是本院員工。
劉委員世芳：所以他不適用勞保？
張院長忠誠：所以我沒有把他納入，如果是外國人的話，就是用顧問方式，不算本院員工，但跟他談薪水，談完以後大概就用顧問的方法處理。
劉委員世芳：好，謝謝。
主席：請江委員永昌發言。
江委員永昌：我請教一下，在一開始成立中山科學研究院行政法人的時候，那個時候原本的軍職人員願意進到行政法人的，是不是都按照軍職人員身分持續保留？
張院長忠誠：對，我們的待遇並沒有減少，就是依照他的自願，行政法人後他想離開就離開，想留下就留下。
江委員永昌：現在的一樣具有軍職身分？
張院長忠誠：是，軍職身分。
江委員永昌：這樣跟現在修訂的條文才不會產生衝突啦！
張院長忠誠：對，目前就是軍人該享有的待遇或什麼，都是引用軍人現在的福利條例，包括他的懲處。
主席：我想提一個問題，就是我剛剛講的，希望將討論先收束在修正動議3及修正動議4最主要的差別，就是修正動議4及4-1第四項，我個人是不太瞭解這項的功能是什麼，因為這個條文很清楚的，用這些軍職人員的主體是誰？是中科院，我們修此法是讓中科院可以進用這些軍職人員，讓他不用放棄軍職的身分，對不對？所以本來他的管理、訓練及遴聘等，本來就是中科院的職權，那是你的員工啊！為什麼要再訂定一個辦法呢？也沒有意義啊！他應該在中科院內，跟其他的非軍職人員是一視同仁的，所以我認為這項沒有必要。
但是反過來看，為什麼會想到這一項？我認為是早上蔡適應委員問的一件事情，修此法是要讓國防部、軍隊跟中科院的關係更密切，所以他關心的是什麼？我們現在不是自由開放，讓全國軍職人員去投履歷，然後去中科院應徵，中科院再去用它他，我們要的是你們兩邊如何加強交流嘛！所以其實我們要的，反而不是在中科院裡面訂這些管理辦法，我們要的是國防部告訴大家如何派人去，將來還有軍職身分，他去中科院任務結束之後，回來去哪裡？怎麼樣規劃進跟出？讓他回到軍隊裡面來做貢獻，我們要看的是這一個，而不是訂這一項，我覺得方向錯誤，所以我想要請國防部講清楚，這也是我早上最後問你的問題，到底從國防部國軍一體的角度跟中科院要做這樣的交流，你們到底要怎麼做？以及你們想要達到什麼效果？這些部分先釐清，我們再談這個條文怎麼訂。
張副部長冠群：委員，中科院未來的新進人員，第一、由初官職學校畢業擇優，當然就在中科院的編制員額之內，然後看任務需要，由初官職擇優進用。第二、在部隊裡服務一定年限以上的優秀人員，然後做甄試招考進入，這個過程以往都是這樣做，我們早期之間有做過；未來的話，進用人員完成之後，中科院會做所謂派用的選訓辦法跟部隊使用軍種之間做培訓，到使用單位在一定的時間做交織訓練，這是以後執行的方式。
主席：老實說，我沒有聽得很懂你在講什麼，因為我剛剛問的是現在訂了第三十三條，修改加上第一項，我們只是開放中科院可以用軍職人員這一條路而已，但我們為什麼要開放這個？你剛剛講的，以後是國防部選派人去，你們自己會辦挑選的過程，你們自己會辦，對不對？辦完之後，這份名單就送到中科院，然後由國家直接派過去，中科院直接就用此條任用他，還是中科院以後會獨立去招募這些軍職人員？不會嘛！會還是不會？
張副部長冠群：是，中科院來招募。
主席：會嘛！中科院招募？
張副部長冠群：是！他會做甄選，第一個他會……
主席：甄選是在中科院，不是在國防部？
張副部長冠群：不是！在中科院，他會根據畢業成績，依奉准之後的員額做這方面的人員選拔，奉國防部核准之後，新官就可以到中科院服務。
主席：請劉委員世芳發言。
劉委員世芳：副部長，我們當然會支持在人員進用方面儘量放寬，我們不支持用同溫層，這包括幾位國防委員，像蔡適應委員特別提到，不要獨厚中正理工學院，譬如說陸、海、空或者是其他的，如果有人是臺大、清華的，應該擇優嘛！這是重點。
張副部長冠群：是！
劉委員世芳：另外，我想要問未來的軍文轉職方面，也就是如果他是軍職人員，因為非常優秀，到中山科學院服務的時候，他是不是需要脫下軍裝，適用行政法人裡的勞動基準法？等到他回任，也許他是少尉的時候進來，少校的時候再回任軍職，這裡面的軍轉文或文轉軍之間，到底這樣的轉型有沒有一定的SOP在處理，可以保障他的權益？我想要知道的是這個。
李次長定中：委員好！我是人事次長，針對委員剛剛提的第一個問題，有關於甄選的部分，剛剛副部長已經講了，它有兩個管道，一個管道是初官的派遣，另外一個管道就是全軍的甄試，基本上全軍甄試就是三軍所有同仁都可以，不會獨厚理工，同時有關於國防學士班，臺、清、交等一級大學的學士班進來部隊的，以及ROTC相關受訓人員都可以服役一定的年限而具有資格，且有理工專長碩士以上相關學歷，由中科院依照所需甄選的類別，像化工、電機、機械、航海等等相關科技軍官需求人員，訂出甄選的辦法與員額，予以全軍甄選，甄選合格的人員就可以回到中科院從事科技研究的工作。
劉委員世芳：對不起，我補充一下，因為國防部可能已經跟一般文職大學有建立雙學士班，假設交大或中央，未來在甄選的時候，你們會不會開放給他們？因為他們不是從官校畢業的，是不是也可以適用這樣的方式？我的意思是要擴大徵才，所以我剛才才會特別提到請院長來回答。如果他不是臺灣籍的話，應該用顧問的方式來聘僱，我們希望可以放寬、擴大，在他的忠誠度或對國家安全沒有影響的狀況下，儘量鼓勵他們進來這裡。但是在軍轉文也是一樣，如果他們有類似這樣的資格的話，他是帶軍職就可以進來中山科學院，是嗎？還是不用帶軍職，這是他們的選擇嗎？
沈司長世偉：他的身分沒有變，他進來還是軍人。
劉委員世芳：未來這些人員的員額編制比例是多少？是1比1呢？還是3比7？有沒有上限或下限？就是軍跟文之間。
沈司長世偉：這邊寫的軍職員額在進用的時候就沒有逾越當時的編制員額，那是一個上限，那個上限就是858。
劉委員世芳：沒有比例就對了？
沈司長世偉：對。
劉委員世芳：依專業來認定，有可能軍職多，有時候也可能文職多。
沈司長世偉：軍職的上限就是858人，這有寫在條文裡。
劉委員世芳：謝謝。
主席：如果我的理解沒錯的話，就是本來一定要脫下軍服才能進中科院，現在我們定了這一條之後就可以不用，但上限是858個，大概是這個意思。我剛才一直強調，其實要進去都可以進去，只要中科院願意聘你都可以進去，只是要轉換身分而已，這一條就是讓他可以不用轉換，維持軍職人員的身分進去。我們一直強調的是，為什麼要一直問國防部，我覺得這不是中科院本身的需求，這應該是國防部的需求，對不對？中科院就是研發單位，不管你做什麼，你去做環保等也可以啊！但是我們希望中科院發揮設立時的目標，結合國防科技是核心，國防部也需要這個啊！國防部怎麼可以說是中科院自己去聘，包含軍職身分也是一樣，我的意思是你要主動去規劃。
張副部長冠群：對，我們會主動規劃，但是需求要報出來，然後我們這邊會審查、核准，這個需求就是我們希望國防部的用兵單位和造兵單位能夠緊密結合，這個需求是國防部的沒錯。
主席：對啊！需求是國防部的，所以你要派什麼人去是你決定啊！不是它開缺，然後廣徵天下英才的時候，剛好可以放軍職人員進去。
張副部長冠群：我們來審查、決定。
主席：你知道我的意思嘛！對不對！
張副部長冠群：對。
主席：今天我們要討論的是增列第三項，怎麼會是中科院自己定呢？怎麼選聘這件事不是中科院自己定啊！是國防部要核定，我會這樣認為是因為現在修正動議4-1的第四項寫說由中科院定之，如果你要定內部管理的內規，這個不需要嘛！我剛才講的，你院內的軍職、非軍職應該是同樣的，不需要特別針對軍職去定啊！反而是國防部要去定怎麼選這些人，所以我會主張這個條文應該綜合王委員和呂委員版本修正動議3去通過，但是要不要增加，國防部去定這個東西，有沒有適當的方式再去寫或怎樣呢？我的意思是這樣。
請廖委員婉汝發言。
廖委員婉汝：目前中科院有多少人？
張院長忠誠：1萬1,657人。
廖委員婉汝：你說現在裡面軍職有300多人，對不對？
張院長忠誠：現在軍職人員568人，科技軍官448人。
廖委員婉汝：568是什麼？
張院長忠誠：包括行政的。
廖委員婉汝：也是軍職的？
張院長忠誠：對。
廖委員婉汝：所以你要補858人中，還差400多位？
張院長忠誠：差不多。
廖委員婉汝：這四百多位是你們甄選，還是國防部甄選？你說現在來自於中科院的理工人才都是你們甄選的。
張院長忠誠：我們預留兩個管道。
廖委員婉汝：來自各大學的理工學院、來自ROTC的，而來自於國防部是分開兩個管道，這是國防部的嘛！
張院長忠誠：目前就兩種方案，一個初官，一個是缺進來，我們要留缺給他，理工一定是初官。第二個是我要甄選國防部5年以上理工背景的軍官。
廖委員婉汝：所以兩個管道甄選？
張院長忠誠：目前兩個管道，這個是要留給他們用的，做教師歷練用的，一個做初官進來用的。
廖委員婉汝：這些是國防部派出來？還是要甄選？
張院長忠誠：當然要看國防部未來怎麼做。
李次長定中：委員好。針對委員這個問題，在此向委員說明。第一，初官派任的部分是由國防部來派任，依照中科院目前的需求人數，這是中正理工學院的應屆畢業的學生，畢業的第一年可能會先到部隊歷練，了解部隊的實需之後，再回到中科院。
廖委員婉汝：甄選是畢業就甄選？
李次長定中：這是初官派訓。第二個部分就是甄試甄選的部分，有設定一個條件，就不限定是理工學院的學生，所有現職軍官在部隊服務5年。上尉階以上，具有正規班學歷及相關部隊的經歷，同時具有理工碩士學位以上等相關專長，依照中科院他們的需求、職類，做全軍的甄試，合格之後進中科院服務。基本上這也是有個服務的年限，也會回軍，1到5年的時間來做調節。
廖委員婉汝：所以剛剛召委的意思就是說你們分兩個管道來甄試，這些是從國防部甄試出來的？還是你們甄選的？
李次長定中：這是我們甄選的。
廖委員婉汝：中科院還是國防部？
李次長定中：國防部。
廖委員婉汝：如果你甄選過來中科院時，那遴聘就不需要了？我要你們說明的就是這一塊，訓練、業務、管理和考核這一塊要不要？
李次長定中：由中科院，因為他進到中科院服務就由中科院來管理。
廖委員婉汝：所以你說遴聘是由國防部遴聘，那我可以把遴聘去掉是沒關係的，但是從過去原始的中科院變成法人的中科院，到現在為什麼你們要求變成有國防部人員在裡面，858位也不敢提高人數的原因就是因為出了問題嘛！我們不講出什麼問題，但是有一個原則，就是太多人的時候，過去這幾年招募優秀理工人才去中科院從事研發也是有各種問題，你要恢復這一塊也有困難，因為變成升遷、卡位都會形成一些問題，所以內部也有雜音，你們也不敢提高太多比例國防部裡面的人，對不對？不管怎樣，我是覺得有這個必要國防部的人要在裡面，是如果是由國防部來遴聘，從訓練包括陳椒華委員講的訓練業務是不是還要強化？我不知道，而管理、考核和汰除方面，我覺得中科院要有權力，因為如果不適任，當然退回國防部啊！我的意思是這樣。
主席：請陳委員椒華發言。
陳委員椒華：針對剛剛提到修正動議4和4-1第四項的部分，主席提到任命的部分，我是頗有同感，所以我建議在第四項後面增加「由中山科學研究院會同國防部定之」。
主席：會同是平行單位，可以這樣會嗎？
沈司長世偉：報告委員，因為國防部是監督機關，實務上用「會同」可能也很難做得到。
主席：請江委員永昌發言。
江委員永昌：你看一下王定宇委員的提案，新進具有科技背景的軍職人員是準用隨同移轉，就是當時的那些軍職人員的相關法規，現在陳椒華委員的版本是適用軍職人員相關法規，然後再訂一項「前項所任用軍職人員之遴聘、訓練、業務、管理、考核由中央科學研究院定之」，這讀起來是不一樣，應該做法也不一樣，我會主張除了當時隨同轉進行政法人的人，不同之處只有現在新的科技軍職人員是遴聘或怎樣的進用。除此以外，他的訓練、業務、管理、考核應該要隨同前面的那些人，就像王定宇委員寫的，要適用相同的法規，這樣才會一致，才不會出現雙軌。
白司長捷隆：跟委員報告，在中科院設置條例第二十四條當初都有規劃軍職人員隨同移轉，包含陳委員、廖委員所關心的訓練、進修、考核、考績、懲罰、薪餉、任職等怎樣管理都有，特別還規定是適用軍人的法令。由於有一些是行政法人的管理，如果沒有辦法按軍職人員，上面特別寫報由行政院另定辦法，所以要另定辦法。當初隨同移轉的第二十四條都規範了，剛才主席也特別講到那一項另定辦法，其實原來隨同移轉的第二十四條就有，也建議適用上應該按王定宇委員的文字「準用隨同移轉」，這樣後面招的二、三百人和現在還在裡面的五百多人的法律體系才會一致。
主席：對於這條條文的文字是不是做個完整建議？我們現在就處理第三十三條，因為大家都討論這麼充分了，你們認為怎麼寫才符合你們人事的法令用語呢？
沈司長世偉：我們建議照原來的修正動議，「本院得於不逾設立時軍職編制員額限度內，任用具科技專長軍職人員。其相關權利、義務事項，準用隨同移轉本院軍職人員相關法規，不受行政法人法第二十條第一項之限制。」
廖委員婉汝：所以你們要用的是呂玉玲的版本？
劉委員世芳：你們是哪一個修正動議？
主席：我聽懂了，他是用修正動議3第一項的前段一直到「相關權利、義務事項」，從「適用」開始接王定宇委員的「準用」，以下文字相同。
沈司長世偉：是，也就是修正動議3的第三十三條第一項只有第6行「適用」2個字我們建議改成「準用隨同移轉本院」。
主席：後面就一樣的。
沈司長世偉：是。
劉委員世芳：因為這跳來跳去的，可否請他們提出一個完整的版本，因為我們同時要看很多不同的提案。
主席：修正動議3的再修正請準備書面提供給各委員參考。
陳委員椒華：我建議他們把修正動議4、4-1再考量一下，並將適當的文字納進來。
劉委員世芳：有，他們現在要再修正一下。我再問一下，未來到中科院服務的軍職人員考績是誰打？
李次長定中：考績是中科院打。
劉委員世芳：國防部會認帳嗎？
李次長定中：會，我說了算。
劉委員世芳：因為中科院打的都會很高。
白司長捷隆：因為我們有考績條例，它是一個法律位階，所以要依法定程序。
李次長定中：還有比例限制。
劉委員世芳：會不會到時候回去以後，老闆不同人就不限制？考績條例跟一般公務員一樣嗎？一定會有甲乙等？
白司長捷隆：對，它有比例。
劉委員世芳：汰除的話呢？是退回去軍職人員？
李次長定中：爾後一定會建立這個機制。
白司長捷隆：考績條例是打丙上的，就不適服現役，這都有一定的法律位階。
劉委員世芳：如果他是軍職人員到中科院服務，假設他的考績真的變成丙，而列入汰除的話，是請他回去國防部？還是就讓他離職？
李次長定中：這有幾個方式，汰除和回軍是不一樣的，舉例來說，他酒駕，講酒駕就很清楚，國防部的方法可能是記大過檢討不適役，就汰除了。
劉委員世芳：汰除的話就等於他軍職也沒有了？
李次長定中：就退伍了，所謂的回軍可能是爾後，因為現在沒有，將來我們會訂定規定，表現不服管教或怎樣就回軍，也會發文給國防部說這個人可能犯了某些錯。
白司長捷隆：或者他不適合研發。
張副部長冠群：他還沒到汰除的地步，就讓他回軍。
主席：我們等他們提供書面的文字，這一條先保留，等他們書面準備好給各位委員，我們再繼續討論。
進行第三十三條之一。現有行政院的版本和羅致政委員及王美惠委員的版本，還有修正動議5及趙天麟委員的版本。
請趙委員天麟發言。
趙委員天麟：我當時提案是發現中科院事涉國防機密非常多，但是他們經常會過境港澳，過境港澳不僅自身有危險，也有洩密的可能性，所以我有這樣的提案，不過行政院的版本已經都把這些情形考慮進去了，所以我可以接受行政院的版本。
主席：請劉委員世芳發言。
劉委員世芳：我在今天的質詢有提到新增的國安五法，如果行政院覺得這個條文已經適用的話，我們也不堅持修正動議，但是我要問一下行政院所提的「本院人員應經本院核准，始得出國」，人事行政總處有沒有不同意見？
主席：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說明。
李處長玉惠：這是我們行政院送出來的版本，誠如草案總說明這邊所講的，本院的人員，也就是中科院的同仁所涉的機密程度不亞於國防、外交、國家安全等相關機關，因此我們送出來的草案條文所規範的範圍，就是全院的同仁，謝謝。
劉委員世芳：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可能誤會我的意思，你們自己行政院的條文裡面是本院人員應經本院，這個「院」不是行政院，這個「院」是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然後裡面的辦法是由國防部定之。我是說你們對這個有沒有不同的意見，因為現在他只要中山科學研究院核准蓋章以後，入出境管理局可能就要放行，而不需要國防部了。同時國防部自己本身服役的現任軍職是需要蓋國防部的章，但是現在到中山科學研究院以後，就是蓋中山科學研究院的章，這樣就讓他出國了，應該是這個樣子吧！我是要問你們同不同意？
其次，他們未來也是有行政法人的身分，那跟一般的行政法人是不一樣的，在入出境管理時承不承認他是屬於國家的公務機關人員呢？如果你是陸委會、國防部、行政院或總統府出去的公文都沒有問題，現在是中山科學研究院出具這個人可以出境，包括港澳等，我們是叫出境，是不是也是同意呢？你們的寫法是寫成這樣子，我才要特別問一下。
李處長玉惠：我們的寫法在第二項，即相關事項由國防部定之，因此國防部的相關規定就是回到國防部這邊的規定，而國防部是授權給中科院，還是國防部……
劉委員世芳：現在看起來就是授權給他們。
李處長玉惠：沒有授權，這裡是講由國防部定之，國防部就必須根據現行的法規條文去定這樣的規定範圍，我們沒有授權給中科院，還是其監督機關需要去做處理。
劉委員世芳：有沒有入出境管理局的人？我請教一下，第三十三條是不是這樣，即未來如果我是軍職，然後到中山科學院服務，我要出境的時候是不是只要手持中山科學研究院的核准文，我就可以出境，假設是機敏人員呢？
林組長貽俊：現在移民署是根據機保法及兩岸關係條例，還有移民法涉案的部分來做管制，如果他有這三種狀況，而相關主管機關也通知我們，他是屬於這三種人員的話，我們才有解列管的問題。
劉委員世芳：哪三個機關？
林組長貽俊：國家機密保護法、兩岸關係條例及移民法這三種，國家機密保護法就是涉國家機密的，兩岸關係條例是應經審查的部分，即牽涉到相關的國防、外交、科技、情報、大陸事務或其他從事涉及國家安全利益與機密業務的人員，這部分必須要提報名冊給移民署之後，才有管制的問題。
劉委員世芳：它是誰？
林組長貽俊：相關主管機關。
劉委員世芳：中科院提報給你們，還是要經過國防部呢？
林組長貽俊：國防部要提報給我們。
劉委員世芳：你們看一下第三十三條之一，本院人員應經本院核准使得出國，所以他以後可不可以說，只要本院核准了就讓他出國呢？本來就有自然人名單的清單，現在他們基於任務的需要可能要到別的地方或出境，是不是只要中山科學院出具相關文件就可以，還是需要國防部出具呢？
林組長貽俊：這要看國防部定的辦法裡面的內容是怎麼樣。
白司長捷隆：報告委員，我這邊來說明，其實第一項的本院人員應經本院核准使得出國、出境，其概念就是入出境移民法第五條，就是中科院這些人都有涉及國家安全，如果要出境應先經服務機關核准，但是入出境移民法都是規範政府機關，我們在中科設置條例裡去賦予中科院就像服務機關一樣，如果要出境就要經其核准。如果這裡面的人，如同您所說的機敏，就是要按兩岸關係條例第九條第四項，即機敏的人，因為我們委很多案給他們，他們才會碰到國家機敏，而委給的機關是國防部，所以要報給我，我再報給內政部的審查會，並由其組成如國安局等等的審查會，也是兩個層級的。在這個法通過以後，不涉機敏、國密的人，院已經在法律位階賦予核准，他才能夠而出境，因為這是會境管的。
第二，剛才我說過了，如果涉兩岸關係條例就會報給國防部，然後國防部再報給內政部，所以是沒有問題的。
劉委員世芳：對不起，我再仔細問一下，其實內政部有一個入出境移民的聯審機制，你們會提報名單就對了。我再問一下，這個聯審機制裡面是不是還會有時間限制，譬如他擔任重要軍職副部長，因為有重要任務出境，或者是到哪個地方，但是要退休了，他不能在退休以後，馬上就到一個我們不認為是對我們友善的地方，是不是也等同我們國防部退役或退伍的人，在時間或年限有限制嗎？譬如有人是3年，有人是5年，甚至有人是終身限制。
白司長捷隆：這就區分為現職人員及退離職人員，現職人員只要在這裡工作，當然依法都要經核准。至於退離職人員的話，因為國安五法修正的時候，就已經調整為至少3年，但可以延長。依現在來講，各政府機關的規範，機密等級的至少是3年、極機密是4年、絕對機密則是5年。如果你是情報人員等等，就長達10年，甚至在管制期滿以後還要再申報，陸委會及內政部都有定很完整的規範，所以沒有問題。
主席：謝謝，我想已經很清楚釐清了，今天我們增訂第三十三條之一，就中科院院內所有人員做第一層次的管制，由院裡面自己去判斷。如果有其他各種情形的話，還有各種不同的法令就各依該相關法令來辦理，所以可能有好幾個原因被境管，在全部都解除後才可以出去。
這一條還有沒有意見？如果沒有的話，第三十三條之一就共識依照行政院的版本通過。
我們回來處理第三十三條，大家都拿到這一張了，請陳委員發言。
陳委員椒華：再再修正的部分，我現在有一個疑問，因為我們現在又同意有軍職編制的人員進來，而進來的任用，我們是不是應該有一個任用的辦法，不然的話就會有酬庸啊！或者是沒有一個任用的依據，即專業或是不專業，還有是怎麼樣的一個考試方式，現在在我們的條文裡好像沒有辦法去呈現我剛才所提到的部分，所以可能還是要將這部分予以明定。
主席：我先處理一下文字，然後再請國防部回答。現在你們寫的「適用」改成「準用隨同移轉本院之軍職人員」，你們漏了本院兩字，最好是加上。然後第三項「前項人員，」是錯誤的，原條文並沒有這個逗點，我們將逗點去掉。
剛才陳委員椒華的問題，請中科院或國防部回答一下。
李次長定中：委員好，剛剛委員所指導的，我們等這個法通過了之後，將針對中科院的進用、輪調和甄選等相關辦法完成一個很周詳的實施計畫。
陳委員椒華：是不是要把它放在附帶決議或立法說明裡呢？
主席：請陳委員寫一個附帶決議一併來處理，好不好？好，如果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照修正動議3再修正通過，也包括我剛剛所做的文字修正再修正通過。
還有附帶決議的部分，蔡委員適應也有一個附帶決議。
廖委員婉汝：第三十三條可不可以唸一次，我們都搞不清楚內容到底是什麼？
主席：都有發啊！
廖委員婉汝：請教主席一下，修正動議的第三項、第四項、第五項都不一樣嗎？
主席：剛剛由他們認為是OK的文字，所以才特別去改，即不是適用，而是「準用」，修正動議4及4-1其實就是用呂玉玲委員的版本去改的，因為文字都是適用，也不符法規的部分，所以我們才用修正動議去改，這是行政單位的建議。
廖委員婉汝：請說明一下，你們對於軍職人員的訓練業務管理及考核汰除等等不需要定嗎？
李次長定中：報告委員，我們用準用隨同移轉本院之軍職人員等等，也就是現在中科院設置條例第二十四條已經有把委員所關切的，不論是考核評估什麼等等都已經定在原來中科院設置條例的第二十四條，所以第二十四條應該都有寫了。
廖委員婉汝：沒有汰除呢？
沈司長世偉：有，懲罰法就有定。
主席：現在休息5分鐘，讓大家準備一下附帶決議。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剛才經過協商，我們提出新修正動議4-2，也都發給大家了，請大家看一下。就是改成「準用隨同移轉本院之軍職人員」，這部分與剛才的一樣。第二頁說明欄部分有漏加，也是「準用隨同移轉本院之軍職人員」，並將「本院」兩字加上去。
現在作補充宣告：第三十三條照修正動議4-2通過，業經以修正動議4-2提出，並完成連署。有關第三十三條之修正內容，我們就照修正動議4-2通過。
現在處理附帶決議，請宣讀附帶決議2件。
附帶決議1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第三十三條修正案附帶決議事項：
為使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科研工作結合國軍建軍戰備實務，國防部應於本條例修正通過後六個月內，訂定中科院科技軍官至國軍單位交流歷練實施計畫，俾國防科技人力與部隊實務需求結合，達最佳運用效益。
提案人：蔡適應
連署人：劉世芳　　黃世杰
附帶決議2
本法修正通過後，中科院任用新進軍職人員身份者之受僱相關權利義務事項，應就聘用情形訂定相關聘任及考核規定。
陳椒華　　江永昌　　黃世杰
主席：大家應該都有拿到兩項附帶決議，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如果各位都沒有意見，也請行政單位看一下。
張副部長冠群：「聘用」應該是「進用」。
主席：改成進用，因為聘用是專業用語，附帶決議2作以下文字修正，第一，應該是「本條例」，因為不是法，所以第二個字改成「本條例」。然後第三行的「聘用」改成「進用」，後面的聘任要改嗎？
李次長定中：「應就進用情形訂定相關考核規定」，建請委員同意。
主席：陳委員覺得呢？
陳委員椒華：我想進用還是把它寫下來，就是相關進用及考核規定。
主席：我建議最後一行的「聘任」改成「進用」，也跟第一行一樣是改成「進用」。
陳委員椒華：「進用」及「任用」都可以。
主席：還是都改成「進用」，第一行也是「進用」，第三行及最後的聘任都改為「進用」，以符合規定。
大家都沒有意見，附帶決議1照案通過，附帶決議2則照修正後文字通過。
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本案不需再交由黨團協商，因為都通過沒有保留。院會討論時，由黃召集委員世杰說明。附帶決議兩項一併提報院會處理。條次、引述條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語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來做整理。
本次會議到此結束，現在散會，謝謝大家。
散會（15時17分）
附錄：
[image: image46]

 SHAPE  \* MERGEFORMAT 





